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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無障礙生活環境建立之完善與否乃為發展中國家生活品質的重要

指標之ㄧ。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民眾對於無障礙生活環境的需求

日益增加，有鑑於此，內政部營建署自民國 88 年以來便大力推行無障

礙生活環境業務等各項工作；在歷經了多年來有計畫的推行，以及與

各單位協助配合共同努力下，我國無障礙生活環境品質水準也日漸提

升，逐步趨向先進國家水準。 

本（106）年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內容分為「業務

考核項目」及「實地現場考核」兩大項目，並且分別辦理考評。「業

務考核項目」考評部分，營建署因考量各縣市發展型態與規模、人力

配置及資源等實質差異性，將全國直轄市、縣（市）政府區分成「都

會型」、「城鎮型」與「偏遠及離島型」三種類組，評分指標對各類

型受督導單位也加以調整對應，以此督促地方政府重視並積極推動無

障礙生活環境之改善工作。執行方式為由營建署發函各受督導單位，

訂於 6 月 30 日前將業務資料報送營建署考評，「業務考核項目」成績

併同各受考核單位「實地現場考核」成績於實地現場考核期程結束後

召開本年度檢討會議討論。 

為能區分不同縣市無障礙業務執行之差異性，並塑造地方特色之

無障礙環境，故重新研訂「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 優化計畫

（105-108 年） 106 年修正計畫」，評分方式主要如下： 

一、 總成績計算為「業務考核項目分數佔 30％，現場考核分數

佔 70％」。 

二、 「現場考核」選定考核地點五件，內容為一件新建公共建築

物（105 年取得使用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由受督導單位自

選）、三件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件（105 年經改善諮詢及

審查小組審查通過並已施工完竣之公共建築物，由營建署指

定）及一條至少 100 公尺以上騎樓路段（104、105 年完成

改善之騎樓）。 

三、 「現場考核」現場設備設施評分方式為倒扣方式與加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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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行。倒扣方式依現勘標的缺失自 80 分開始扣分；加分方

式係指設備設施業依規定設置，且具整體規劃、設計創新、

舒適貼心等優良設計項目，視實際情形酌予加分，每項加分

項目最高可得五分，每個受考核單位加分分數以 20 分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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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 優化計畫（105-108

年） 106 年修正計畫 

一、依據 

（一）93 年 1 月 7 日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

議，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加強改善。 

（二）行政院主計處 94 年 10 月 7 日函為將依無障礙生活環境督導業務

督導考核成果作為中央增減對各該縣市一般性補助款之參考依

據。 

（三）94 年 7 月 11 日內政部身心障礙者保護委員會第 15 次會議第四案

決議，加強無障礙設施行政督導。 

（四）95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人權推動小組第 11 次委員會決定事項：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權益，請內政部與相關部會密

切配合，持續落實推動辦理。」。 

（五）95 年 11 月 23 日內政部第 40 次部務會報部長指示略以：考核時

應以「有無落實初核作業」、「是否依規定裁罰」以及「有無確

實督促改善」等事項確實督考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除函送

行政院主計處作為增減地方一般性補助之依據，以促其改善。 

（六）98 年 12 月 30 日 98 年第 26 次部務會報提報：「改善現有無障礙

生活環境之有效方案及新作為--公共建築物部分，分別就都會、

城鎮及偏遠與離島等區域，明定各地方政府年度執行目標值」，

以有效提昇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率，以加速推動改善執行計畫之

完成期程。 

（七）99 年 1 月 14 日 99 年第 1 次部務會報提報：「結合民間力量督促

地方政府之積極作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部

分：提高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審查及諮詢小組應遴聘肢

體、視覺障礙等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所佔之人員比例，及修正督

導計畫，請各受督導單位邀請當地民間身心障礙團體與公共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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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委員參加督導行

程。」。 

（八）為配合 101 年 10 月 1 日修正發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部分條文、101 年 11 月 16 日修正「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及「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

定原則」，於 102 年 1 月 1日生效施行。 

（九）配合 104 年第 19 次部務會報紀錄重要工作報告結論：「請營建署

檢討評鑑標準，對於實地隨機抽測項目分數比重應予提高，並納

入騎樓整平後之配套管理機制，及加強舊有建築物之考核，以落

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之推動」。 

二、目的 

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 條規定，內政部營建署為推動身心障

礙者住宅、公共建築物、公共設施之總體規劃與無障礙生活環境等相關

權益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有效推動建立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積極督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內政部

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落實執行清查及改善工作，爰辦理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等業務考核，以貫徹執行

成效。 

三、考核事項 

（一）業務考核項目：（詳附件一「106 年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

境考核評分表」）（考核內容得視實際需要逐年調整） 

1.行政措施 

2.改善成果 

3.其他積極作為 

（二）現場考核：（詳附件二「106 年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實

地現場考核評分表」、附件三「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

場抽查考評表(設計規範 102 年版)」、附件四「無障礙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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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考評表(設計規範 97 年版)」）（以上附件

內容得視實際需要逐年調整） 

1.新建公共建築物包括：無障礙通路、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

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空間、無障礙標誌、無障礙

客房等項目。 

2.既有公共建築物包括：無障礙通路、樓梯、昇降設備、廁所盥

洗室、浴室、輪椅觀眾席位、停車空間、無障礙標誌、無障礙

客房等項目。 

3.騎樓整平：地面順平、坡道處理、水溝蓋方向、施工難易度及

完工品質等項目。 

四、受考核單位 

（一）6 直轄市、13 縣（市）政府（即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以

外）：每年一次。 

（二）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政府：每二年一次。 

（三）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本署所屬國家公園管理處，每

五年一次。 

（四）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科技部（新竹、中部、南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交通部台灣區

國道高速公路局、經濟部台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每五年一次。 

（五）依據內政部發布之戶數、人口數、性比例及人口密度統計表，分

為都會型、城鎮型、偏遠及離島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俾更能

依人口數、居住密度、城鄉型態、建築物類型、人力資源等，有

效提升轄內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改善數量： 

1.都會型甲組（人口數 100 萬人以上）：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2.都會型乙組（人口數未達 100 萬人）：基隆市、新竹市、嘉義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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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鎮型：彰化縣、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雲林

縣、嘉義縣、屏東縣。 

4.偏遠及離島型：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 

5.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本署所屬國家公園管理處、科技部（新

竹、中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經濟部台北水源特定區

管理局。 

五、考核組織 

（一）由營建署邀請考核委員及相關單位代表，組成「內政部營建署公

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考核小組」（詳如附件五）（小組成員

得視實際需要逐年調整），其中考核委員由專家學者、相關單位

及團體代表擔任，並由營建署指派召集人及副召集人若干人。 

（二）本考核業務委託由「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以下簡稱為受委

託辦理單位）承辦行政事務。 

六、考核方式、考核成績及獎懲 

（一）考核方式： 

1.考核前邀集各受考核機關承辦單位主管，召開會議說明本次考

核事項及行程，並請與會人員提供意見。 

2.考核分為「業務考核」及「現場考核」兩部分。 

（1）「業務考核」部份：受考核單位應於 106 年 6 月 30 日

前，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

務考核評分表」先自評分數並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報署

評核。 

（2）受督導單位於指定時間應送達督導資料，未於指定時間

內送達或資料不全者，視影響程度採外扣分方式辦理

（總分外扣最高可至 5 分），以逾 1 至 3 日（工作天）

外扣考核分數 1 分，逾 4 至 6 日外扣 2 分之方式類推，

以臻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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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書面考核資料有闕漏者，得以下列方式擇一結案：考核

結束後召開考核檢討會議，並依各受考核機關之考核成

績予以獎懲。 

A.如擬以補正方式辦理，日期則以補正完成日視為資料送

達日，依前點影響程度採外扣分方式辦理。 

B.如不補正闕漏資料者，該考核項目不給分。 

（4）「現場考核」部分：選定考核地點五件，105 年取得使用

執照之公共建築物一件（受督導單位自選），105 年經改

善諮詢及審核小組審查通過並已施工完竣之公共建築物

三件（營建署指定），以及 104、105 年完成改善施工

100 公尺以上騎樓路段一件（受督導單位自選）。 

（5）現場考核地點，本署將於督導日期三週前以電子郵件通

知，受考核單位應於督導日期一週前填具考核地點適用

法規總表（詳附件六）及各考核地點建築物目前使用狀

況回復本署以供確認，屆時將不再受理考核地點之變

更。 

（6）考核結束後召開考核檢討會議，並依各受考核機關之考

核成績予以獎懲。 

（5）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須於非考核之年度，依

「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評

分表」自評分數並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報署備查列管。 



 2-6

營建署函送考核計畫 

營建署考核書面資料 

受考核單位檢送書面資料 

營建署成立考核小組 

實地現場考核 

受委託辦理單位撰寫考核報告 

營建署召開檢討會 

業
務
督
導  

實
地
現
場
考
核 

檢
討
會
議 

實地現場考核指定案件通知 

 
圖 2.1 考核計畫執行概要圖 

（二）考核成績計算方式，「業務考核」考評表配分 100 分，「現場考

核」考評表配分 100 分；總成績計算由兩項分數合計為總分 100

分，其中「業務考核」分數佔 30%，「現場考核」分數佔 70%。 

（三）考核獎懲： 

1.考核成績函送受督導機關列入年終考績獎懲。獎懲對象為機關

相關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員等核心成員為主（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不超過 5 人，特設主管建築機關以不超過 3 人為

原則）；本署另將業務考核成果提報相關會議報告。其評分等

次依據評核所得分數區分，各機關得視其人事獎懲規定依下列

給予每人額度辦理（惟懲處額度不得減少），獎懲原則如次： 

（1）特優：評核分數 95 分以上，記功二次。 

（2）優等：評核分數 90 分至 94 分，記功一次。 

（3）甲等：評核分數 80 分至 89 分，記嘉獎二次。 

（4）乙等：評核分數 70 分至 79 分，記嘉獎一次。 

（5）丙等：評核分數 60 分至 69 分，不予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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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丁等：評核分數 50 分至 59 分，記申誡一次。 

（7）戊等：評核分數 40 分至 49 分，記申誡二次。 

（8）己等：評核分數 30 至 39 分以下，記過一次。 

（9）庚等：評核分數 29 分以下，記過二次。 

2.現場考核不合格者，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建築法及建築

師法相關規定辦理。 

3.考核結果將由考核單位發布新聞稿，供媒體報導各受考核機關

之執行績效；考核成績為特優者，並頒發獎狀勉勵。 

4.考核成果納入「下年度行政院主計處所掌（20％分數）中央對

台灣省各縣市一般性補助款」之核撥，並納入本署補助地方辦

理相關計畫型補助預算之評核。建議經評定成績良好之縣、市

政府，由該補助款提撥部分比例充實「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

施改善基金」。 

七、現場考核應配合事項 

（一）現場考核分組、分梯次同時進行，每組由 3～5 位考核委員參與，

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依原預定時間前往，時間再行調整

通知（實地現場考核場次日期，詳如附件六）。 

（二）實地現場考核前，受考核單位應向考核小組做行程並備齊下列資

料以供委員查核（會議議程詳，詳如附件七）。 

1.新建公共建築物：選定地點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含無障礙

全區配置圖及設施大樣圖及使用執照勘檢紀錄）、適用法規要

求。 

2.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件審查通過之書圖資料及勘檢紀錄、

適用法規要求。 

3.至少 100 公尺以上騎樓：騎樓整平相關完工資料證明。 

4.依現場考核評分規則提報加分項目資料：填具加分項目彙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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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現場考核行程日期另行訂定；行程如有變動，另於考核前 2

日通知。 

（四）經本署確認後之考核地點建築物目前使用狀況與現場不符者，不

予計分。 

八、考核經費 

（一）考核委員出席費及考核委員與工作人員交通費、住宿費由受委託

辦理單位支應。 

（二）受委託辦理單位應負責提供租用交通工具供考核小組使用。 

（三）各機關代表之差旅費，由各單位自行依規定報支。 

九、其他配合事項 

（一）現場考核行程中如需協助租用交通工具、代訂住宿及午餐便當，

請受考核單位協助配合，並檢附收據向受委託辦理單位核銷。 

（二）請受考核單位提供場地召開實地現場考核會議。 

（三）如因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不可歸責之事由必須延期考核，受委

託辦理單位將另行電話通知受考核單位。 

（四）考核小組謝絕各項禮品或紀念品，請務必配合。 

（七）請受考核單位密切配合受委託辦理單位之相關聯繫及協助事項，

如有業務準備或其他配合疑義，請與該單位承辦人聯繫：姚汾

涼，聯絡電話︰（02）8771-2688，傳真：（02）8771-2709，或

洽內政部營建署承辦人：陳雅芳，聯絡電話：（02）8771-2684。 

十、本計畫簽報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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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考核項目 

一、業務考核項目內容 

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 優化計畫（105-108 年）106 年修正

計畫經營建署 106 年 3 月 10 日召會研商獲致決議，並於 106 年 4 月 6 日

以營署建管字第 10610052062 號函檢送該修正計畫，各受考核單位填寫

自評表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於 106 年 6 月 30 日前報署評核。業務考核

項目內容如下所示： 

（一）行政措施 

1、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1）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名單及資格 

本項依據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

程序及認定原則(以下簡稱替改作業原則)第七條規定：七、

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應具備

下列資格之一：（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

年七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

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二）曾

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三）曾擔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勘檢小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四）相

關專業領域之專家學者。 

（2）諮詢小組遴聘身心障礙者團體比例 

本項比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0 條規定，改

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委員應遴聘（派）肢體、視覺、聽覺障

礙等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其比例不得小於 40%，須提供改善

諮詢及審查小組名單及符合資格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八）；如該受考核單位應改善建築物已全部改善完成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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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組成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其中偏遠及離島型受考核單

位之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委員得視當地實際情形遴聘，惟

身障團體代表比例仍應符合規定。 

應檢查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團體代表類型是否皆有

參與，若為多重障別團體可認定為聽覺障礙者團體。 

（3）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本項目依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

程序及認定原則辦理，須提供諮詢小組會議紀錄，考核按照

都會型甲組、都會型乙組、城鎮型、偏遠及離島型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等類別區分評分標準。如該縣市應改善建築物已

全部改善完成者，故未召開會議或召開次數不足，本項分數

仍可加權至總分計算。 

2、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 

（1）105 年公共建築物勘檢案件總清冊 

依公共建築物無障礙勘檢作業原則(以下簡稱勘檢原則)

第二條規定：適用範圍如下：（一）申請新建及增建使用執

照之公共建築物。（二）申請變更使用執照提具替代改善計

畫之公共建築物。（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之公共建築物。

須提供 105 年建築物勘檢案件總清冊，詳如（詳如附件

九）。 

（2）勘檢小組名單及資格 

依勘檢原則第五條規定：勘檢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

一：（一）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

以後委託辦理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

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二）曾擔任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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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委員連續三

年以上。（三） 曾擔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

建築機關勘檢小組委員連續三年以上。須提供勘檢小組人員

名單及符合資格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十）。 

（3）勘檢實務講習簽到紀錄 

依勘檢原則第六條規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任之

勘檢人員，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須提供實務

講習簽到表。 

（4）勘檢實務講習課程表 

依勘檢原則第六條規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任之

勘檢人員，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其講習內容

如下：（一）勘檢注意事項（含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二）勘檢程序。（三）勘檢任務。（四）其他相關事項。

須提供實務講習課程表。 

3、分期改善計畫 

（1）最新之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本項目依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

程序及認定原則辦理，須提供最新之分期分區改善計畫（須

為 106 年之前）（詳如附件十一）。如逾四年以上未修正計

畫者，酌予扣分。 

（2）最新分期分區改善計畫同意案之會議紀錄 

提供經諮詢審查小組會議通過之最新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會議紀錄（須為 106 年之前）。 

4、無障礙設施改善基金運用情形（未成立之受考核單位本項不計

分，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本項採加權計分） 

（1）基金帳戶收支帳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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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基金帳戶收支帳目資料。 

（2）基金委員會小組名單 

依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以下簡稱基金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基金管理委員會，

置主任委員一人，委員十二人至十四人，由主管機關就機關

內及其他有關機關、身心障礙團體代表、專家學者聘兼之。

須提供基金管理委員會名單及資格證明文件（詳如附件十

二）。 

（3）基金委員會會議紀錄 

依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故應

檢附 4 次以上會議紀錄。須提供基金委員會會議紀錄，未逹 4

次者不給分。 

5、提供營業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清冊（此項目為 107 年

督導預告項目） 

（二）改善成果 

1、105 年改善完成案件數 

97 年 6 月 30 日以前既有公共建築物分期分區改善計畫完

成案件數，考核按照都會型甲組、都會型乙組及城鎮型、偏

遠及離島型等類別區分評分標準。應改善完成案件數低於評

分標準，但案件全部改善完成者給 30 分。列管應改善案件使

用類組僅餘 B-3、B-4 類者，可正式行文說明，此項目另於其

他積極作為計分。須提供改善完成清冊，清冊需載明改善完

成核備公文號。改善完成案件包含採用提具替代改善計畫改

善完竣的案件。 

2、替代改善計畫結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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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改善計畫考評採結案率計算，以 104 至 105 年提具

替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之審核通過總件數（104

年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之審核通過而改

善期限於 105 年以前完成結案之案件及 105 年提具替代改善

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之審核通過而改善期限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結案之案件總數；可包含依據無障礙設施

設備改善通則審核通過案件，應檢附相關核准公文佐證；審

核通過案件數為 0 件者不給分）為分母，改善完竣案件數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結案之案件數）為分子，計算結

案率。應結案之案件數低於評分標準，對照分期分區改善計

畫之應改善案件全部改善完成者給 10 分。列管應改善案件使

用類組僅餘 B-3、B-4 類者，可正式行文說明，此項目另於其

他積極作為計分。須提供改善計畫審核通過清冊，清冊需載

明改善完成核備公文號，改善完成案件數以建築物為計算單

位。既有公共建築物之替代改善計畫之完成時程如非屬考核

年度者得不列入當年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

畫之審核通過總件數。 

（三）其他積極作為 

1、案例彙編及通則 

（1）優良既有建築物改善案例彙編 

彙整既有建築物優良改善案例於無障礙專區網頁刊登

者，每案 1 分。 

（2）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通則 

擬訂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通則，該通則經由改善諮詢及

審查小組會議通過，並於無障礙專區網頁刊登者（採用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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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改善項目可免提送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議），每項通則 1

分。須提供會議紀錄。 

2、無障礙生活環境法令說明會 

辦理法令說明會，並於無障礙專區網頁公開課程資料，

每完成一場得 1 分，須檢附相關資料證明。如該場次人數超

過 100 人者，檢附簽到相關資料，則得 2 分。 

3、建管人員培訓率 

本項目考評採培訓率計算，以核定人數為分母，培訓人

數為分子，計算培訓率。須請提供建管人員編制名冊及培訓

證號，現編制人員涉及建照、使管人員編制為主，離職、調

職、退休不計入。 

4、無障礙生活環境缺失通報 

提供可隨時通報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缺失情形方

式，依實際辦理情形給分，各項通報方式須檢附相關資料證

明。 

5、積極作為 

（1）如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

制及巡查頻率、提供 300 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其他

積極作為，請檢附相關資料證明，依實際辦理成果給

分。 

（2）105 年改善完成案件數改善案件達到標準以上額外增加的

數量依規定增加之件數給分。 

（3）如（二）、改善成果項目，經正式行文說明獲同意者，

以該項目實際得分與該項目配分之差額視事實情況給予

加權，做為積極作為之加分，其加分之結果可不受配分

14 分之限制。(案例說明：某偏遠及離島型縣市，其考核

年度內之改善結案數為 12 件，表定配分為 30 分，實際

得分為 6 分，經正式行文說明獲同意該項目得以實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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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與該項目配分之差額百分之八十計算，其積極作為可

得分數計算為(30-6)*0.8=11.2 分) 

（4）積極作為以 105 年完成之與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

樓相關項目為限；無障礙相關宣導請檢附相關資料證

明，宣導品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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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考核項目成績 

（一）業務考核項目成績 

表 3.2.1 業務考核項目成績表 

1 2 3 4 5 6 1 2 3

臺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單位自評 9 9 9 9 9 9 9 9 9

實際得分 9 9 9 6 9 9 9 8 9

單位自評 8 8 8 8 8 8 8 8 8

實際得分 8 8 8 8 8 8 6 6 4

單位自評 6 6 6 6 6 6 6 6 6

實際得分 6 6 6 6 6 6 6 6 6

單位自評 3 3 3 2 3 3 3 3 3

實際得分 3 3 3 0 2 3 0 0 0

單位自評 30 30 30 30 28 30 22 4 30

實際得分 30 30 30 30 28 30 10 4 30

單位自評 10 10 10 6 6 10 8 4 10

實際得分 10 10 10 6 6 10 4 4 10

單位自評 12 12 12 12 12 12 4 12 12

實際得分 12 12 12 12 12 12 4 12 12

單位自評 4 4 4 4 3 4 4 4 4

實際得分 4 4 4 3 3 4 0 2 0

單位自評 2 2 2 2 2 2 2 2 2

實際得分 2 2 2 2 2 2 2 2 2

單位自評 2 2 2 2 2 2 2 2 2

實際得分 2 2 2 2 2 2 2 2 2

單位自評 14 14 14 14 14 14 9 14 14

實際得分 14 14 10 10 11 14 3 14 8

100 100 100 95 93 100 77 68 100

100 100 96 85 89 100 46 60 83

0 0 0 0 0 0 0 0 0

100 100 96 85 89 100 46 60 83

外扣分

加權後得分

加權項目合計

四、無障礙設

施改善基金運

用情形

得分合計

10

14

自評得分合計

項

目

一、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9

貳
、

改

善

成

果

評

分

指

標

配

分

得

分

8

都會型甲組 都會型乙組

一、105年改善

完成案件數
30

二、替代改善

計畫結案率

四、無障礙生

活環境缺失通

報

2

壹
、

行

政

措

施
6

3

二、無障礙設

施勘檢作業

三、分期改善

計畫

參
、

其

他

積

極

作

為

一、案例彙編

及通則
12

二、無障礙生

活環境法令說

明會

4

五、積極作為

三、建管人員

培訓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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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1 2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花

蓮

縣

臺

東

縣

單位自評 9 9 9 9 9 9 9 9 6 9

實際得分 4 8 9 6 9 8 5 9 6 9

單位自評 8 8 4 8 8 8 8 8 8 8

實際得分 8 8 4 4 8 8 6 8 8 8

單位自評 6 6 6 6 6 6 6 6 3 6

實際得分 6 6 6 6 5 6 5 6 3 6

單位自評 3 3 3 3 3 3 2 3 2 2

實際得分 2 3 0 0 0 0 0 3 0 0

單位自評 30 30 4 10 30 30 30 30 2 12

實際得分 2 30 4 6 10 30 10 10 2 8

單位自評 10 6 6 6 10 10 8 10 5 10

實際得分 6 6 6 6 10 7 8 9 5 10

單位自評 12 12 3 12 12 12 8 12 0 12

實際得分 8 5 3 4 12 12 4 6 0 12

單位自評 4 4 0 4 4 4 2 4 3 0

實際得分 4 0 0 3 4 4 0 3 2 0

單位自評 2 2 2 2 2 2 2 2 2 2

實際得分 2 2 2 2 2 2 2 2 2 2

單位自評 2 2 2 2 2 2 2 2 2 2

實際得分 2 2 2 2 2 2 2 2 2 2

單位自評 14 14 3 10 14 14 7 10 10 13

實際得分 14 11 3 2 13 9 2 6 2 7

100 96 42 72 100 100 84 96 43 76

58 81 39 41 75 88 44 64 32 64

0 0 0 0 0 0 0 0 0 0

58 81 39 41 75 88 44 64 32 64

外扣分

加權後得分

加權項目合計

四、無障礙設

施改善基金運

用情形

得分合計

10

14

自評得分合計

項

目

一、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
9

貳
、

改

善

成

果

評

分

指

標

配

分

得

分

8

城鎮型 偏遠及離島型

一、105年改善

完成案件數
30

二、替代改善

計畫結案率

四、無障礙生

活環境缺失通

報

2

壹
、

行

政

措

施
6

3

二、無障礙設

施勘檢作業

三、分期改善

計畫

參
、

其

他

積

極

作

為

一、案例彙編

及通則
12

二、無障礙生

活環境法令說

明會

4

五、積極作為

三、建管人員

培訓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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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考核項目填報資料 

表 3.2.2 業務考核項目填報資料表 

1 2 3 4 5 6

臺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 ○ ○ ○ ○ ○

16 20 7 16 14 17

7 10 4 8 6 7

○ ○ ○ ○ ○ ○

43.75% 50.00% 57.14% 50.00% 42.86% 41.18%

17 13 6 3 6 8

1240 365 113 214 66 181

176 88 6 84 24 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194,489 3,662,835 5,425,580 1,549,330 13,223,752

14 15 13 人數不足 15

4 4 4 4 7

○ ○ ○ ○ ○ ○

一、105

年改善完

成案件數

286 220 211 210 132 300

96 50 52 9 9 57

84 50 45 9 9 55

87.50% 100.00% 86.54% 100.00% 100.00% 96.49%

二、替代

改善計畫

結案率

貳
、

改

善

成

果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件)

1.104-105年提具替代改善

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

之審核通過總件數(件)(A)

3.結案率：(B) / (A)  ×

100% = ╴ %

1.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名單

及資格

2.諮詢小組遴聘身心障礙者

團體比例：審查諮詢小組委

員共╴位(A)

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團

體代表：╴位(B)

比例：(B) / (A) × 100% =

╴ %(不得小於40%)

3.勘檢實務講習紀錄：

  是否辦理勘檢講習

3.基金委員會會議紀錄(次)

1.基金帳戶收支帳目資料

(元)

2.基金委員會小組名單(人)

項

目

四、無障

礙設施改

善基金運

用情形

一、改善

諮詢及審

查小組

4.勘檢實務講習課程表

三、分期

改善計畫

1.最新之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2.最新分期分區改善計畫同

意案之會議紀錄

2.勘檢小組名單及資格(人)

成

果

都會型(甲組)

1.105年公共建築物勘檢案

件總清冊(件)

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團

體代表是否完整

評

分

指

標

二、無障

礙設施勘

檢作業

3-1.勘檢實務講習紀錄：

    是否全員出席

壹
、

行

政

措

施

五、提供營業面積300平方公尺以上之

餐廳清冊（107年督導項目預告）

2.結案數(件)(B)

3.諮詢小組會議紀錄(次)

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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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臺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63 9 11 10 11 8

6 23 9 10 4 5

0 4 0 3 1 0

2 0 2 0 1 2

109 94 54 65 34 71

95 94 54 65 34 71

87.1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四、無障

礙生活環

境缺失通

報

3 4 3 4 2 4

╳ 6 ╳ ╳ 9 22

╳ ○ ╳ ○ ╳ ╳

╳ ○ ○ ○ ╳ ╳

596 76 69 160 21 107

9 1 6 3 0 4

286 220 ╳ ╳ ╳ 320

╳ ╳ ╳ ╳ ╳ ╳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

清冊（間）五、積極

作為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達標

準以上加分：105年改善完

成案件數共╴件

三、建管

人員培訓

率

其他積極作為(項)

改善成果項目經正式行文說

明獲同意者，給予加權

2.培訓人數╴人(B)

3.培訓率：(B) / (A)  ×

100% = ╴ %

1.核定人數╴人(A)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缺失通報方式(種)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

巡查頻率

參
、

其

他

積

極

作

為

依據相關法令開立建築物無

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

分書：共╴張

項

目

二、無障

礙生活環

境法令說

明會
2.法令說明會場次人數超過

100人者，檢附簽到相關資

料：共╴場

一、案例

彙編及通

則

1.優良既有建築物改善案例

彙編：共╴案

2.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通

則：共╴項

成

果

都會型(甲組)

評

分

指

標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

1.辦理法令說明會，並於無

障礙專區網頁公開課程資

料：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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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 ○ ○ ╳ ○ ○

14 12 15 14 11 12

6 5 6 6 5 5

○ ╳ ○ ╳ ╳ ○

42.86% 41.67% 40.00% 42.86% 45.45% 41.67%

6 6 4 3 4 4

12 25 22 99 212 91

16 14 15 19 13 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0,522 304,229

14 15

1 4

○ ○ ○ ○ ○ ○

一、105

年改善完

成案件數

34 12 36 4 236 12

19 23 15 2 23 5

10 1 15 2 15 5

52.63% 4.35% 100.00% 100.00% 65.22% 100.00%

二、替代

改善計畫

結案率

貳
、

改

善

成

果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件)

1.104-105年提具替代改善

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

之審核通過總件數(件)(A)

註：嘉義市之應改善完成案件（B-3、B-4類除外）已全部改善完成。

3.結案率：(B) / (A)  ×

100% = ╴ %

1.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名單

及資格

2.諮詢小組遴聘身心障礙者

團體比例：審查諮詢小組委

員共╴位(A)

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團

體代表：╴位(B)

比例：(B) / (A) × 100% =

╴ %(不得小於40%)

3.勘檢實務講習紀錄：

  是否辦理勘檢講習

3.基金委員會會議紀錄(次)

1.基金帳戶收支帳目資料

(元)

2.基金委員會小組名單(人)

項

目

四、無障

礙設施改

善基金運

用情形

一、改善

諮詢及審

查小組

4.勘檢實務講習課程表

三、分期

改善計畫

1.最新之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2.最新分期分區改善計畫同

意案之會議紀錄

2.勘檢小組名單及資格(人)

成

果

都會型(乙組)

1.105年公共建築物勘檢案

件總清冊(件)

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團

體代表是否完整

評

分

指

標

二、無障

礙設施勘

檢作業

3-1.勘檢實務講習紀錄：

    是否全員出席

壹
、

行

政

措

施

五、提供營業面積300平方公尺以上之

餐廳清冊（107年督導項目預告）

城鎮型

2.結案數(件)(B)

3.諮詢小組會議紀錄(次)

未成立 未成立未成立 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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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0 10 35 8 1 0

12 7 4 0 6 3

0 2 0 5 0 0

0 0 0 0 0 0

15 11 4 16 16 12

15 11 4 14 16 10

100.00% 100.00% 100.00% 87.50% 100.00% 83.33%

四、無障

礙生活環

境缺失通

報

2 4 4 3 4 2

╳ 13 ╳ 17 ╳ 1

╳ ○ ╳ ╳ ╳ ╳

╳ ○ ○ ╳ ○ ╳

25 43 10 6 8 35

1 3 4 0 0 0

╳ ╳ ╳ ╳ 236 ╳

╳ ╳ ╳ ╳ ╳ ╳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

清冊（間）五、積極

作為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達標

準以上加分：105年改善完

成案件數共╴件

三、建管

人員培訓

率

其他積極作為(項)

改善成果項目經正式行文說

明獲同意者，給予加權

2.培訓人數╴人(B)

3.培訓率：(B) / (A)  ×

100% = ╴ %

1.核定人數╴人(A)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缺失通報方式(種)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

巡查頻率

參
、

其

他

積

極

作

為

依據相關法令開立建築物無

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

分書：共╴張

項

目

二、無障

礙生活環

境法令說

明會
2.法令說明會場次人數超過

100人者，檢附簽到相關資

料：共╴場

一、案例

彙編及通

則

1.優良既有建築物改善案例

彙編：共╴案

2.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通

則：共╴項

成

果

都會型(乙組)

評

分

指

標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

1.辦理法令說明會，並於無

障礙專區網頁公開課程資

料：共╴場

城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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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1 2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花

蓮

縣

臺

東

縣

○ ○ ○ ╳ ○ ○ ○

37 14 9 12 15 15 10

17 6 4 5 6 7 4

○ ○ ╳ ╳ ○ ○ ○

45.95% 42.86% 44.44% 41.67% 40.00% 46.67% 40.00%

1 5 4 4 10 0 2

59 127 37 50 38 25 21

63 15 13 12 10 22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式不符 ○ 格式不符 ○ ○ ○

○ ○ ○ ○ ○ ╳ ○

1,740,678

13

4

○ ○ ○ ○ ○ ╳ ○

一、105

年改善完

成案件數

17 40 122 38 36 4 18

5 30 12 20 83 19 18

5 26 12 17 70 0 18

100.00% 86.67% 100.00% 85.00% 84.34% 0.00% 100.00%

二、替代

改善計畫

結案率

貳
、

改

善

成

果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件)

1.104-105年提具替代改善

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

之審核通過總件數(件)(A)

3.結案率：(B) / (A)  ×

100% = ╴ %

1.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名單

及資格

2.諮詢小組遴聘身心障礙者

團體比例：審查諮詢小組委

員共╴位(A)

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團

體代表：╴位(B)

比例：(B) / (A) × 100% =

╴ %(不得小於40%)

3.勘檢實務講習紀錄：

  是否辦理勘檢講習

3.基金委員會會議紀錄(次)

1.基金帳戶收支帳目資料

(元)

2.基金委員會小組名單(人)

項

目

四、無障

礙設施改

善基金運

用情形

一、改善

諮詢及審

查小組

4.勘檢實務講習課程表

三、分期

改善計畫

1.最新之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2.最新分期分區改善計畫同

意案之會議紀錄

2.勘檢小組名單及資格(人)

成

果

1.105年公共建築物勘檢案

件總清冊(件)

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團

體代表是否完整

評

分

指

標

二、無障

礙設施勘

檢作業

3-1.勘檢實務講習紀錄：

    是否全員出席

未成立

壹
、

行

政

措

施

五、提供營業面積300平方公尺以上之

餐廳清冊（107年督導項目預告）

偏遠及離島型城鎮型

2.結案數(件)(B)

3.諮詢小組會議紀錄(次)

未成立未成立未成立 未成立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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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1 2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

東

縣

花

蓮

縣

臺

東

縣

0 10 8 4 2 0 12

22 10 5 0 4 0 4

1 0 4 0 1 0 0

1 2 0 0 1 1 0

25 12 8 17 9 5 10

25 12 8 16 9 5 8

100.00% 100.00% 100.00% 94.12% 100.00% 100.00% 80.00%

四、無障

礙生活環

境缺失通

報

2 3 4 4 4 4 2

╳ 2 ╳ ╳ 1 ╳ ╳

╳ ○ ○ ╳ ╳ ╳ ○

╳ ○ ╳ ╳ ╳ ╳ ╳

3 53 45 37 7 ╳ 39

0 4 4 0 3 2 2

╳ ╳ ╳ ╳ ╳ ╳ ╳

╳ ╳ ╳ ╳ ╳ ╳ ╳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

清冊（間）五、積極

作為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達標

準以上加分：105年改善完

成案件數共╴件

三、建管

人員培訓

率

其他積極作為(項)

改善成果項目經正式行文說

明獲同意者，給予加權

2.培訓人數╴人(B)

3.培訓率：(B) / (A)  ×

100% = ╴ %

1.核定人數╴人(A)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缺失通報方式(種)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

巡查頻率

參
、

其

他

積

極

作

為

依據相關法令開立建築物無

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

分書：共╴張

項

目

二、無障

礙生活環

境法令說

明會
2.法令說明會場次人數超過

100人者，檢附簽到相關資

料：共╴場

一、案例

彙編及通

則

1.優良既有建築物改善案例

彙編：共╴案

2.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通

則：共╴項

成

果

評

分

指

標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

偏遠及離島型

1.辦理法令說明會，並於無

障礙專區網頁公開課程資

料：共╴場

城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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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業務考核項目成果 

（一）行政措施考核成果 

表 3.3.1 行政措施業務評分指標得分率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都會型 

得分率 

城鎮型 

得分率 

偏遠及離島

型得分率 
圖例 

壹
、
行
政
措
施 

一、改善諮詢及審查小

組 
9 95.06% 80.56% 83.33% 1-1 

二、無障礙設施勘檢作

業 
8 88.89% 84.38% 100.00% 1-2 

三、分期改善計畫 6 100.00% 95.83% 75.00% 1-3 

四、無障礙設施改善基

金運用情形 
3 51.85% 33.33% 0.00% 1-4 

平均得分率 26 89.32% 79.81% 76.9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 1-2 1-3 1-4
 

都會型得分率  城鎮型得分率  

偏遠及離島型得分率    

圖 3.3.1 行政措施業務評分指標得分率統計圖 

1、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諮詢小組遴聘身心障礙者團體比例項目，全部受考核單位之

身心障礙者團體所佔比例皆達 40%。肢體、視覺、聽覺障礙者等每

種障別之需求不同，5 個單位在聘任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委員時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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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份障別；諮詢小組會議紀錄項目，考核按照都會型甲組、都

會型乙組、城鎮型、偏遠及離島型等類別區分評分標準，共計 15

個單位達到本項目滿分標準。 

2、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 

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中，105 年公共建築物勘檢案件總清冊項

目，各單位資料完整；勘檢實務講習紀錄項目，嘉義市、苗栗縣

及彰化縣未辦理勘檢實務講習；有辦理勘檢實務講習之 16 個受考

核單位，其勘檢小組委員皆全員到課。 

3、分期改善計畫 

分期分區改善計畫項目，南投縣及嘉義縣政府之改善期限格

式未符，不予計分；花蓮縣政府未檢附其分期分區改善計畫同意

案之會議紀錄。 

4、無障礙設施改善基金運用情形 

基金帳戶收支帳目資料項目，臺中市、基隆市、新竹市、嘉

義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花蓮縣及臺

東縣等 11 個受考核單位尚未成立基金，本項皆不予計分；基金委

員會小組名單項目，臺南市政府人數不足；基金委員會會議紀

錄，僅宜蘭縣政府之開會次數未達 4 次以上；本子項目多數單位

未能達成目標，為基金運用情形主要扣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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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成果考核成果 

表 3.3.2 改善成果業務評分指標得分率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都會型 

得分率 

城鎮型 

得分率 

偏遠及離島

型得分率 
圖例 

貳
、
改
善
成
果 

一、105 年改善完成案件

數 
30 82.22% 49.50% 16.67% 2-1 

二、替代改善計畫結案

率 
10 77.78% 72.50% 75.00% 2-2 

平均得分率 40 81.11% 50.00%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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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80%

90%

100%

2-1 2-2
 

都會型得分率  城鎮型得分率  

偏遠及離島型得分率    

圖 3.3.2 改善成果業務評分指標得分率統計圖 

 

1、105 年改善完成案件數 

105 年改善完成案件數項目，考核按照都會型甲組、都會型乙

組及城鎮型、偏遠及離島型等類別區分評分標準，計有 8 個單位

達到滿分 30 分，都會型得分率為甲乙組合併計算。由於本項目為

本督導核心工作之ㄧ，配分最高，執行成效差距直接影響業務考

核成果，共有 9 個單位達到得分 18 分以上（約 60%得分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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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市、新竹市、宜蘭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花

蓮縣及臺東縣等未達成，應加強辦理。 

2、替代改善計畫結案率 

替代改善計畫完成率項目，7 個單位達到滿分，基隆市、新竹

市及花蓮縣政府得分率未達 60%，應加強辦理。 

（三）其他積極作為考核成果 

表 3.3.3 其他積極作為業務評分指標得分率統計表 

項目 評分指標 配分
都會型 

得分率 

城鎮型 

得分率 

偏遠及離島

型得分率 
圖例 

參
、
其
他
積
極
作
為 

一、案例彙編及通則 12 92.59% 56.25% 50.00% 3-1 

二、無障礙生活環境法

令說明會 
4 66.67% 56.25% 25.00% 3-2 

三、建管人員培訓率 2 100.00% 100.00% 100.00% 3-3 

四、無障礙生活環境缺

失通報 
2 100.00% 100.00% 100.00% 3-4 

五、積極作為 14 77.78% 53.57% 32.14% 3-5 

平均得分率 34 84.31% 60.29% 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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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型得分率  城鎮型得分率  

偏遠及離島型得分率    

圖 3.3.3 其他積極作為業務評分指標得分率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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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彙編及通則 

案例彙編及通則項目，計有 11 個單位達到滿分 12 分（都會

型甲組全數滿分）；花蓮縣政府尚無任何案例彙編及通則，應盡

速補完並刊登於無障礙專區網頁。 

2、無障礙生活環境法令說明會 

無障礙生活環境法令說明會，內容著重於辦理法令說明之宣

導，並應將課程資料公開於無障礙專區網頁，單純配合其他單位

辦理宣導活動或製作成果專輯、手冊、各類文宣或小贈品等不納

入計分。基隆市、嘉義市、新竹縣、苗栗縣、嘉義縣及臺東縣政

府成績皆未辦理相關法令說明宣導。 

3、建管人員培訓率 

全部 19 個受考核單位皆達到滿分 2分，辦理成效良好。 

4、無障礙生活環境缺失通報 

無障礙生活環境缺失通報項目是供可隨時通報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生活環境缺失情形方式，全部 19 個受考核單位皆達到滿分 2

分，辦理成效良好。 

5、積極作為 

積極作為項目是為鼓勵各單位推動無障礙業務，辦理優良無

障礙建築物評選、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提供營

業面積 300 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其他積極作為（以 105 年完

成之與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項目為限，提供無障礙

捐款帳戶、印製無障礙宣導品、交通巡查及取締停車位占用等不

列入得分）、105 年改善完成案件數額外增加數量等皆採計分數；

達成滿分 14 分的單位計有臺北市、新北市、高雄市、新竹市及宜

蘭縣政府等 5 個單位，基隆市、苗栗縣、彰化縣、嘉義縣、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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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花蓮縣及臺東縣政府得分未達六成（8 分）。各受考核單位積

極作為得分狀況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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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其他積極作為得分項目表 

受考核

單位
策  進  作  為

得分

分數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共286件，增加(286-200)/20=4分 4分

發佈新聞稿於Upaper 1分

辦理無障礙設施宣導：製作宣導DM於捷運站發送、電子看板、台北電台 1分

辦理105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人員工作坊 1分

編印臺北市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法令輯要及函釋彙編 1分

辦理臺北市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並編印相關補助申請問答集 1分

製作臺北市歷年騎樓改善成果彙整報告書、配合社會局製作社會福利無障礙成果、彙整台

北市推動公共交通設施無障礙生活環境成果、配合觀傳局製作無障礙環境宣傳教育資料
1分

配合衛生局辦理高齡友善城市-台北悠活村體驗活動（騎樓整平、垂直移動設施、避難層

坡道及扶手）
1分

辦理105年度台北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勘檢複查人員實務講習會 1分

辦理105年台北市旅館業提升公共安全補助-無障礙設施更新補助案：1件 1分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 3分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 2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105年公共建築物改善完成案件清冊共220件，增加(220-200)/20=1分。 1分

開立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6件 6分

無障礙法令手冊印製(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無障礙設施替代認定原則) 1分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 2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網路公告縣內無障礙環境不合格場所 1分

印製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為105年編列預算印製） 1分

舉辦優良無障礙建築物-高雄市參訪計畫 1分

推動友善桃園好餐廳APP程式 1分

訂定公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複查計畫（105年訂定） 1分

辦理公寓大廈社區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修繕)補助機制 1分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臺中市無障礙友善環境評選活動 3分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 2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臺中市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及替代改善計畫審查作業收費標準（105年訂定） 1分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修繕)補助 1分

印製臺中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參考手冊（105年經費） 1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開立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9件 9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共300件，增加(300-200)/20=5分 5分

開立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22件 22分

105年11月再版發行「高雄市無障礙設施法規宣導手冊」，由105年「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預算」書，印刷裝訂與廣告費項下支應
1分

辦理高雄市原有住宅無障礙設施改善補助申請 1分

活動宣導：

1.2016年亞洲樂齡智慧生活展-配合社會局辦理2016年高雄市國際身心障礙日，本局展示重

點為「高雄厝通用化設計概念」、「既有空間無障礙改善」及「智慧住宅社會應用」等內

容之文宣宣傳。

2.配合本府交通局辦理106年「生態交通全球盛典」，進行盛典舉辦範圍內活動場地周邊商

家(B2類、B3類、B4類、政府機關類建築物之無障礙設施現況調查及輔導改善、建議無障礙

旅遊路線、宣導推廣專案。

3.105年度建材展推廣無障礙生活環境。

4.辦理高雄市「友善環境-有愛無礙 轉動未來」宣導廣告，由105年「高雄市建築物無障礙

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預算」書，廣(公)告費項下支應。

1分

辦理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赴本局(處)參訪無障礙設施勘檢業務執行經驗交流活動 1分

台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台

中

市

台

南

市

高

雄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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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考核

單位
策  進  作  為

得分

分數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基隆市無障礙空間推廣手冊 1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105年度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與設備改善清查、複查-勞務 2分

開立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13件。 13分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設置宣導手冊，由本府編列公務預算項下支應。 1分

新竹市105年度補助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實施計畫。 1分

機關學校辦理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經費編列預算書、相關會議資料。 1分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 2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辦理公共建築物，列管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新建完成之公共建築

物勘檢實務講習暨審查小組委員複查作業
1分

修訂嘉義市公共建築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查核紀錄表 (105年修訂) 1分

修訂嘉義市無障礙設施及設備改善計畫表 (105年修訂) 1分

嘉義市無障礙標章 1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開立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17件。 17分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105年度新竹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環境分類、分期、

分區改善執行計畫訂有無障礙巡查機制及巡察頻率。
2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105年改善完成案件數共236件，增加(236-120)/16=7分 7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開立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1件。 1分

彰

化

縣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依105年第5次審查會議提案二決議，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

評選並刊登於南投縣無障礙生活網。
3分

訂有無障礙設施巡查機制及巡查頻率：依第22次基金會議提案一決議，公共建築物無障礙

設施巡查機制及複查頻率三種態樣原則。
2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開立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2件 2分

編印「南投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法令彙編」手冊。（105年經費） 1分

編印建築物無障礙宣導摺頁、製作無障礙設施標誌供民眾索取。（105年經費） 1分

協辦觀光處「105年度南投縣旅館業管理輔導講習會暨座談會」、協辦衛生局「105年健康

記高齡友善場域教育訓練」。
1分

105年3月修正新建築物或變更使用執照無障礙設施設備竣工勘驗申請書，需檢附監造建築

師簽證之自主檢查表，並公告上網供使用者下載。
1分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友善無障礙餐廳評選規劃，提報於105年度「雲林縣公共建築

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於105.11.15建築管理科科務會議中決議

「雲林縣友善無障礙餐廳評核表」且另於105.11.30現場勘檢評選友善無障礙餐廳，提報於

105年度第四次「雲林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管理委員會」，惟案件數過

少決議暫不予頒獎，將於明年度再持續執行與推動後另擇日頒發。

3分

提供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網路公告最新無障礙餐廳合格名單，並將無障礙餐廳合格名單給身心障礙協會刊登於季刊

提供給協會會員參考
1分

配合高齡友善城市推動計畫製作八大面向資源地圖(計有不老篇、安居篇、康健篇、連通

篇、無礙篇、敬老篇、暢行篇、親老篇)
1分

網路公告105年度無障礙設施新建建築物優良案例-虎尾鎮立仁國民小學 1分

跨局處辦理無障礙設施設備改善成果及宣導：105年度南區醫療區域輔導與醫療資源整合計

畫記者會
1分

苗

栗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基

隆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宜

蘭

縣

新

竹

縣

 



 3-24

受考核

單位
策  進  作  為

得分

分數

嘉

義

縣

提供本縣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提供本縣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開立無障礙設備設施及騎樓相關處分書：1件（加油站無障礙廁所未改善，開立六萬元罰

鍰）。
1分

訂定發佈「屏東縣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收費標準」（105年訂定）。 1分

建置本縣提供無障礙設施之加油站福利地圖 。 1分

辦理無障礙宣導講習及東港大鵬灣遊艇船季宣導活動會場辦理友善環境政令推廣 1分

105年度配合市府公開活動辦理無障礙宣導，共計四場。 1分

清查縣內兒童少年安置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暨安養機構造冊列管

，列為105年無障礙宣導講習主要對象，於訂定分期改善計畫前先行輔導。
1分

辦理優良無障礙建築物評選：辦理友善身障空間票選活動 3分

300平方公尺以上餐廳清冊。 2分

提供設有無障礙客房之旅宿業者於網頁上供民眾參考(目前台東共有39間旅宿業者，設置共 1分

訂定「臺東縣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勘檢及替代改善計畫審查收費標準」（105年訂定）。 1分

屏

東

縣

花

蓮

縣

臺

東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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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地現場考核 

一、實地現場考核內容 

實地現場考核由 9 月 7 日起至 9 月 22 日期間辦理（督導行程表詳附

件十三），「公共建築物及騎樓無障礙環境 優化計畫（105-108 年） 

106 修正計畫 實地現場考核評分規則」相關內容如下所示： 

（一）實地現場考核共計考核一件新建公共建築物、三件既有公共建築

物改善案件及一條 100 公尺以上騎樓路段為準。 

（二）實地現場考核前，受考核單位須備齊相關資料向考核小組做行程

說明及案件之建築物概況及設施項目，經由委員確認同意後，進

行實地現場考核。 

（三）現場考核由委員針對受考核之建築物其無障礙設施是否符合法令

規定，考核結果由委員進行評分，經召集人、共同召集人或副召

集人確認後，當場宣佈該場次考核總分；另優良設計加分項目由

委員於現場進行確認後，由營建署另行評分。 

（四）實地現場考核總分為 100 分。 

（五）直轄市、縣市政府考核建築物配分說明如下： 

表 4.1.1 直轄市、縣市政府考核建築物配分說明表 

考核建築物 配分 備註說明 

建築物一 20 自選 105 年度新建公共建築物 

建築物二 15 指定 105 年度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件 

建築物三 20 指定 105 年度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件 

建築物四 20 指定 105 年度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件 

騎樓路段 10 
指定 104、105 年度完工之至少 100 公尺以上騎樓

路段（不得與前次考核路段重複） 

加分項目 20 每項加分最高可得 5分 

分數小計 100  

（六）建築圖說評分： 

1.新建公共建築物應依內政部 100.5.2 營署建管字第 1000803049

號訂定，自中華民國 100.07.01 生效之「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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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類及說明書應標示事項表」規定檢附相

關圖說，現場未提供相關書圖文件供考核者扣 5 分。 

2.「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類及說明書應標示事項表評分表」每

項缺失扣 1 分。 

（七）現場設備設施評分： 

1.現場設備設施採倒扣方式與加分方式併行。 

2.倒扣方式：既有建築物其無障礙設施每項缺失扣 1 分，最多可

扣 15 分；新建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每項缺失扣 2 分，最多可扣

15 分；倘有已依規定設置，惟待改善或需改善之項目亦得視實

際情形酌予扣分。 

3.加分方式：設備設施項目已依規定設置且符合加分項目評分參

考表列舉之優良設計加分項目者，視實際情形酌予加分，加分

項目最高可得 20 分。請各受考核單位於「考核當日」依據

「三、加分項目評分表」提報加分項目，不以評分標準內之項

目為限。 

（八）騎樓整平評分： 

1.騎樓整平路段如未達 100 公尺者，以 0 分計算；但如有特殊情

節者，可敘明原因，不受 100 公尺之限制。 

2.受督導單位自選之騎樓路段如有部分路段因違建封閉致無法通

行者，以 0 分計算。 

3.未依無障礙通路規定留設 1.5 公尺寬度供行動不便者使用者，

扣 3 分。 

4.委員可依現場實際情形，酌予給分。 

（九）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件，如該建築物有部設施依「既有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報經改善諮詢

及審查小組審核通過者，請受考核單位填具評分表「作業程序及

認定原則或替代改善說明」欄，填寫原由備齊相關資料受考；如

未有任何說明即依設計規範內容評分，現場不接受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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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本（106）年度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考核紀錄彙整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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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臺北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台北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1 日 

副召集人：高文婷 

督導委員：湯浣平、詹政達、柯坤男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陳雅芳 

交通部觀光局：江弘文 

會勘缺失記錄 
1.臺灣戲曲中心（新建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室外通路/室外通路設計-開口：通路 130 公分範圍內，應儘量

不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如需設置，其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行進

之方向，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2)無障礙通路/坡道/地面：坡道地面應平整（不得設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輪椅

行進之舖面）、堅固、防滑。 

(3)廁所盥洗室/馬桶及扶手/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

L 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度

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

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4)A.總則/引導標誌：為引導行動不便者進出建築物與使用相關設施之延續與

不中斷的方向引導標誌，應可清楚辨識，並與行進方向垂直。 

 B.引導標誌-入口引導：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路轉彎處應設置無障礙昇降

機方向指引。 

 C.引導標誌-入口引導：無障礙廁所與一般廁所相同，應於適當處設置廁所

位置指示。 

 

2.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療大樓(既有建築物)： 

(1)廁所盥洗室/馬桶及扶手/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

L 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度

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

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2)停車空間/引導標誌/入口引導：車道入口處及車道沿路轉彎處應設置明顯之

指引標誌，引導無障礙停車位之方向及位置。入口引導標誌應與行進方向垂

直，以利辨識。 

 

3.探索頂級旅館(既有建築物)： 

(1)廁所盥洗室/馬桶及扶手/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

L 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度

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

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2)停車空間/引導標誌/車位標誌-車位懸掛、張貼標誌：應於室內無障礙停車

位上方、鄰近牆或柱面旁設置具夜光效果，且無遮蔽、易於辨識之懸掛或張

貼標誌，標誌尺寸應不得小於 30 公分×30 公分以上，下缘距地板面高度不

得小於 19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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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璞園餐飲台南海鮮會館(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比﹚不

得大於 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度得酌予放寬，惟不得超過規範

規定。（另依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則：坡道因空間受限，坡度得依下表設置，並標示需由人員協助上下坡道之

標誌，請應視需要設置服務鈴） 

(2)廁所盥洗室/馬桶及扶手/高度：無障礙廁所盥洗室應使用一般形式之馬桶，

座位之高度為 40-45 公分，馬桶不可有蓋，且應設置靠背，靠背距離馬桶前

緣 42-48 公分，靠背與馬桶座位之淨距離為 20 公分(水箱作為靠背需考慮

其平整及耐壓性，應距離馬桶前緣 42-48 公分)。 

(3)廁所盥洗室/馬桶及扶手/淨空間：馬桶至少有一側邊之淨空間不得小於 70 

公分，扶手如設於側牆時，馬桶中心線距側牆之距離不得大於 60 公分，馬

桶前緣淨空間不得小於 70 公分。 

 

5.台北市和平東路三段 18 號至敦化南路二段 164 號路段(騎樓)：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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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臺灣戲曲中心 

使 用 類 別 A 類 公共集會類 (A-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9.10.18    完工：105.10.06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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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室

外通路/室外通

路設計-開口：

通路 130 公分

範圍內，應儘

量不設置水溝

格柵或其他開

口 ， 如 需 設

置，其水溝格

柵或其他開口

在主要行進之

方向，開口不

得大於 1.3 公

分。 

 
(2)無障礙通路/坡

道/地面：坡道

地 面 應 平 整

（不得設置導

盲磚或其他妨

礙輪椅行進之

舖 面 ） 、 堅

固、防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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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廁所盥洗室/馬

桶及扶手/側邊

L 型扶手：馬

桶側面牆壁裝

置扶手時，應

設 置 L 型 扶

手，扶手外緣

與馬桶中心線

之 距 離 為 35 

公分，扶手水

平與垂直長度

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

之扶手外緣與

馬桶前緣之距

離 為 27 公

分，水平向扶

手上緣與馬桶

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4)A.總則/引導標

誌：為引導

行動不便者

進出建築物

與使用相關

設施之延續

與不中斷的

方向引導標

誌，應可清

楚辨識，並

與行進方向

垂直。 

   B.引導標誌-入

口引導：建

築物主要入

口處及沿路

轉彎處應設

置無障礙昇

降機方向指

引。 

   C.引導標誌-入

口引導：無

障礙廁所與

一般廁所相

同，應於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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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處設置廁

所 位 置 指

示。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廁所盥洗室立面標誌建議補正。 

2.二樓廁所盥洗室之馬桶扶手位置尺寸建議依設計規範修正，且應設置門擋以防夾

手。 

3.建議小表演廳增設入口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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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台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療大樓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2.08.08   完工：096.05.04 

變更：105.06.3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廁所盥洗室/馬桶

及扶手/側邊 L 型

扶手：馬桶側面牆

壁裝置扶手時，應

設置 L 型扶手，扶

手外緣與馬桶中心

線之距離為 35 公

分，扶手水平與垂

直長度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

之扶手外緣與馬桶

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平向扶手

上緣與馬桶座面距

離為 2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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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車空間/引導標

誌/入口引導：車

道入口處及車道沿

路轉彎處應設置明

顯之指引標誌，引

導無障礙停車位之

方向及位置。入口

引導標誌應與行進

方向垂直，以利辨

識。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男廁小便斗地面高低差建議修正。 

2. 建築物次要入口標誌不足，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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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探索頂級旅館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2.12.09    完工：094.07.05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廁所盥洗室/馬桶

及扶手/側邊 L 型

扶手：馬桶側面牆

壁裝置扶手時，應

設置 L 型扶手，扶

手外緣與馬桶中心

線之距離為 35 公

分，扶手水平與垂

直長度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

之扶手外緣與馬桶

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平向扶手

上緣與馬桶座面距

離為 2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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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車空間/引導標

誌/車位標誌-車位

懸掛、張貼標誌：

應於室內無障礙停

車位上方、鄰近牆

或柱面旁設置具夜

光效果，且無遮

蔽、易於辨識之懸

掛或張貼標誌，標

誌尺寸應不得小於

30 公分×30 公分

以上，下缘距地板

面高度不得小於

190 公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停車位下車區受阻，建議改善。 

2.廁所盥洗室洗面盆扶手裝設位置及尺寸建議依設計規範設置。 

3.小便斗扶手位置建議依設計規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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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璞園餐飲台南海鮮會館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1.09.18    完工：090.10.12 

變更：093.06.29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

坡道之坡度﹙高度

與水平長度之比﹚

不得大於 1/12；高

低差小於 20 公分

者，其坡度得酌予

放寬，惟不得超過

規範規定。（依既

有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替代改善計

畫作業程序及認定

原則：坡道因空間

受限，坡度得依下

表設置，並標示需

由人員協助上下坡

道之標誌，請應視

需要設置服務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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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廁所盥洗室/馬桶

及扶手/高度：無

障礙廁所盥洗室應

使用一般形式之馬

桶，座位之高度為

40-45 公分，馬桶

不可有蓋，且應設

置靠背，靠背距離

馬桶前緣 42-48 公

分，靠背與馬桶座

位之淨距離為 20 

公分(水箱作為靠

背需考慮其平整及

耐壓性，應距離馬

桶前緣 42-48 公

分)。 

 
(3)廁所盥洗室/馬桶

及扶手/淨空間：

馬桶至少有一側邊

之淨空間不得小於

70 公分，扶手如

設於側牆時，馬桶

中心線距側牆之距

離不得大於 60 公

分，馬桶前緣淨空

間不得小於 70 公

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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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台北市政府 

騎樓路段 
台北市和平東路三段 18 號 

至敦化南路二段 164 號路段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突出物（如電表、信箱等）建請改善或加設防撞措施。 

 
 



4-17 

表 4.2.2 新北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新北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22 日 

共同召集人：王榮進 

召集人：高文婷 

督導委員：陳大榮、張木藤、郭鴻鑾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陳雅芳 

 

會勘缺失記錄 
1.北大行政中心（新建建築物）： 

無意見。 

 

2.台灣麥當勞餐廳(股)公司中和分公司(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3.愛摩兒時尚旅館(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4.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住院大樓)(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新北市中和區泰和街(騎樓)：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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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北大行政中心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3.08.20    完工：105.12.29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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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有整體指標可列加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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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台灣麥當勞餐廳(股)公司中和分公司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2.05.27   完工：084.05.23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室外坡道做雙邊扶手或護欄。 

2.建議將室外無障礙通路標示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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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愛摩兒時尚旅館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2.02.21    完工：093.04.13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調整電梯語音聲量大小。 

2.停車空間/引導標誌-入口引導：車道入口處及車道沿路轉彎處應設置明顯之指引

標誌，引導無障礙停車位之方向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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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財團法人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住院大樓)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0.12.26    完工：095.09.26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4-23 

無意見。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將無障礙廁所盥洗室門把上門鎖拆掉。 

2.無障礙標誌/顏色：無障礙標誌之顏色與底色應有明顯不同，且該標誌若設置於壁 

  面上，該標誌之底色亦應與壁面顏色有明顯不同；得採用藍色底、白色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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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新北市政府 

騎樓路段 新北市中和區泰和街(騎樓)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平
順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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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桃園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桃園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07 日 

共同召集人：陳貞蓉 

副召集人：高文婷 

督導委員：楊檔巖、鄭介文、李殿華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盧昭宏  陳雅芳

會勘缺失記錄 
1.廣豐新天地（新建建築物）： 

無意見 

 

2.陽光空氣水-老人長期照顧中心（既有建築物）： 

(1)廁所盥洗室/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 L 型扶手，

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度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平向扶手上緣

與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3.台灣家樂福-中原店（既有建築物）： 

(1)昇降設備/語音系統：機廂內應設置語音系統以報知樓層數、行進方向及開

關情形。 

 

4.旅館-大鑫建設有限公司（既有建築物）： 

此案件為當年度未改善完成案件，故不予計分。 

 

5.景福宮周邊商圈-中山路 76 號至中山路 116 號（騎樓）：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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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廣豐新天地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2.09.09    完工：105.09.02 

變更：000.00.00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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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委員建議事項 

1.全區引導標誌：整合全區出入口及沿路各項設施之引導標誌。 

2.樓梯-扶手：1F 樓梯水平延伸不足。 

3.電影院之售票口，改為通用設計，以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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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陽光空氣水-老人長期照顧中心 

使 用 類 別 H 類  住宿類  (H-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7.10.13   完工：079.03.06 

變更：105.08.09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廁所盥洗室/側

邊 L型扶手：

馬桶側面牆壁

裝置扶手時，

應設置 L型扶

手，扶手外緣

與馬桶中心線

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

平與垂直長度

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

之扶手外緣與

馬桶前緣之距

離為 27 公分，

水平向扶手上

緣與馬桶座面

距離為 27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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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事項 

1.浴室：加裝垂直扶手，蓮蓬頭改為可調式，以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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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 台灣家樂福-中原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2、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0.11.06   完工：091.10.23 

變更：105.10.05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昇降設備/語音系

統：機廂內應設置

語音系統以報知樓

層數、行進方向及

開關情形。 

 

委員建議事項 

1.停車空間：建議依照規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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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 旅館-大新建設有限公司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68.01.25   完工：070.01.21 

變更：105.02.15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此案件為當年度未改善完

成案件，故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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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桃園市政府 

騎樓路段 景福宮周邊商圈(中山路 76 號至中山路 116 號)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建議劃設 1.5 公尺寬度之識別，以利區隔機車及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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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臺中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5 日 

副召集人：高文婷 

督導委員：陳淑玲、金桐、林俊福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陳雅芳 

會勘缺失記錄 
1.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門診大樓（新建建築物）： 

無意見 

 

2.碧根行館（既有建築物）： 

(1) 坡道設計-坡度：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比﹚不得大於 1/12；高低差

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度得酌予放寬，惟不得超過下表規定。 

 

3.福碩護理之家（既有建築物）： 

(1)求助鈴-連接裝置：按鈕應連至服務台或類似空間，若無服務台，應連接至廁所

盥洗室外部設置警示燈或聲響(現場無法作動)。 

 

4.全家便利商店臺中公園店（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經府內諮詢小組同意以服務鈴替代改善輔助連接裝置：按鈕應連至

服務台且設置警示燈或聲響(現場無法作動)。 

 

5.台中市台灣大道(自由路至市府路)（騎樓）：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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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臺中榮民總醫院新門診大樓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2.07.09    完工：106.01.24 

變更：000.00.00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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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委員建議事項 

1. 停車空間/入口引導:車道入口處及車道沿路轉彎處應設置明顯之指引標誌，引導

無障礙停車位之方向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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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碧根行館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7.07.19   完工：079.10.06 

變更：097.01.09、099.08.05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 坡道設計-坡

度：坡道之坡

度﹙高度與水

平長度之比﹚

不 得 大 於

1/12；高低差

小於 20 公分

者，其坡度得

酌予放寬，惟

不得超過下表

規定。 

委員建議事項 

1. 停車空間/入口引導:車道入口處及車道沿路轉彎處應設置明顯之指引標誌，引

導無障礙停車位之方向及位置。 

2. 無障礙客房內高低差，建議用顏色作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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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 福碩護理之家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1.06.22   完工：103.09.29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求助鈴-連接裝置：按

鈕應連至服務台或類似空

間，若無服務台，應連接

至廁所盥洗室外部設置警

示燈或聲響。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求助鈴定期巡查電力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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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 全家便利商店－臺中公園店 

使 用 類 別 G 類 便利商店類  (G-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65.03.26    完工：067.07.06 

變更：069.07.01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經府內

諮詢小組同意以服

務鈴替代改善輔助

連接裝置：按鈕應

連至服務台且設置

警示燈或聲響。 

 

委員建議事項 

1.服務鈴定期巡查電力是否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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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臺中市政府 

騎樓路段 台中市臺灣大道(自由路至市府路)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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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臺南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台南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8 日 

副召集人：高文婷 

督導委員：陳淑玲、張木藤、金桐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陳雅芳 

 

會勘缺失記錄 
1.台南市仁德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新建建築物）： 

(1)樓梯/扶手與欄杆/水平延伸：樓梯兩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作

端部防勾撞處理，扶手水平延伸，不得突出於走道上；另中間連續扶手，於

平台處得不需水平延伸。 

 

2.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坡道/坡道設計-坡度：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比﹚不

得大於 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度得酌予放寬，惟不得超過表列

規定。(如因建築物因軍事管制、古蹟維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

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應提替代改善計

畫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辦理改善) 

 

3.台南仁愛之家康寧園安養中心(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4.衛生福利部台南醫院附設護理之家(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忠義路 2段 63 號至中正路 89 號(騎樓順平)：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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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台南市仁德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使 用 類 別 G 類 辦公、服務類 (G-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1.12.03   完工：105.05.23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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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樓梯/扶手與欄

杆/水平延伸：

樓梯兩端扶手

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

作端部防勾撞

處理，扶手水

平延伸，不得

突 出 於 走 道

上；另中間連

續扶手，於平

台處得不需水

平延伸。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通路/室外通路/設計原則-開口：通路 130 公分範圍內，應儘量不設置水溝

格柵或其他開口，如需設置，其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行進之方向，開口不

得大於 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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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63.12.05   完工：065.05.08 

變更：000.00.00 

 



4-44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

坡道之坡度﹙高度

與水平長度之比﹚

不得大於 1/12；高

低差小於 20 公分

者，其坡度得酌予

放寬，惟不得超過

表列規定。(如因

建築物因軍事管

制、古蹟維護、自

然環境因素、建築

物構造或設備限制

等特殊情形，設置

無障礙設備及設施

確有困難者，應提

替代改善計畫經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認

定辦理改善)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樓梯/警示設施/終端警示：距梯級終端 30 公分處，應設置深度不得小於 30 公

分，顏色且質地不同之警示設施。樓梯中間之平台不需設置警示設施。 

(2)沖水控制：沖水控制可為手動或自動，手動沖水控制應符合規範 A102.3 及

A102.4 節手可觸及範圍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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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台南仁愛之家康寧園安養中心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5.11.08    完工：088.11.22 

變更：090.04.09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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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衛生福利部台南醫院附設護理之家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57.02.27   完工：061.02.10 

變更：101.11.29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停車位及室內無障礙標誌應分別符合規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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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台南市政府 

騎樓路段 忠義路 2段 63 號至中正路 89 號(騎樓)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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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高雄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高雄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08 日 

共同召集人：高文婷 

督導委員：李訓良、陳大榮、柯坤男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陳雅芳 

會勘缺失記錄 
1.御盟晶英酒店（新建建築物）： 

(1)昇降設備/引導標誌/昇降機引導：昇降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 30 公分處

之地板，應作 30 公分×60 公分之不同材質處理。 

 

2.市立凱旋醫院 (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比﹚不

得大於 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度得酌予放寬，惟不得超過規範

規定。（另依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

則：坡道因空間受限，坡度得依下表設置，並標示需由人員協助上下坡道之

標誌，請應視需要設置服務鈴） 

(2)廁所盥洗室/小便器/扶手：小便器二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

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面之下側扶手下緣與地板面距離為 65-

70 公分；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心

線距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直地面之扶手距離牆壁之距離

為 25 公分。 

 

3.皇家季節酒店 (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比﹚不得

大於 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度得酌予放寬，惟不得超過規範規定。 

(2)廁所盥洗室/馬桶及扶手/ 高度：除醫療或療養機構有特殊需求外，應使用一般

形式之馬桶，座位之高度為 40-45 公分，馬桶不可有蓋，且應設置靠背，靠背距

離馬桶前緣 42-48 公分(水箱作為靠背需考慮其平整及耐壓性)，靠背與馬桶座位

之淨距離為 20 公分。 

 

4.蓮潭國際會館 (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中正三路路段(騎樓)：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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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御盟晶英酒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0.09.26 完工：105.12.03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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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昇降設備/引導

標誌/昇降機引

導：昇降機設

有點字之呼叫

鈕前方 30 公

分處之地板，

應作 30 公分×

60 公分之不同

材 質 處 理 。

（僅 1F 與 8F

有設置）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服務櫃台建議加設標誌。 

2.建議加強廁所盥洗室引導標誌。 

3.無障礙客房之浴室把手及馬桶靠背位置建議依規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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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市立凱旋醫院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5.04.09 完工：087.04.27 

變更：105.12.28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

坡道之坡度﹙高度

與水平長度之比﹚

不得大於 1/12；高

低差小於 20 公分

者，其坡度得酌予

放寬，惟不得超過

規範規定。（另依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

障礙設施替代改善

計畫作業程序及認

定原則：坡道因空

間受限，坡度得依

下表設置，並標示

需由人員協助上下

坡道之標誌，請應

視需要設置服務

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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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廁所盥洗室/小便

器/扶手：小便器

二側及前方應設置

扶手，垂直牆面之

上側扶手上緣距地

板面 85 公分、垂

直牆面之下側扶手

下緣與地板面距離

為 65-70 公分；平

行牆面之扶手上緣

距地板面 120 公

分；兩垂直牆面扶

手之中心線距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

直地面之扶手距離

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12 樓廁所盥洗室洗面盆高度過高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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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皇家季節酒店（INFIGO 酒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7.08.25 完工：080.03.23 

變更：105.12.06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

坡道之坡度﹙高度

與水平長度之比﹚

不得大於 1/12；高

低差小於 20 公分

者，其坡度得酌予

放寬，惟不得超過

規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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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廁所盥洗室/馬桶

及扶手/ 高度：除

醫療或療養機構有

特殊需求外，應使

用一般形式之馬

桶，座位之高度為

40-45 公分，馬桶

不可有蓋，且應設

置靠背，靠背距離

馬桶前緣 42-48 公

分(水箱作為靠背

需考慮其平整及耐

壓性)，靠背與馬

桶座位之淨距離為

20 公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廁所盥洗室及無障礙客房之馬桶建議補強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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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蓮潭國際會館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5.10.04 完工：097.03.03 

變更：105.06.23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標誌建議修正為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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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高雄市政府 

騎樓路段 中正三路路段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1.信箱及公共電話等突出物應設置警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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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基隆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基隆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5 日 

副召集人：林震富 

督導委員：湯浣平、王武烈、蔡崑茂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吳芷恩 

 

會勘缺失記錄 
1.二信中學（新建建築物）： 

(1)室外通路設計-坡度：地面坡度不得大於 1/15；但 202.4 獨棟或連棟之建築

物其地面坡度不得大於 1/10，超過者須依 206 節規定設置坡道。且二不同

方向之坡道交會處應設置平台，該平臺之坡度不得大於 1/50。 

(2)引導標誌-入口引導：無障礙廁所與一般廁所相同，應於適當處設置廁所位

置指示，如無障礙廁所未設置於一般廁所附近，應於一般廁所處及沿路轉彎

處設置方向指示。 

 

2.私立祥安老人長期照顧中心(既有建築物)： 

(1)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 L 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

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度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

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

離為 27 公分。 

 

3.柯達飯店 (既有建築物)： 

(1)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小於 80 公分，且

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

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2)可動扶手：馬桶至少有一側為可固定之掀起式扶手。使用狀態時，扶手外緣

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高度與對側之扶手高度相等，扶手長

度不得小於馬桶前端且突出部分不得大於 15 公分。 

 

4.基隆身心障礙福利服務中心 (既有建築物)： 

(1)門-門把：應設置於地板上 75-85 公分處，且門把應採用容易操作之型式，

不得使用喇叭鎖。 

 

5.(騎樓)： 

未提供騎樓整平、順平路段，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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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二信中學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4)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2.12.12    完工：105.12.28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X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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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室外通路設計-

坡度：地面坡

度 不 得 大 於

1/15 ； 但

202.4 獨棟或

連棟之建築物

其地面坡度不

得大於 1/10，

超 過 者 須 依

206 節規定設

置坡道。且二

不同方向之坡

道交會處應設

置平台，該平

臺之坡度不得

大於 1/50。 

 

(2)引導標誌-入口

引導：無障礙

廁所與一般廁

所相同，應於

適當處設置廁

所位置指示，

如無障礙廁所

未設置於一般

廁所附近，應

於一般廁所處

及沿路轉彎處

設 置 方 向 指

示。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建議左側斜坡連接人行道處應做警示標示。 

2. 建議室外通路水溝蓋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3. 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置 L 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桶中

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度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扶手

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4. 建議一般廁所馬桶不得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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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私立祥安老人長期照顧中心 

使 用 類 別 H 類 住宿類  (H-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5.03.28   完工：089.01.28 

變更：099.02.1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側邊 L 型扶手：馬

桶側面牆壁裝置扶

手時，應設置 L 型

扶手，扶手外緣與

馬桶中心線之距離

為 35 公分，扶手

水平與垂直長度皆

不得小 於 70 公

分，垂直向之扶手

外緣與馬桶前緣之

距離為 27 公分，

水平向扶手上緣與

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建議室外通路水溝蓋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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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柯達飯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69.07.11    完工：073.01.19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門：廁所盥洗室空

間應採用橫向拉

門，出入口之淨寬

不 得 小 於 80 公

分，且門把距門邊

應保持 6 公分，靠

牆之一側並應於距

門把 3-5 公分處設

置門擋，以防止夾

手；門扇得設於牆

之內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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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動扶手：馬桶至

少有一側為可固定

之掀起式扶手。使

用狀態時，扶手外

緣與馬桶中心線之

距離為 35 公分，

扶手高度與對側之

扶手高度相等，扶

手長度不得小於馬

桶前端且突出部分

不 得 大 於 15 公

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鏡子：鏡子之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離不得大於 90 公分，鏡面的高度應在 90 公分

以上。 

2.房間內通路：房間內通路寬度不得小於 120 公分，床間淨寬度不得小於 9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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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基隆市身心障礙福利服務中心 

使 用 類 別 F 類 辦公、服務類  （F-2）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4.04.21    完工：087.01.08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門-門把：應設置於地

板上 75-85 公分處，且

門把應採用容易操作之

型式，不得使用喇叭

鎖。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建議室外通路地面不得設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輪椅行進之舖面。 

2. 建議停車空間入口引導：車道入口處及車道沿路轉彎處應設置明顯之指引標誌，

引導無障礙停車位之方向及位置。入口引導標誌應與行進方向垂直，以利辨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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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新竹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新竹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20 日 

副召集人：欒中丕 

督導委員：梁仁勳、陳奎宏、林俊福 

出席單位： 

衛服部社家署：黃敏玲 

營建署建管組：陳雅芳 

會勘缺失記錄 
1.三姓橋車站（新建建築物）： 

(1)建築書圖/昇降設備：引導標誌位置、輪椅迴轉空間、呼叫鈕位置、觸覺裝

置位置(含各樓層乘場入口標誌)、昇降機門、機廂尺寸、扶手、後視鏡、輪

椅乘坐者操作盤。 

(2)廁所盥洗室/馬桶及扶手：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裝置扶手時，應設

置 L 型扶手，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水平與垂直長

度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

水平向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2.馬偕紀念醫院新竹分院(既有建築物)： 

(1)停車空間/引導標誌-入口引導：車道入口處及車道沿路轉彎處應設置明顯之

指引標誌，引導無障礙停車位之方向及位置。 

 

3.慈慧老人長期照顧中心(既有建築物)： 

(1)此案件為縣市政府提報既有建物改善完成案件，但停車位部份尚未完成替改

計畫，經查會議紀錄確實仍對停車位之改善有意見，此案應屬尚未完成改

善，故不計分（-15）。 

 

4.福泰國際旅館(既有建築物)： 

(1)昇降設備/引導標誌-昇降機引導：昇降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 30 公分處

之地板，應作 30 公分×60 公分之不同材質處理。 

 

5.新竹市中正路 46 號~94 號(騎樓)：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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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三姓橋車站 

使 用 類 別 A 類 公共集會類 (A-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2.05.01    完工：105.06.13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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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廁所盥洗室/馬

桶及扶手：側

邊 L 型扶手：

馬桶側面牆壁

裝置扶手時，

應設置 L 型扶

手，扶手外緣

與馬桶中心線

之 距 離 為 35 

公分，扶手水

平與垂直長度

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

之扶手外緣與

馬桶前緣之距

離 為 27 公

分，水平向扶

手上緣與馬桶

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調整廁所盥洗室門檔距離，以利方便者進出。 

2.請改善廁所盥洗室之求助鈴使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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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馬偕紀念醫院新竹分院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5.00.00   完工：091.06.14 

變更：103.01.27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停車空間/引導標

誌-入口引導：車

道入口處及車道沿

路轉彎處應設置明

顯之指引標誌，引

導無障礙停車位之

方向及位置。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昇降設備/引導標誌-突出牆壁：垂直牆面、突出式之無障礙標誌， 其下緣應距地

板面 200-220 公分，尺寸不得小於 15 公分。(位於 1樓) 

2.建議於國際會議廳增設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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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慈慧老人長期照顧中心 

使 用 類 別 H 類 住宿類 (H-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7.05.14    完工：088.11.01 

變更：101.07.16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此案件為縣市政府

提報既有建物改善

完成案件，但停車

位部份尚未完成替

改計畫，經查會議

紀錄確實仍對停車

位之改善有意見，

此案應屬尚未完成

改善，故不計分

（-15）。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改善全區引導標誌。 

2.昇降設備/後視鏡：面對機廂之後側壁應設置安全玻璃之後視鏡（若後側壁為鏡面 

  不銹鋼或類似材質得免之）或懸掛式之廣角鏡(寬 30-35 公分，高 20 公分以 

  上)，後視鏡之下緣距機廂地面 85 公分，寬度不得小於出入口淨寬，高度大於 90 

  公分。 

3.昇降設備/語音系統：機廂內應設置語音系統以報知樓層數、行進方向及開關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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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福泰國際旅館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2.00.00    完工：075.10.07 

變更：103.08.29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昇降設備/引導標

誌-昇降機引導：

昇降機設有點字之

呼叫鈕前方 30 公

分處之地板，應作

30 公分×60 公分之

不同材質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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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昇降設備/引導標誌-入口引導：建築物主要入口處及沿路轉彎處應設置無障礙昇降

機方向指引。 

2.昇降設備/引導標誌-平行牆面：平行固定於牆面之無障礙標誌，其下緣應距地板面

90-150 公分處， 尺寸不得小於 5 公分。 

3.廁所盥洗室/求助鈴-位置：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緊急求助鈴，其按鈕應設置兩處，

一處在距離馬桶前緣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 60 公分處，另一處在馬桶前緣往

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且按鈕應明確標示。 

4.廁所盥洗室/門-規範 0970701，504.2 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門 

  寬度不得小於 90 公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規範 0971219，504.2 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 

  小於 80 公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 

  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5.無障礙客房/房間內求助鈴-位置：應至少設置兩處，ㄧ處距地板面高 90-120 公分

處；另一處距地板面 35-45 公分，且按鈕應明確標示，易於觸控。 

6.無障礙客房/房間內求助鈴-連接裝置：求助鈴按鈕訊號應連接至服務台或類似空

間，若無服務台，應連接至該客房外部設置警示燈或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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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新竹市政府 

騎樓路段 新竹市中正路 46 號~94 號(騎樓)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平
順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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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嘉義市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嘉義市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2 日 

副召集人：黃仁鋼 

督導委員：陳奎宏、陳政雄、蔡崑茂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洪信一 

 

會勘缺失記錄 
1.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新建建築物）： 

(1)樓梯/水平延伸：樓梯兩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作端部防勾撞處

理，扶手水平延伸，不得突出於走道上；另中間連續扶手，於平台處得不需

水平延伸。 

(2)廁所盥洗室/小便器-扶手：小便器二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

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面之下側扶手下緣與地板面距離為 65-70

公分；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心線距

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直地面之扶手距離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2.中油-中山路加油站(既有建築物)： 

無 

 

3.中油-文化路加油站(既有建築物)： 

無 

 

4.中油-嘉興加油站(既有建築物)： 

無 

 

5.騎樓： 

未提供騎樓整平、順平路段，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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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3.12.30    完工：105.09.13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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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樓梯/水平延

伸：樓梯兩端

扶手應水平延

伸 30 公分以

上，並作端部

防勾撞處理，

扶 手 水 平 延

伸，不得突出

於走道上；另

中 間 連 續 扶

手，於平台處

得不需水平延

伸。  

(2)廁所盥洗室/小

便器-扶手：小

便器二側及前

方 應 設 置 扶

手，垂直牆面

之上側扶手上

緣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

面之下側扶手

下緣與地板面

距離為 65-70

公分；平行牆

面之扶手上緣

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

牆面扶手之中

心線距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

垂直地面之扶

手距離牆壁之

距離為 25 公

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廁所盥洗室：洗面盆及馬桶淋浴空間中間設置截水溝以達乾溼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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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稱 中油中山路加油站 

使 用 類 別 I 類  危險物品類  (I)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0.07.10   完工：081.11.24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洗面盆及馬桶淋浴空間中間設置截水溝以達乾溼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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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中油文化路加油站 

使 用 類 別 I 類  危險物品類  (I)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71.10.16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洗面盆及馬桶淋浴空間中間設置截水溝以達乾溼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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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中油興嘉加油站 

使 用 類 別 I 類  危險物品類  (I)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5.08.05   完工：075.12.2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往廁所之行進方向建議變更，選擇為離廁所之最近距離通路 

2.洗面盆及馬桶淋浴空間中間設置截水溝以達乾溼分離 

3.門把有夾手疑慮，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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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0 宜蘭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宜蘭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21 日 

副召集人：蘇憲民 

督導委員：蔡再相、吳建忠、李殿華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吳芷恩 

交通部觀光局  嚴衣筠 

會勘缺失記錄 
1.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新建建築物）： 

無意見 

 

2.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3.壯圍鄉功勞社區活動中心(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4.山泉大飯店(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騎樓： 

未提供騎樓整平、順平路段，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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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服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1100.09.27    完工：105.06.22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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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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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0.02.23   完工：093.09.17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二樓展示場的展示物吊掛高度影響通路行進安全，建議改善。 

2.通往無障礙觀眾席之指示標誌，建議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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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壯圍鄉功勞社區活動中心 

使 用 類 別 Ａ類 公共集會類  (A-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1.08.31    完工：072.02.25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室外通路範圍內設置水溝格柵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2.馬桶至少有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使用狀態時，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

為 35 公分，扶手高度與對側之扶手高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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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山泉大飯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6.07.18    完工：091.05.28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室外通路範圍內設置水溝格柵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2.馬桶至少有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使用狀態時，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

為 35 公分，扶手高度與對側之扶手高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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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新竹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新竹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8 日 

副召集人：蘇憲民 

督導委員：楊德明、王武烈、謝瑤馨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鍾松庭 

 

會勘缺失記錄 
1.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新建建築物）： 

（1）建築圖說不完整。 

（2）無障礙通路-開口：通路 130 公分範圍內，應儘量不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開

口，如需設置，其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行進之方向，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3）門把：應設置於地板上 75-85 公分處，且門把應採用容易操作之型式，不得

使用喇叭鎖。 

（4）扶手形狀：可為圓形、橢圓形，圓形直徑約為 2.8-4 公分，其他形狀者，外

緣周邊長 9-13 公分。 

（5）廁所盥洗室-扶手：小便器二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扶手上緣

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面之下側扶手下緣與地板面距離為 65-70 公分；

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心線距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直地面之扶手距離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6）無障礙標誌-全區無障礙設施設備引導：無障礙廁所(無障礙電梯)與一般廁所

相同，應於適當處設置廁所位置指示，如無障礙廁所未設置於一般廁所附

近，應於一般廁所處及沿路轉彎處設置方向指示。 

 

2.私立長安老人安養中心(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大門樓梯-終端警示：距梯級終端 30 公分處，應設置深度不得小

於 30 公分，顏色且質地不同之警示設施。樓梯中間之平台不需設置警示設

施。 

（2）廁所盥洗室/門把：應設置於地板上 75-85 公分處，且門把應採用容易操作之

型式，不得使用喇叭鎖。 

（3）廁所盥洗室/門把：應設置於地板上 75-85 公分處，且門把應採用容易操作之

型式，不得使用喇叭鎖。 

（4）停車位地面：地面應堅硬、平整、防滑，表面不可使用鬆散性質的砂或石

礫，高低差不得大於 0.5 公分，坡度不得大於 1/50。 

 

3.永久活魚海鮮餐廳(既有建築物)： 

（1）廁所盥洗室-扶手：小便器二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扶手上緣

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面之下側扶手下緣與地板面距離為 65-70 公分；

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心線距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直地面之扶手距離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2）廁所盥洗室/淨空間：馬桶至少有一側邊之淨空間不得小於 75 公分。 

（3）廁所盥洗室/沖水控制：沖水控制可為手動或自動，手動沖水控制應設置於 L 

型扶手之側牆上，距馬桶前緣往前 10 公分及馬桶座面上約 40 公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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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廁所盥洗室/求助鈴-位置：廁所盥洗室內應設置緊急求助鈴，其按鈕應設置

兩處，一處在距離馬桶前緣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位上 60 公分處，另一處在

馬桶前緣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且按鈕應明確標示。 

（5）廁所盥洗室/高度：除醫療或療養機構有特殊需求外，應使用一般形式之馬

桶，座位之高度為 40-45 公分，馬桶不可有蓋，且應設置靠背，靠背距離馬

桶前緣 42-48 公分(水箱作為靠背需考慮其平整及耐壓性)，靠背與馬桶座位

之淨距離為 20 公分。 

（6）廁所盥洗室/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小於 80 

公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

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4.新竹縣竹北市麻園國小(既有建築物)： 

（1）樓梯/扶手與欄杆-扶手：樓梯兩側應裝設距梯級鼻端高度 75-85 公分之扶手

或雙道扶手﹙高 65 公分及 85 公分﹚，除下列情形外該扶手應連續不得中

斷。二平台﹙或樓板﹚間之高差在 20 公分以下者，得不設扶手；另樓梯之平

台外側扶手得不連續。 

（2）昇降設備/昇降機引導：昇降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 30 公分處之地板，應

作 30 公分×60 公分之不同材質處理。 

（3）廁所盥洗室/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小於 80 

公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

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4）廁所盥洗室/小便器-扶手：小便器二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

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面之下側扶手下緣與地板面距離為 65-70 

公分；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心線距

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直地面之扶手距離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5）廁所盥洗室/大便器-可動扶手：馬桶至少有一側為可固定之掀起式扶手。使

用狀態時，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高度與對側之扶手

高度相等，扶手長度不得小於馬桶前端且突出部分不得大於 15 公分。 

（6）停車空間/停車位地面：地面應堅硬、平整、防滑，表面不可使用鬆散性質的

砂或石礫，高低差不得大於 0.5 公分，坡度不得大於 1/50。 

 

5.(騎樓)： 

未提供騎樓整平、順平路段，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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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使 用 類 別 G 類 辦公、服務類 (G-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0.09.30    完工：105.02.01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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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開

口：通路 130 

公分範圍內，

應儘量不設置

水溝格柵或其

他開口，如需

設置，其水溝

格柵或其他開

口在主要行進

之方向，開口

不得大於 1.3 

公分。 

(2)門把：應設置

於地板上 75-

85 公分處，且

門把應採用容

易 操 作 之 型

式，不得使用

喇叭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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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扶手形狀：可

為圓形、橢圓

形，圓形直徑

約為 2.8-4 公

分，其他形狀

者，外緣周邊

長 9-13 公

分。 

(4) 廁所盥洗室-

扶手：小便器

二側及前方應

設置扶手，垂

直牆面之上側

扶手上緣距地

板 面 85 公

分、垂直牆面

之下側扶手下

緣與地板面距

離為 65-70 公

分；平行牆面

之扶手上緣距

地板面 120 公

分；兩垂直牆

面扶手之中心

線 距 離 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

垂直地面之扶

手距離牆壁之

距離為 25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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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障礙標誌-

全區無障礙設

施設備引導：

無障礙廁所(無

障礙電梯)與一

般廁所相同，

應於適當處設

置廁所位置指

示，如無障礙

廁所未設置於

一 般 廁 所 附

近，應於一般

廁所處及沿路

轉彎處設置方

向指示。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大門入口處階梯終端警示：距梯級終端 30 公分處，應設置深度不得小於 30 公

分，顏色且質地不同之警示設施。樓梯中間之平台不需設置警示設施。 

2.樓梯扶手形狀：可為圓形、橢圓形，圓形直徑約為 2.8-4 公分，其他形狀者，外

緣周邊長 9-13 公分。 

3.一般男女廁所之蹲式大便器不應抬高兩階梯。 

4.無障礙廁所馬桶扶手臨牆 47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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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私立長安老人安養中心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4.10.--   完工：088.02.01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 無障礙通路/大門

樓梯-終端警示：

距梯級終端 30 公

分處，應設置深度

不得小 於 30 公

分，顏色且質地不

同之警示設施。樓

梯中間之平台不需

設置警示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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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廁 所 盥 洗 室 / 門

把：應設置於地板

上 75-85 公分處，

且門把應採用容易

操作之型式，不得

使用喇叭鎖。 

 

 

(3) 廁 所 盥 洗 室 / 門

把：應設置於地板

上 75-85 公分處，

且門把應採用容易

操作之型式，不得

使用喇叭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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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車位地面：地面

應堅硬、平整、防

滑，表面不可使用

鬆散性質的砂或石

礫，高低差不得大

於 0.5 公分，坡度

不得大於 1/50。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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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永久活魚海鮮餐廳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9.10.08    完工：100.02.23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 廁 所 盥 洗 室 - 扶

手：小便器二側及

前方應設置扶手，

垂直牆面之上側扶

手上緣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面之

下側扶手下緣與地

板面距離為 65-70 

公分；平行牆面之

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

牆面扶手之中心線

距離為 60 公分，

長度為 55 公分；

兩側垂直地面之扶

手距離牆壁之距離

為 2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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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廁所盥洗室/淨空

間：馬桶至少有一

側邊之淨空間不得

小於 75 公分。 

(3)廁所盥洗室/沖水

控制：沖水控制可

為手動或自動，手

動沖水控制應設置

於 L 型扶手之側牆

上，距馬桶前緣往

前 10 公分及馬桶

座面上約 40 公分

處。 

(4)廁所盥洗室/求助

鈴-位置：廁所盥

洗室內應設置緊急

求助鈴，其按鈕應

設置兩處，一處在

距離馬桶前緣往後

15 公分、馬桶座

位上 60 公分處，

另一處在馬桶前緣

往前 35 公分、高

35 公分處，且按

鈕應明確標示。 

(5) 廁 所 盥 洗 室 / 高

度：除醫療或療養

機構有特殊需求

外，應使用一般形

式之馬桶，座位之

高度為 40-45 公

分，馬桶不可有

蓋，且應設置靠

背，靠背距離馬桶

前緣 42-48 公分

(水箱作為靠背需

考慮其平整及耐壓

性)，靠背與馬桶

座位之淨距離為 2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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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廁所盥洗室/門：

廁所盥洗室空間應

採用橫向拉門，出

入口之淨寬不得小

於 80 公分，且門

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

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

以防止夾手；門扇

得設於牆之內外

側。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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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新竹縣竹北市麻園國小 

使 用 類 別 D 類 辦公、服務類  （D-3）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3.08.20   完工：105.03.15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樓梯/扶手與欄杆-

扶手：樓梯兩側應

裝設距梯級鼻端高

度 75-85 公分之扶

手或雙道扶手﹙高

65 公分及 85 公

分﹚，除下列情形

外該扶手應連續不

得中斷。二平台

﹙或樓板﹚間之高

差在 20 公分以下

者，得不設扶手；

另樓梯之平台外側

扶手得不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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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昇降設備/引導標

誌-入口引導：建

築物主要入口處及

沿路轉彎處應設置

無障礙昇降機方向

指引。 

 

 

 
 

(3)廁所盥洗室/門：

廁所盥洗室空間應

採用橫向拉門，出

入口之淨寬不得小

於 80 公分，且門

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

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

以防止夾手；門扇

得設於牆之內外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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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廁所盥洗室/小便

器-扶手：小便器

二側及前方應設置

扶手，垂直牆面之

上側扶手上緣距地

板面 85 公分、垂

直牆面之下側扶手

下緣與地板面距離

為 65-70 公分；平

行牆面之扶手上緣

距地板面 120 公

分；兩垂直牆面扶

手之中心線距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

直地面之扶手距離

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5)廁所盥洗室/大便

器-可動扶手：馬

桶至少有一側為可

固定之掀起式扶

手。使用狀態時，

扶手外緣與馬桶中

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高度與

對側之扶手高度相

等，扶手長度不得

小於馬桶前端且突

出部分不得大於 15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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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停車空間/停車位

地面：地面應堅

硬、平整、防滑，

表面不可使用鬆散

性質的砂或石礫，

高低差不得大於

0.5 公分，坡度不

得大於 1/50。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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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苗栗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苗栗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9 日 

副召集人：欒中丕 

督導委員：詹政達、鄭淑勻、郭鴻鑾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邱彥勳 

會勘缺失記錄 
1.苗栗縣豐富火車站（新建建築物）： 

(1)樓梯/扶手與欄杆/水平延伸：樓梯兩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作

端部防勾撞處理，扶手水平延伸，不得突出於走道上。 

 

2.苗栗中華路加油站(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3.竹南加油站 (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4.竹南中正路加油站(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坡道/坡道設計-坡度：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比﹚不

得大於 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其坡度得酌予放寬，惟不得超過下表

規定。 

 

5.苗栗市中正路 113 號-63 之 1 號(騎樓)： 

(1)地面平順：騎樓範圍內兩幢建築物間之騎樓有寛約 5公分之接縫防礙通行。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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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苗栗縣豐富火車站 

使 用 類 別 A 類 公共集會類 (A-2) 

執 照 日 期 
建 000.00.00    使 105.09.08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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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苗栗縣豐富火車站

（新建建築物）： 

(1)樓梯/扶手與欄

杆/水平延伸：

樓梯兩端扶手

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

作端部防勾撞

處理，扶手水

平延伸，不得

突 出 於 走 道

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可動扶手：馬桶至少有一側之扶手應為可動式﹙可為掀起式或水平移動式﹚，使

用狀態時，扶手外緣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 

2.通往無障礙停車位之室外通路坡道設計-坡度：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

比﹚不得大於 1/12，建請檢討改善。 

3.月台下車後通往室外之無障礙廁所標誌，建請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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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苗栗中華路加油站 

使 用 類 別 I 類 加油站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00.00.0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廁所盥洗室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

門擋，以防止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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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苗栗竹南加油站 

使 用 類 別 I 類 加油站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00.00.0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一般廁所入口坡道旁之水溝格柵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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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苗栗中正路加油站 

使 用 類 別 I 類 加油站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00.00.0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坡道/

坡道設計-坡度：

坡道之坡度﹙高度

與水平長度之比﹚

不得大於 1/12；高

低差小於 20 公分

者，其坡度得酌予

放寬，惟不得超過

下表規定。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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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苗栗縣政府 

騎樓路段 苗栗市中正路 63-1~113 號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     

備 註 

(1)地面平順：騎樓範圍內兩幢建築物間之騎樓有寛約 5公分之接縫

防礙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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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彰化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彰化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9 月 08 日 

副召集人：黃仁鋼 

督導委員：陳淑玲、蔡再相、劉金鐘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鍾松庭 

會勘缺失記錄 
1.彰化縣田中鎮公所幼兒園（新建建築物）： 

無意見 

 

2.彰化縣田中鎮公所圖書館(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樓梯終端警示應距梯級終端 30 公分處，應設置深度不得小於 30 公

分，顏色且質地不同之警示設施。樓梯中間之平台不需設置警示設施。 

(2)無障礙樓梯扶手應水平延伸，樓梯兩端扶手應水平延伸 30 公分以上，並作

端部防勾撞處理，扶手水平延伸，不得突出於走道上。 

(3)無障礙廁所洗面盆邊緣距離操作水龍頭不得大於 50 公分，洗面盆儲水深度

不得大於 16 公分 

(4)無障礙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門寬度不得小於 90 公分，且門把

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

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5)無障礙通路/設計原則-引導標誌：室外無障礙通路與建築物室外主要通路不

同時，必須於室外主要通路入口處標示無障礙通路之方向。 

 

3.彰化縣明倫國中(既有建築物)： 

(1)昇降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 30 公分處之地板，應作 30 公分×60 公分之不

同材質處理。 

 

4.台灣新光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員林分行(既有建築物)： 

(1)室外通路坡道之坡度﹙高度與水平長度之比﹚不得大於 1/12；高低差小於

20 公分者。 

(2)無設置無障礙樓梯(-9)。 

(3)無設置無障礙昇降機(-19)。 

(4)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門寬度不得小於 90 公分，且門把距

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

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5)無設置無障礙標誌(-2)。 

 

5.騎樓： 

未提供騎樓整平、順平路段，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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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幼兒園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3)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3.11.03    完工：105.11.24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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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建議室外通路出入口與人行道連接處之落差應順平處理。 

2. 建議停車空間之停車格線顏色應為藍色，下車區應為白色斜線，以利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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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圖書館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2)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2.06.23   完工：073.09.14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洗面盆深度：洗面

盆邊緣距離操作水

龍頭不得大於 50

公分，洗面盆儲水

深度不得大於 16

公分，且洗面盆下

方空間，外露管線

及器具表面不得有

尖銳或易磨蝕之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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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終端警示：距梯級

終端 30 公分處，

應設置深度不得小

於 30 公分，顏色

且質地不同之警示

設施。樓梯中間之

平台不需設置警示

設施。 

(3)扶手：樓梯兩側應

裝設距梯級鼻端高

度 75 公分之扶手

或雙道扶手﹙高 65

公 分 及 85 公

分﹚，除下列情形

外該扶手應連續不

得中斷。二平台

﹙或樓板﹚間之高

差在 20 公分以下

者，得不設扶手；

另樓梯之平台外側

扶手得不連續。 

(4)門：廁所盥洗室空

間應採用橫向拉

門，門寬度不得小

於 90 公分，且門

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

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

以防止夾手；門扇

得設於牆之內外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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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無障礙通路/設計

原則-引導標誌：

室外無障礙通路與

建築物室外主要通

路不同時，必須於

室外主要通路入口

處標示無障礙通路

之方向。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建議室外通路坡道地面應平整（不得設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輪椅行進之舖面）、

堅固、防滑。 

2. 建議昇降設備呼叫紐旁櫃子移除，通道應順平。 

3. 建議廁所馬桶及扶手高度，應使用一般形式之馬桶，座位之高度為 40-45 公分，

馬桶不可有蓋，且應設置靠背，靠背距離馬桶前緣 42-48 公分(水箱作為靠背需

考慮其平整及耐壓性)，靠背與馬桶座位之淨距離為 20 公分。 

4. 建議停車空間應於停車位旁設置具夜光效果之無障礙停車位標示，標誌尺寸應為

40 公分×40 公分以上，下缘高度 190-20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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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彰化縣立明倫國民中學 

使 用 類 別 D 類休閒、文教類  (D-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2.12.03    完工：083.10.01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昇降機引導：昇降機

設有點字之呼叫鈕

前方 30 公分處之

地板，應作 30 公

分×60 公分之不同

材質處理。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建議樓梯通路應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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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台灣新光上業銀行員林分行 

使 用 類 別 G 類 辦公、服務類 (G-2)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9.01.15   完工：080.08.0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設計原則-坡度：

地面坡度不得大於

1/15，超過者須依

206 規 定 設 置 坡

道。且二不同方向

之坡道交會處應設

置平台，該平台之

坡 度 不 得 大 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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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設置樓梯(-9) 

 

(3)無設置昇降設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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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門：廁所盥洗室空

間應採用橫向拉

門，門寬度不得小

於 90 公分，且門

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

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

以防止夾手；門扇

得設於牆之內外

側。 

 
(5)無設置無障礙標誌

(-2)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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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4 南投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南投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4 日 

副召集人：吳敏男 

督導委員：蔡再相、郭鴻鑾、張木藤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汪德君 

衛福部醫事司  黃敏玲 

會勘缺失記錄 
1.青松護理之家（新建建築物）： 

無意見 

 

2.第一銀行草屯分行 (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3.亞締大飯店 (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停車非屬建築基地內且未提公共建築物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改善咨詢

及審查小組通過，本項不計分（-6）。 

 

4.埔里基督教醫院 (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草屯鎮太平路二段 (騎樓) 

無意見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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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青松護理之家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4.02.02    完工：105.09.22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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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增設之廁所盥洗室馬桶扶手建議依規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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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第一銀行草屯分行 

使 用 類 別 G 類  辦公、服務類  (G-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61.01.07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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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亞締大飯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90.12.24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停車非屬建

築基地內且未提公

共建築物行動不便

者使用設施改善咨

詢及審查小組通

過，本項不計分

（-6）。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客房浴室之衛生紙置放架建議依規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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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埔里基督教醫院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78.04.19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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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南投縣政府 

騎樓路段 草屯鎮太平路二段路段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備 註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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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雲林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雲林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4 日 

副召集人：林震富 

督導委員：謝瑤馨、鄭介文、楊德明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洪信一 

 

會勘缺失記錄 
1.立人國民小學（新建建築物）： 

(1)樓梯/扶手與欄杆-扶手：樓梯兩側應裝設距梯級鼻端高度 75-85 公分之扶手

或雙道扶手﹙高 65 公分及 85 公分﹚，除下列情形外該扶手應連續不得中

斷。二平台﹙或樓板﹚間之高差在 20 公分以下者，得不設扶手；另樓梯之

平台外側扶手得不連續。 

(2)坡道/扶手高度：設單道扶手者，地面至扶手上緣高度為 75 公分；設雙道扶

手者，高度分別為 85 公分、65 公分。 

 

2.風尚人文咖啡館(斗六店)(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3.斗六市公所(圖書館)(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4.台灣中小企業銀行斗六分行(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雲林縣斗六市府文路(騎樓)： 

(1)坡道斜率太大。 

(2)水溝蓋孔徑太大。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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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立人國民小學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3)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3.06.25    完工：106.04.07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4-126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樓梯/扶手與欄杆

-扶手：樓梯兩

側應裝設距梯

級鼻端高度 75-

85 公分之扶手

或 雙 道 扶 手

﹙高 65 公分及

85 公分﹚，除

下列情形外該

扶手應連續不

得中斷。二平

台﹙或樓板﹚

間之高差在 20 

公分以下者，

得不設扶手；

另樓梯之平台

外側扶手得不

連續。 

 

 
 

(2)坡道/扶手高度：

設 單 道 扶 手

者，地面至扶

手上緣高度為

75 公分；設雙

道扶手者，高

度分別為 85 公

分、65 公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室外無障礙通路連接地面有高低差建議改善。 

2.建議室外無障礙通路 2邊側牆加扶手(西側)。 

3.建議電梯扶手做防勾撞處理。 

4.建議改善全區引導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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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風尚人文咖啡館(斗六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2.04.08   完工：092.10.01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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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廁所盥洗室/沖水控制：沖水控制可為手動或自動，手動沖水控制應設置於 L 型扶

手之側牆上，距馬桶前緣往前 10 公分及馬桶座面上約 40 公分處。 

2.廁所盥洗室/側邊 L 型扶手：馬桶側面牆壁應裝置 L 型扶手，扶手水平與垂直長

度皆不得小於 70 公分，垂直向之扶手外緣與馬桶前緣之距離為 27 公分，水平向

扶手上緣與馬桶座面距離為 27 公分。 

3.廁所盥洗室/小便器-高度：小便器之突出端距地板面應為 35-38 公分。 

4.廁所盥洗室/小便器-扶手：規範 0970701，506.6 扶手：小便器二側及前方應設 

  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85 公分；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 

  面 120 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心線距離為 60 公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 

  直地面之扶手距離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規範 0971219，506.6 扶手：小便器二側及前方應設置扶手，垂直牆面之上側扶手

上緣距地板面 85 公分、垂直牆面之下側扶手下緣與地板面距離為 65-70 公分；

平行牆面之扶手上緣距地板面 120 公分；兩垂直牆面扶手之中心線距離為 60 公

分，長度為 55 公分；兩側垂直地面之扶手距離牆壁之距離為 25 公分。 

5.建議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換成易操作使用之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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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斗六市公所(圖書館)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2) 

執 照 日 期 
設計：000.00.00    完工：000.00.00 

變更：105.03.3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通路/坡道-地面：坡道地面應平整（不得設置導盲磚或其他妨礙輪椅行進

之舖面）、堅固、防滑。 

2.無障礙通路/坡道設計：引導標誌：坡道儘量設置於建築物主要入口處，若未設置 

  於主要入口處者，應於入口處及沿路轉彎處設置引導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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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台灣中小企業銀行斗六分行 

使 用 類 別 G 類 辦公、服務類 （G-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6.08.18    完工：089.03.2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廁所盥洗室/門： 

規範 0970701：504.2 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門寬度不得小於 90

公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

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規範 0971219：504.2 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

小於 80 公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2.廁所盥洗室/鏡子：鏡子之鏡面底端與地板面距離不得大於 90 公分，或設置傾斜

鏡面；鏡子的高度應在 90 公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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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雲林縣政府 

騎樓路段 雲林縣斗六市府文路(騎樓)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平
順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 ×  

備 註 1.建議將路口處冷氣機拆掉以免影響視障者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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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6 嘉義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嘉義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1 日 

副召集人：楊哲維 

督導委員：楊檔巖、陳政雄、鄭淑勻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吳芷恩 

 

會勘缺失記錄 
1.嘉義縣朴子市公所（新建建築物）： 

(1)樓梯/扶手：樓梯兩側應裝設距梯級鼻端高度 75-85 公分之扶手或雙道扶手

﹙高 65 公分及 85 公分﹚，除下列情形外該扶手應連續不得中斷。二平台

﹙或樓板﹚間之高差在 20 公分以下者，得不設扶手；另樓梯之平台外側扶

手得不連續。 

 

2.朴子醫院附設護理之家(既有建築物)： 

提報既有建物改善完成案件，唯現場建物僅依建照執照申請當時之法規標準設置

無障礙設施，故不予計分。 

 

3.長庚護理之家(既有建築物)： 

提報既有建物改善完成案件，唯現場建物僅依建照執照申請當時之法規標準設置

無障礙設施，故不予計分。 

 

4.孝親護理之家(既有建築物)： 

提報既有建物改善完成案件，唯現場建物僅依建照執照申請當時之法規標準設置

無障礙設施，故不予計分。 

 

5.騎樓： 

未提供騎樓整平、順平路段，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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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嘉義縣朴子市公所 

使 用 類 別 G 類 辦公、服務類 (G-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4.01.26    完工：105.11.02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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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樓梯/扶手：樓

梯兩側應裝設

距梯級鼻端高

度 75-85 公分

之扶手或雙道

扶手﹙高 65 公

分 及 85 公

分﹚，除下列

情形外該扶手

應連續不得中

斷 。 二 平 台

﹙或樓板﹚間

之高差在 20 公

分以下者，得

不設扶手；另

樓梯之平台外

側扶手得不連

續。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通路：建議將路阻拿除，以利通路順暢。 

2.廁所盥洗室：門擋有夾手疑慮、馬桶靠背高度依規定設置、衛生紙架過於突出易

撞頭，上述項目建議改善，以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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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朴子醫院附設護理之家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1.08.26   完工：073.12.07 

變更：094.10.17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提報既有建物改善完成案

件，唯現場建物僅依建

照執照申請當時之法規

標準設置無障礙設施，

故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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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長庚護理之家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9.12.22    完工：090.12.27 

變更：100.09.3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提報既有建物改善完成案

件，唯現場建物僅依建

照執照申請當時之法規

標準設置無障礙設施，

故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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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孝親護理之家 

使 用 類 別 F 類  衛生、福利、更生類  (F-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1.08.29    完工：095.05.23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提報既有建物改善完成案

件，唯現場建物僅依建

照執照申請當時之法規

標準設置無障礙設施，

故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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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7 屏東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2 日 

副召集人：欒中丕 

督導委員：楊德明、詹政達、梁仁勳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邱彥勳 

會勘缺失記錄 
1.屏東縣縣政府南棟大樓（新建建築物）： 

(1)建築圖說不完整（-1）。 

(2)現場未設置無障礙觀眾席位（-14）。 

 

 

2.子琪大飯店(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3.順仁安養院(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4.萬丹鄉老人文康活動中心(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屏東市中正路 123 號至 125 號(騎樓) 

室外通路設計-室外通路警示設施特別規定：室外通路設有坡道，並於側邊設有

階梯時，為利視障者使用，應依 305.1 設置終端警示設施，其寬度不得小於

130 公分或該階梯寬度。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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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屏東縣政府南棟大樓 

使 用 類 別 G 類 辦公、服務類  (G-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2.07.16    完工：105.05.20 

變更：000.00.00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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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 現場未設置無障

礙觀眾席位(-14)。 

委員建議事項 

1. 樓梯設計-樓梯底版高度：樓梯底版至其直下方地板面淨高未達 190 公分部份應

設防護設施(可使用格柵、花台或任何可提醒視障者之設施)。 

2. 昇降設備引導標示：突出牆壁：垂直牆面、突出式之無障礙標誌， 其下緣應距地

板面 200-220 公分，尺寸不得小於 15 公分。 

3. 全區無障礙引導標誌設置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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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稱 子琪大飯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65.09.21    完工：066.12.30 

變更：000.00.00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 

無意見 

 

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客房-建議設置求助鈴於床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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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順仁安養院 

使 用 類 別 H 類 住宿類  (H-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91.10.24    完工：092.03.05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委員建議事項 

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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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萬丹鄉老人文康活動中心 

使 用 類 別 A 類  公共集會類  (A-1)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8.03.03   完工：088.11.26 

變更：000.00.00 

現場會勘缺失說明 

無意見 

委員建議事項 

1.2 樓增設浴室建議增設求助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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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屏東縣政府 

騎樓路段 屏東市中正路 123 號至 125 號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  

備 註 

缺失說明： 

室外通路設計-室外通路警示設施特別規定：室外通路設有坡道，

並於側邊設有階梯時，為利視障者使用，應依 305.1 設置終端警示

設施，其寬度不得小於 130 公分或該階梯寬度。 

建議事項： 

1.與斑馬線鄰接的坡道須更平緩。 

2.騎樓中段間隔需修平。 

3.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行進之方向，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

分。 

4.增設此段騎樓之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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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8 花蓮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花蓮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19 日 

副召集人：楊哲維  

督導委員：李訓良、吳建忠、劉金鐘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 洪信一 

 

會勘缺失記錄 
1.吉安鄉慶豐老人館（新建建築物）： 

(1)樓梯/梯級-級高及級深：樓梯上所有梯級之級高及級深應統一，級高﹙R﹚

需為 16 公分以下，級深﹙T﹚不得小於 26 公分，且 55 公分≦2 R + T≦65 

公分。 

 

2.F HOTEL(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3.吉安鄉仁里商場暨停車場(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4.臺灣吉安加油站(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花蓮市中山路段(富祥路至中山路 791 巷路段騎樓)： 

其他（騎樓佔用情形較為嚴重）。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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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吉安鄉慶豐老人館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2)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3.11.21 完工：105.08.26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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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樓梯/梯級-級

高及級深：樓

梯上所有梯級

之級高及級深

應統一，級高

﹙R﹚需為 16 

公分以下，級

深﹙T﹚不得小

於 26 公分，

且 55 公分≦2 

R + T≦65 公

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停車空間下車區有部分被門擋住，建議改善。 

2.建議於後門巷口處增加無障礙停車位引導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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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F HOTEL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67.09.20 完工：068.11.10 

變更：105.11.16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無障礙客房浴室之求助鈴建議改善。 

2.無障礙客房門鎖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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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吉安鄉仁里商場暨停車場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2)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7.04.08 完工：089.05.03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整體無障礙標誌建議重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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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臺灣吉安加油站 

使 用 類 別 I 類 危險物品類 (I) 

執 照 日 期 
設計：077.05.28 完工：078.03.3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室外通路標線顏色建議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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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五） 

縣 市 別 花蓮縣政府 

騎樓路段 花蓮市中山路段(富祥路至中山路 791 巷路段) 

騎樓整平現場會勘項目表 

項 目 

地
面
順
平 

坡
道
處
理 

水
溝
蓋
方
向 

舖
面
材
質 

其
他 

不合格項目     ╳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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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9 臺東縣政府實地現場考核紀錄 

 

受督導單位：臺東縣政府 督導日期：106 年 09 月 21 日 

副召集人：吳敏男 

督導委員：謝瑤馨、王武烈、蔡崑茂 

出席單位： 

營建署建管組：邱彥勳 

會勘缺失記錄 
1.寶桑國小（新建建築物）： 

(1)室外通路設計-開口：通路 130 公分範圍內，應儘量不設置水溝格柵或其他

開口，如需設置，其水溝格柵或其他開口在主要行進之方向，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2)無障礙通路/設計原則-引導標誌：室外無障礙通路與建築物室外主要通路不

同時，必須於室外主要通路入口處標示無障礙通路之方向。 

 

2.南豐鐵花棧(既有建築物)： 

(1)無障礙通路/設計原則-引導標誌：室外無障礙通路與建築物室外主要通路不

同時，必須於室外主要通路入口處標示無障礙通路之方向。 

 

3.鮪魚家族飯店(既有建築物)： 

(1)昇降機引導：昇降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 30 公分處之地板，應作 30 公

分×60 公分之不同材質處理。 

(2)無障礙廁所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小於 80 

公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

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3)無設置停車空間(-6)。 

(4)可動扶手：馬桶至少有一側為可固定之掀起式扶手。使用狀態時，扶手外緣

與馬桶中心線之距離為 35 公分，扶手高度與對側之扶手高度相等，扶手長

度不得小於馬桶前端且突出部分不得大於 15 公分。 

 

4.一家餐廳 (既有建築物)： 

無意見。 

 

5.騎樓： 

未提供騎樓整平、順平路段，不予計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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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一） 

建築物名稱 寶桑國小 

使 用 類 別 D 類 休閒、文教類 (D-3) 

執 照 日 期 
設計：103.08.04    完工：105.02.25 

變更：000.00.00 

建築圖說部份 不符規定項目 

配置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各層平面圖(比例尺大小不限)  

構造詳圖 

(比例尺不得小於五十

分之一) 

坡道及扶手  

避難層出入口  

室內出入口  

樓梯  

昇降設備  

室內通路走廊  

廁所盥洗室  

浴室  

輪椅觀眾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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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室外通路設計-

開 口 ： 通 路

130 公分範圍

內，應儘量不

設置水溝格柵

或其他開口，

如需設置，其

水溝格柵或其

他開口在主要

行進之方向，

開口不得大於

1.3 公分。 

 

(2)無障礙通路/設

計原則-引導標

誌：室外無障

礙通路與建築

物室外主要通

路不同時，必

須於室外主要

通路入口處標

示無障礙通路

之方向。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樓梯警示設施終端警示剝落處修復處理。 

2.建議廁所設置垂直牆面、突出式之無障礙標誌，其下緣應距地板面 200-220 公

分，尺寸不得小於 15 公分。 

3.建議一般廁所小便器前方不得有高差。 

4.建議無障礙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

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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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二） 
建築物名 南豐鐵花棧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3.03.03   完工：086.07.25 

變更：105.06.06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障礙通路/設計

原則-引導標誌：

室外無障礙通路與

建築物室外主要通

路不同時，必須於

室外主要通路入口

處標示無障礙通路

之方向。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昇降機設有點字之呼叫鈕前方 30 公分處之地板，應作 30 公分×60 公分之不同

材質處理。 

2.建議無障礙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

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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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三） 
建築物名稱 鮪魚家族飯店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4)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2.12.14    完工：084.11.30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昇降機引導：昇降

機設有點字之呼叫

鈕前方 30 公分處

之地板，應作 30 

公分×60 公分之不

同材質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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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障礙廁所門：廁

所盥洗室空間應採

用橫向拉門，出入

口之淨寬不得小於

80 公分，且門把

距門邊應保持 6 公

分，靠牆之一側並

應於距門把 3-5 公

分處設置門擋，以

防止夾手；門扇得

設於牆之內外側。 

 
 

(3)無設置無障礙停車

(-6) 

 

 

(4)可動扶手：馬桶至

少有一側為可固定

之掀起式扶手。使

用狀態時，扶手外

緣與馬桶中心線之

距離為 35 公分，

扶手高度與對側之

扶手高度相等，扶

手長度不得小於馬

桶前端且突出部分

不 得 大 於 15 公

分。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建議無障礙廁所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

設置門擋，以防止夾手。 

2.無障礙客房門：廁所盥洗室空間應採用橫向拉門，出入口之淨寬不得小於 80 公

分，且門把距門邊應保持 6 公分，靠牆之一側並應於距門把 3-5 公分處設置門擋，

以防止夾手；門扇得設於牆之內外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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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會勘缺失說明（四） 
建築物名稱 一家餐廳 

使 用 類 別 B 類 商業類  (B-3) 

執 照 日 期 
設計：086.04.09    完工：087.06.015 

變更：000.00.00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1)無意見。 

 

 

督導委員建議事項 

1. 建議室外通路設計-引導標誌：室外無障礙通路與建築物室外主要通路不同時，必

須於室外主要通路入口處標示無障礙通路之方向。 

2. 建議廁所門把降低處理。 

3. 建議增設無障礙標誌：無障礙廁所前牆壁或門上應設置如圖 902.1 之無障礙標

誌，如主要走道與廁所開門方向平行，則應另設置垂直於牆面之無障礙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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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現場考核成果 

實地現場考核成果就實地現場考核評分疑義、建築圖說部份、無障

礙設施、設備部份及騎樓整平共四部份做說明。 

（一）實地現場考核評分疑義：相關疑義經 106 年 10 月 6 日研商 106 年

度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業務實地現場抽查評分事

宜會議決議辦理方式如下： 

1.桃園市政府之「大新建設有限公司(負責人：黃竹發)旅館」屬

「無障礙設備及設施應進行改善，而未竣工者」之情形，該案

不予計分。 

2.嘉義縣政府之「長庚護理之家」、「朴子醫院附設護理之

家」、「孝親護理之家」等 3 案因屬「僅辦理複查，但未進行

實質改善者」之情形，該案不予計分。 

3.新竹市政府之「慈慧老人長期照顧中心」其停車位替改計畫尚

未完成，該案不予計分。 

4.彰化縣政府（未設置無障礙樓梯及無障礙昇降機）、南投縣政

府（無障礙停車位未提替改）、屏東縣政府（未設置輪椅觀眾

席）及臺東縣政府（未設置停車空間）有應改善項目而未改善

完成，該案依該項無障礙設施評分標準數量扣分。 

（二）建築圖說部份： 

表 4.3.1 建築圖說得分彙整表 

組別 單位名稱 得分 組別 單位名稱 得分 

都
會
型 

台北市政府 5 

城
鎮
型 

宜蘭縣政府 5 

新北市政府 5 新竹縣政府 4 

桃園市政府 5 苗栗縣政府 5 

台中市政府 5 彰化縣政府 5 

台南市政府 5 南投縣政府 5 

高雄市政府 5 雲林縣政府 5 

基隆市政府 5 嘉義縣政府 5 

新竹市政府 4 屏東縣政府 4 

嘉義市政府 5 偏遠

離島

型 

花蓮縣政府 5 

- - 台東縣政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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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建築圖說缺失數量統計圖 

實地現場考核共計有 19 件建築物圖說，其中計 16 件建築物圖說無

缺失各得 5 分，建築物圖說缺失數量與去年比較，105 年考核 19 件建築

物圖說總計 5 項缺失，106 年缺失數量減少為 3 項缺失，配置圖缺失 2

項及構造詳圖缺失 1 項。 

（三）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 

實地現場考核評分是以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為基礎，按各條文內容

檢視評分；統計 106 年度督導每一建築物的設施設備錯誤數量彙整如下

圖所示。 

表 4.3.2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得分（未計加分項目）彙整表 

組別 單位名稱 得分 組別 單位名稱 得分 

都
會
型 

台北市政府 50 

城
鎮
型 

宜蘭縣政府 65 

新北市政府 65 新竹縣政府 38 

桃園市政府 48 苗栗縣政府 62 

台中市政府 62 彰化縣政府 44 

台南市政府 62 南投縣政府 59 

高雄市政府 59 雲林縣政府 61 

基隆市政府 57 嘉義縣政府 18 

新竹市政府 45 屏東縣政府 50 

嘉義市政府 61 偏遠

離島

型 

花蓮縣政府 63 

- - 台東縣政府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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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標誌 D 樓梯 G 浴室 J 無障礙客房 

B 引導設施（技規） E 昇降設備 H 輪椅觀眾席 K 其他 

C 無障礙通路 F 廁所盥洗室 I 停車空間  

圖 4.3.2 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缺失數量統計圖 

實地現場考核以廁所盥洗室缺失最多，無障礙通路缺失次之。廁所

盥洗室中以馬桶的活動扶手裝設位置尺寸及功能、門把設置、引導標誌

等項目缺失較多。無障礙通路缺失以坡道之坡度不符規範規定為主。 

（四）騎樓整平 

表 4.3.3 騎樓整平得分彙整表 

組別 單位名稱 得分 組別 單位名稱 得分 

都
會
型 

台北市政府 15 

城
鎮
型 

宜蘭縣政府 0 

新北市政府 15 新竹縣政府 0 

桃園市政府 15 苗栗縣政府 14 

台中市政府 15 彰化縣政府 0 

台南市政府 15 南投縣政府 15 

高雄市政府 15 雲林縣政府 13 

基隆市政府 0 嘉義縣政府 0 

新竹市政府 15 屏東縣政府 14 

嘉義市政府 0 偏遠

離島

型 

花蓮縣政府 14 

- - 台東縣政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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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騎樓整平缺失數量統計圖 

實地現場考核共計有 12 段騎樓整平路段，基隆市、嘉義市、宜蘭

縣、新竹縣、彰化縣、嘉義縣及台東縣未提報騎樓整平路段；其中計 8

段騎樓整平路段無缺失，各得 15 分；騎樓整平缺失主要為坡道處理缺失

為坡度不符規範規定。 



 

四、實地現場考核加分項目評分原則與參考表 

實地現場考核加分項目分為三大類，相關說明如下： 

（一） 第一類： 

1、建築物蜷曲引導設施與使用者動線合併規劃使其清楚美觀並配置

完整。 

2、非屬建築物本身之軟硬體設施配合建築物使用性質規劃相關符合

使用者需求之措施或服務。 

3、建築物內相關設施之設置方式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附

錄。 

（二）第二類：無障礙設備、設施數量高於法規要求。 

（三）第三類：無障礙設備、設施品質高於法規要求。 

依據上述原則，彙整本年度實地現場考核之加分項目評分參考表及

各受考核單位之加分項目得分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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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實地現場考核加分項目評分參考表 

 編
號

加
分

項
目

說
明

加
分

備
註

加
分

標
準

說
明

1
.
配

置
圖

非
以

固
定

式
、

永
久

性
材

質
設

置
者

（
如

以
A
4
紙

列
印

 
 
護

貝
後

黏
貼

）
不

加
分

2
.
配

置
圖

未
標

示
無

障
礙

設
施

者
不

加
分

1
.
結

帳
櫃

台
、

服
務

台
之

檯
面

下
未

依
規

範
附

錄
淨

空
者

不
加

分

2
.
F
-
1
及

H
-
1
類

建
築

物
提

供
輪

椅
出

借
者

不
加

分

3
.
輪

椅
專

用
充

電
插

座
高

度
未

依
規

範
標

準
設

置
者

不
加

分

4
.
F
-
1

、
H
-
1
類

建
築

物
及

車
站

不
加

分

5
.
移

動
式

櫃
台

不
加

分

6
.
櫃

台
之

膝
蓋

淨
容

納
空

間
不

符
合

A
2
0
4
.
5
者

不
加

分

1
.
第

（
1
）

項
F
-
1
及

H
-
1
類

建
築

物
之

交
誼

空
間

改
為

無
障

礙
專

區

 
 
者

不
加

分

2
.
第

（
1
）

項
僅

設
置

標
誌

而
無

實
質

規
劃

或
改

善
者

不
加

分

3
.
設

置
於

無
障

礙
客

房
內

者
不

加
分

4
.
休

息
區

及
休

憩
空

間
不

加
分

5
.
F
-
1
及

H
-
1
類

建
築

物
之

無
障

礙
更

衣
間

及
公

共
電

話
降

低
高

度

 
 
者

不
加

分

1
.
無

障
礙

廁
所

、
浴

室
內

之
已

設
置

之
固

定
設

施
項

目
有

一
項

未

 
 
符

規
範

者
即

不
加

分

2
.
衛

生
紙

架
未

符
合

規
範

附
錄

A
2
0
5
.
1
規

定
者

不
加

分

3
.
設

置
項

目
非

固
定

設
施

者
不

加
分

2

僅
符

合
其

中
一

項

者
加

1
分

；
最

多
加

2
分

全
區

引
導

設
施

清
楚

明
確

具
有

整
體

規
劃

性

且
設

有
全

區
無

障
礙

設
施

配
置

圖
2

1
-
4

無
障

礙
廁

所
、

浴
室

內
之

衛
生

紙
置

放
處

、

衣
物

置
物

架
、

沐
浴

用
品

、
洗

手
乳

、
吹

風

機
及

蓮
蓬

頭
固

定
架

等
高

度
距

地
板

面
8
0
至

1
0
0
公

分
，

符
合

規
範

附
錄

之
設

置
標

準

1

1
-
3

（
1
）

配
合

建
物

使
用

性
質

規
劃

無
障

礙
專

區

（
2
）

相
關

設
備

如
提

款
機

、
公

用
電

話
、

電

 
 
 
 
 
氣

開
關

及
插

座
高

度
、

電
腦

、
家

具
用

 
 
 
 
 
品

等
設

置
均

有
考

量
身

障
者

需
求

2

（
1
）

結
帳

櫃
台

、
服

務
台

高
度

均
在

9
0
公

分

 
 
 
 
 
以

下
，

符
合

規
範

附
錄

之
設

置
標

準
，

（
2
）

並
配

合
建

物
使

用
性

質
提

供
視

障
者

點

 
 
 
 
 
字

相
關

設
備

、
輪

椅
或

身
障

輔
具

出
借

 
 
 
 
 
、

輪
椅

專
用

充
電

插
座

或
維

修
器

材
等

 
 
 
 
 
服

務

1
-
2

僅
符

合
其

中
一

項

者
加

1
分

；
最

多
加

2
分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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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加
分

項
目

說
明

加
分

備
註

加
分

標
準

說
明

1
.
依

法
應

設
置

之
無

障
礙

廁
所

如
有

缺
失

扣
分

者
不

加
分

2
.
F
-
1

、
H
-
1
類

建
築

物
需

提
供

足
夠

之
浴

廁
，

增
設

者
不

加
分

3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兩

處
：

3
分

4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三

處
：

4
分

5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四

處
或

四
處

以
上

：
5
分

1
.
依

法
應

設
置

之
無

障
礙

昇
降

機
如

有
缺

失
扣

分
者

不
加

分

2
.
F
-
1
類

建
築

物
之

昇
降

設
備

有
其

使
用

需
求

，
增

設
者

不
加

分

3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兩

處
：

3
分

4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三

處
：

4
分

5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四

處
四

處
以

上
：

5
分

2
-
3

舞
台

、
講

台
設

有
無

障
礙

設
備

及
設

施
可

供

行
動

不
便

人
士

上
台

3

1
.
依

法
應

設
置

之
無

障
礙

停
車

位
如

有
缺

失
扣

分
者

不
加

分

2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兩

處
：

2
分

3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三

處
：

3
分

4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四

處
：

4
分

5
.
法

定
一

處
，

共
設

置
五

處
或

五
處

以
上

：
5
分

2
-
5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基
地

內
增

設
無

障
礙

機
車

停

車
位

並
設

有
明

確
之

引
導

標
示

2

2
-
6

室
內

出
入

口
寬

度
全

部
大

於
9
0
公

分
2

如
為

既
有

建
物

改

善
者

：
加

3
分

1
.
F
-
1
及

H
-
1
類

建
築

物
及

車
站

不
加

分

1
.
替

待
改

善
計

畫
要

求
項

目
或

補
強

無
障

礙
設

備
設

施
不

足
者

不

 
 
加

分

2
.
H
-
1
類

建
築

物
為

必
須

考
量

設
置

不
加

分

2
-
7

主
要

通
路

設
置

有
緊

急
求

助
鈴

或
服

務
鈴

1

2
-
4

多
於

兩
處

(
部

)
者

，
每

多
一

處
(
部

)

加
1
分

；
最

多
5
分

2
-
2

建
築

物
增

設
符

合
規

定
之

無
障

礙
昇

降
機

（

無
障

礙
樓

梯
）

3

多
於

兩
處

(
部

)
者

，
每

多
一

處
(
部

)

加
1
分

；
最

多
5
分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基
地

內
增

設
符

合
規

定
之

無

障
礙

停
車

位
2

2
-
1

2
-
8

一
般

房
間

或
廁

所
設

有
緊

急
求

助
鈴

1
1
.
F
-
1
類

之
病

房
(
含

病
房

內
浴

廁
)
及

H
-
1
類

之
住

房
(
含

住
房

內

 
 
浴

廁
)
設

置
緊

急
求

助
鈴

者
不

加
分

多
於

兩
處

(
部

)
者

，
每

多
一

處
(
部

)

加
1
分

；
最

多
5
分

建
築

物
增

設
符

合
規

定
之

無
障

礙
廁

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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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號

加
分

項
目

說
明

加
分

備
註

加
分

標
準

說
明

3
-
1

整
體

設
計

無
障

礙
標

誌
清

楚
明

確
並

加
註

相

關
必

要
說

明
及

罰
則

。
2

1
.
停

車
位

罰
則

告
示

牌
僅

限
公

共
停

車
場

之
專

用
車

位
，

且
權

責

 
 
屬

道
路

交
通

處
罰

條
例

，
不

加
分

1
.
電

動
門

按
壓

開
關

不
加

分

2
.
無

障
礙

廁
所

之
門

鎖
採

易
操

作
使

用
之

門
鎖

，
已

多
為

慣
例

不

加
分

3
-
3

求
助

鈴
加

鍊
或

使
用

無
線

遙
控

式
擴

大
可

求

助
範

圍
。

1
1
.
求

助
鈴

加
鍊

或
使

用
無

線
遙

控
式

者
，

如
係

因
求

助
鈴

設
置

 
 
過

高
者

，
不

加
分

3
-
4

無
障

礙
昇

降
機

設
置

有
固

定
座

椅
供

長
者

使

用
，

扣
除

坐
椅

使
用

空
間

後
輪

椅
迴

轉
空

間

仍
符

合
規

定
。

1

1
.
對

比
色

不
明

顯
者

不
加

分

3
-
6

樓
梯

牆
面

加
設

弱
視

警
示

帶
。

1

3
-
7

無
障

礙
浴

室
設

有
紅

外
線

感
知

器
並

與
緊

急

求
助

鈴
連

動
。

1

3
-
8

無
障

礙
停

車
位

設
有

語
音

宣
導

說
明

設
施

。
1

3
-
5

提
高

樓
梯

級
高

、
級

深
之

對
比

色
或

於
梯

鼻

加
設

不
同

顏
色

之
警

示
帶

，
方

便
弱

視
者

使

用
。

1

3
-
2

無
障

礙
廁

所
之

門
鎖

採
易

操
作

使
用

之
門

鎖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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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受考核單位實地現場考核加分項目得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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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臺北市 建築物名稱：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療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視障者點

字相關設備、輪椅或身障輔具出

借、輪椅專用充電插座或維修器材

等服務 

1-2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

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 
2-5 +2 

 

 

4-168



 

縣市別：臺北市 建築物名稱：臺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第三醫療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計 1部 
2-2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

註相關必要說明及罰則。 
3-1 +2 

 

 

4-169



 

縣市別：臺北市 建築物名稱：臺灣戲曲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計 5部 
2-2 +5 

 
 

  
 

 
 

4-170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麥當勞股份有限公司中和中山分公司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配合建物使用性質規劃無障礙專

區，相關設備如提款機、公用電

話、電器開關及插座高度、電腦、

家具用品等設置均有考量身障者需

求 

1-3 +2 

 

    

4-171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麥當勞股份有限公司中和中山分公司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衛生紙置放

處、衣物置物架、沐浴用品、洗手

乳、吹風機及蓮蓬頭固定架等高度

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規範

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172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北大行政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視障者點

字相關設備、輪椅或身障輔具出

借、輪椅專用充電插座或維修器材

等服務 

1-2 +2 

 

4-173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北大行政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配合建物使用性質規劃無障礙專

區，相關設備如提款機、公用電

話、電器開關及插座高度、電腦、

家具用品等設置均有考量身障者需

求 

1-3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內之衛生紙置放處 1-4 +1 

 

 

4-174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北大行政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計 4 處 
2-1 +5 

 

  
 

 
 

4-175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北大行政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2-6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7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4-176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北大行政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8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

註相關必要說明及罰則 
3-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9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

門鎖 
3-2 +1 

 

 

4-177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北大行政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0 

提高樓梯級高、級深之對比色或於

梯鼻加設不同顏色之警示帶，方便

弱視者使用 

3-5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1 

舞台、講台設有無障礙設備及設施

可供行動不便人士上台 
2-3 +3 

 

 

4-178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北大行政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2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計 1部 
2-2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179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愛摩兒時尚旅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吹風機高度距地板面 100 公分，符

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

註相關必要說明及罰則 
3-1 +2 

 

 

4-180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輪椅專用

充電插座服務 

1-2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

註相關必要說明及罰則 
3-1 +2 

 

 

4-181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求助鈴加鍊或使用無線遙控式擴大

可求助範圍。 
3-3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內之衛生紙置放處 

1-4 +1 

 

 

4-182



 

縣市別：新北市 建築物名稱：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相關設備如提款機、公用電話、電

器開關及插座高度、電腦、家具用

品等設置均有考量身障者需求 

1-3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183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陽光空氣水老人長期照顧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門鎖。 

3-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求助鈴加鍊或使用無線遙控式擴大可求助

範圍。 
3-3 +1 

 

 

4-184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廣豐新天地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劃性且

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配合建物使用性質規劃無障礙專區，相關

設備如提款機、公用電話、電氣開關及插

座高度、電腦、家具用品等設置均有考量

身障者需求 

1-3 +1 

 

 

4-185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廣豐新天地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衛生紙置放處、衣

物置物架、沐浴用品、洗手乳、吹風機及

蓮蓬頭固定架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

分，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186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廣豐新天地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共 6 間，另增設 5間) 
2-1 +5 

 
 

 

 

 

4-187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廣豐新天地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機 

(共 5 座，另增設 4座) 
2-2 +5 

 

 

 

4-188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廣豐新天地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

礙停車位(法定輛 682 部，無障礙停車位應

設 14 部，另增設 14 部) 2-4 +5 

  
 

 
 

 

 

4-189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廣豐新天地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7 

無障礙停車位-標誌清楚明確並加註相關必

要說明及罰則。 
3-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8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門鎖。 

3-2 +1 

 

 

4-190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廣豐新天地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9 

停車場規劃人行專用道，便於身障人士通

行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0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車停車

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誌 
2-5 +2 

 

 

4-191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台灣家樂福中原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衛生紙置放處、衣

物置物架、沐浴用品、洗手乳、吹風機及

蓮蓬頭固定架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

分，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註相關

必要說明及罰則 
3-1 +2 

  

 

4-192



 

縣市別：桃園市 建築物名稱：台灣家樂福中原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無障礙停車位設有語音引導設施。 

3-8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193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碧根行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並

配合建築物使用性質提供視障者點

字相關設備 

1-2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門口上方警鈴連動式內求救鈴 2-6 +2 

 

4-194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福碩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2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衛生紙置放處

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

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4-195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福碩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3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4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2-1 +3 

 

 

4-196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福碩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5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法規規定 1 處，總

共設置 2 處) 
2-4 +2 

 

4-197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福碩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6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

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總

共設置 2 處) 
2-5 +2 

 

 

4-198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福碩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7 

提高樓梯級高、級深之對比色或於梯

鼻加設不同顏色之警示帶，方便弱視

者使用 

3-5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8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

門鎖 3-2 +1 

 

 

4-199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2 

與基地內它棟建築物間通道，設置坡

道結合電動輪椅升降平臺，方便無障

礙或短暫行動不便者使用 
2-2 +1 

4-200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3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衛生紙置放處

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

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4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4-201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5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每層各增設 1 處共 16 處) 2-4 +5 

 

 

4-202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6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法規規定 1 部，總共 3 部） 2-2 +4 

 

 

4-203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7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法規檢討後應設置

5 輛，總共設置 14 輛) 

2-4 +5 

 

4-204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8 

提高樓梯級高、級深之對比色或於梯

鼻加設不同顏色之警示帶，方便弱視

者使用 
3-5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9 

各樓層逃生陽台增設自走式避難梯

設備，方便無障礙者於災害時逃生使

用 
個案 +2 

 

 

4-205



 

 

縣市別：臺中市 建築物名稱：臺中榮民總醫院門診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8 

一般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 分) 

9 

各樓層逃生陽台增設自走式避難梯

設備，方便無障礙者於災害時逃生使

用 
個案 +2 

 

 

4-206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臺南市政府仁德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通路 

室內出入口門寬 150cm(一~三樓) 
2-6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增設 1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一樓戶

外) 
2-1 +3 

 

 

4-207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臺南市政府仁德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項

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一般房間或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項

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廁所內易操作使用之門鎖。(一樓) 

3-2 +1 

 

4-208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臺南市政府仁德區水資源回收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停車空間 

增設 1處無障礙停車位 
2-4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09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一~三樓主要通路)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樓梯牆面加設弱視警示帶。 

3-6 +1 

 

 

4-210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1 樓 1 間，2 樓 2間，共計 3 間。 
2-1 +4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廁所盥洗室採易操作使用之門鎖。

(一~三樓) 
3-2  +1 

 

 

4-211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無障礙浴室設有紅外線感知器並與

急求助鈴連動。(一樓) 
3-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沐浴用品、洗手乳及蓮蓬頭固定架

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

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一~二樓) 
1-4  +1 

 

 

4-212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台南仁愛之家成功養護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7 

停車空間 

增設無障礙機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

之引導標示(一樓入口處) 
2-5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13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衛生福利部台南醫院附設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廁所盥洗室 

易操作使用之門鎖。(五~六樓) 
3-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廁所盥洗室 

建築物增設 1 處符合規定之無障礙

廁所 
2-1 +3 

 

 

4-214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衛生福利部台南醫院附設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浴室沐浴用品、洗手乳及蓮蓬頭固

定架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

分，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五~

六樓)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停車空間 

增設無障礙機車停車位 3處並設有

明確之引導標示(門口停車場) 
2-5  +2 

 

 
 

4-215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衛生福利部台南醫院附設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無障礙標誌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

具有整體規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

設施配置圖(大廳入口)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

註相關必要說明及罰則。(門口停車

場) 
3-1  +2 

 

 
 

4-216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仁愛之家康寧園安養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一~七樓主要通路)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提高樓梯級高、級深之對比色或於

梯鼻加設不同顏色之警示帶，方便

弱視者使用。 
3-5 +1 

 

 
 

4-217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仁愛之家康寧園安養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樓梯牆面加設弱視警示帶。 

3-5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浴室設有紅外線感知器並與

緊急求助鈴連動。 
3-7 +1 

 

 
 

4-218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仁愛之家康寧園安養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無障礙廁所採用易操作使用之門

鎖。(一樓) 
3-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無障礙廁所衛生紙、沐浴用品、洗

手乳及蓮蓬頭固定架等高度距地板

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規範附錄之

設置標準 

1-4 +1 

 

 
 

4-219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仁愛之家康寧園安養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7 

增設無障礙機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

之引導標示(B1 停車場) 
2-4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8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

註相關必要說明及罰則。 

(B1 停車場) 
3-1 +2 

 

 

4-220



 

縣市別：臺南市 建築物名稱：財團法人仁愛之家康寧園安養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9 

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以下，符合

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一樓服務台)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21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御盟晶英酒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

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輪椅或身

障輔具出借及維修器材等服務  

1-2 +2 

 
 

4-222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御盟晶英酒店 

項

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整體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明確並加

註相關必要說明及罰則 
3-1 +2 

 

項

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衛生紙置放

處、衣物置物架、沐浴用品、洗手

乳、吹風機及蓮蓬頭固定架等高度

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規範

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4-223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御盟晶英酒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7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且室內通路走廊皆大於 160 公分  
2-6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8 

一般房間或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4-224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市立凱旋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

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4-225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市立凱旋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計 2部  

 
2-2 +4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計 2 處 
2-4 +2 

 

4-226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皇家季節酒店(Indigo 酒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輪椅或身障

輔具出借、輪椅專用充電插座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既有建物改善者) 
2-6 +3 

 

 

4-227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蓮潭國際會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輪椅或身

障輔具出借服務 

1-2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配合建物使用性質規劃無障礙專

區，相關設備如插座高度、電腦、

家具用品等設置均考量身障者需求 
1-3 +2 

 

 

4-228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蓮潭國際會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29



 

縣市別：高雄市 建築物名稱：中正三路路段騎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騎樓路段地板面設有本市文化風情

之特殊壓花地磚，富有當地人文色

彩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30



縣市別：基隆市 建築物名稱：基隆私立二信高級中學校舍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一般房間或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新建） 
2-6 +2 

 

 

4-231



 

縣市別：基隆市 建築物名稱：基隆市身心障礙福利服務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既有改善） 
2-6 +3 

 

 

4-232



 

縣市別：基隆市 建築物名稱：基隆市身心障礙福利服務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樓梯扶手加設點字設施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 1處 
2-4 +2 

 

 

4-233



 

縣市別：基隆市 建築物名稱：私立祥安老人長期照顧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4-234



 

縣市別：新竹市 建築物名稱：三姓橋車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

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2-6 +2 

   

 

4-235



 

縣市別：新竹市 建築物名稱：馬偕紀念醫院新竹分院【既有】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4-236



 

縣市別：新竹市 建築物名稱：馬偕紀念醫院新竹分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舞台、講台設有無障礙設備及設施

可供行動不便人士上台 
2-3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

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 
2-5 +2 

   

 

4-237



 

縣市別：新竹市 建築物名稱：馬偕紀念醫院新竹分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一般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38



 

縣市別：新竹市 建築物名稱：新竹福泰商務飯店【既有】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

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既有改善） 
2-6 +3 

   
 

 

4-239



縣市別：嘉義市 建築物名稱：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2 處) 
2-4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

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2

處) 
2-5 +2 

 

 

4-240



縣市別：嘉義市 建築物名稱：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2-6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

門鎖。 
3-2 +1 

 

 
 

4-241



縣市別：嘉義市 建築物名稱：社團法人嘉義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2 處) 
2-1 +3 

 

 

 
 

4-242



 

縣市別：嘉義市 建築物名稱：中油中山路加油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提升無障礙廁所內設施品質 

(設置免治馬桶座與洗屁器)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43



 

縣市別：嘉義市 建築物名稱：中油文化路加油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提升無障礙廁所內設施品質 

(設置免治馬桶座與洗屁器)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44



 

縣市別：嘉義市 建築物名稱：中油興嘉加油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提升無障礙廁所內設施品質 

(設置免治馬桶座與洗屁器)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45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內增設聽障人士專用閃

光燈及相關告知標誌牌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

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 
2-5 +2 

 
 
 

4-246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於無障礙樓梯梯鼻加設不同顏色之

警示帶，方便弱視者使用。 
3-5 +1 

 

 

4-247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國立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求助鈴加鍊或使用無線遙控式擴大

可求助範圍。 
3-3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一般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4-248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無障礙樓梯） 
2-2 +3 

 
 
 

 

 

4-249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舞台、講台設有無障礙設備及設施

可供行動不便人士上台 
2-3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4-250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國立宜蘭大學圖書資訊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內增設聽障人士專用閃

光燈及相關告知標誌牌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51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山泉大飯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配合建物使用性質規劃無障礙專

區，相關設備如公用電話等設置均

有考量身障者需求 
1-3 +1 

 

 

4-252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山泉大飯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無障礙樓梯） 
2-2 +3 

 

 
 
 

 
 

 

4-253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山泉大飯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無障礙廁所內增設聽障人士專用閃

光燈及相關告知標誌牌 
個案 +1 

 

 

4-254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壯圍鄉功勞社區活動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4-255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壯圍鄉功勞社區活動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無障礙廁所之衛生紙置放處高度距

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規範附

錄之設置標準，另設置於馬桶旁增

設嵌壁式面盆內建感應龍頭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4-256



縣市別：宜蘭縣 建築物名稱：壯圍鄉功勞社區活動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

門鎖 
3-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無障礙廁所內增設聽障人士專用閃

光燈及相關告知標誌牌 
個案 +1 

 

 
 

4-257



 

縣市別：新竹縣 建築物名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無障礙樓梯）(增設 3處，共計

4 處昇降機) 
2-2 +5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無障礙機

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示 
2-5 +2 

 

 
 

4-258



 

 

縣市別：新竹縣 建築物名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共計 10 處) 
2-4 +5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59



 

縣市別：苗栗縣 建築物名稱：台鐵豐富車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60



 

縣市別：苗栗縣 建築物名稱：台灣中油苗栗中華路加油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衛生紙置放處及蓮蓬頭固定

架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

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現場馬桶為方便

身心不便者已全面改成免治馬桶。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加油站依規定無須設置停車位，業

者主動於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 
2-4  +2 

 

 

4-261



 

縣市別：苗栗縣 建築物名稱： 台灣中油竹南加油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衛生紙置放處及蓮蓬頭固定架

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規範

附錄之設置標準。現場馬桶為方便身心不

便者已全面改成免治馬桶。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加油站依規定無須設置停車位，業

者主動於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 
2-4 +2 

 

4-262



 

縣市別：苗栗縣 建築物名稱： 台灣中油竹南中正加油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衛生紙置放處及蓮蓬頭固定架

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符合規範

附錄之設置標準。現場馬桶為方便身心不

便者已全面改成免治馬桶。 

個案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加油站依規定無須設置停車位，業

者主動於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 

2-4 +2 

 

 

4-263



 

縣市別：苗栗縣 建築物名稱： 台灣中油竹南中正加油站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一般廁所便器間內亦加設蓮蓬頭設

施及簡易扶手供民眾使用。 3 +1 

 
 

 

 

4-264



 

 

縣市別：彰化縣 建築物名稱：彰化縣田中鎮公所(幼兒園)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樓梯

一處 
2-2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新建） 
2-6 +2 

 

 

4-265



 

 

縣市別：彰化縣 建築物名稱：彰化縣立明倫國中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樓梯

一處 
2-2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且設有全區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4-266



 

 

縣市別：彰化縣 建築物名稱：田中鎮公所圖書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67



 

 

縣市別：彰化縣 建築物名稱：台灣新光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員林分行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櫃台設置高度符合規範附錄

並有專人辦理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4-268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青松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

礙機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

示 

2-5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4-269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青松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電氣開關及插座高度、電腦、家具

用品等設置均有考量身障者需求。 
1-3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蓮蓬頭固定

架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

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4-270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青松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計 4 處 
2-1 +5 

 

  
 

 

  

 

4-271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青松護理之家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昇降

機計 1部 
2-2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7 

建築物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

礙停車位計 2 處 
2-4 +3 

 

  

 

4-272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第一商業銀行草屯分行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4-273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第一商業銀行草屯分行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74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埔里基督教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全區引導設施清楚明確具有整體規

劃性或設有無障礙設施配置圖 
1-1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輪椅或身

障輔具出借等服務 

1-2 +2 

 

 

4-275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埔里基督教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無障礙廁所、浴室內之蓮蓬頭固定

架等高度距地板面 80 至 100 公分，

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4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計 4 處 
2-1 +4 

   

 

4-276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埔里基督教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建築物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

礙停車位計 6 處 
2-4 +5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建築物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

礙機車停車位並設有明確之引導標

示 

2-5 +2 

 

 

4-277



 

 

縣市別：南投縣 建築物名稱：埔里基督教醫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7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8 

一般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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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雲林縣虎尾鎮立仁國民小學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計 3 處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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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雲林縣虎尾鎮立仁國民小學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一般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易操作使用

之門鎖。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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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雲林縣虎尾鎮立仁國民小學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2-6 +2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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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風尚人文咖啡館(斗六店)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輪椅專用充電插座 1-3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既有改善） 
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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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雲林縣斗六市公所圖書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既有改善） 
2-6 +3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並配合建物使用性質提供輪椅或身

障輔具出借、輪椅專用充電插座或

維修器材等服務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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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雲林縣斗六市公所圖書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一般廁所設有緊急求助鈴 2-8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易操作使用之門

鎖。 
3-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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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雲林縣斗六市公所圖書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5 

一般廁所增設友善扶手設備 2-8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6 

主要通路設置有服務鈴 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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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雲林縣  建築物名稱：台灣企銀斗六分行(105 替一) 

項

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既有改善） 
2-6 +3 

   

項

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主要通路設置有服務鈴 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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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嘉義縣 建築物名稱：嘉義縣朴子市公所-辦公廳舍(新建)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計 2 處)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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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嘉義縣 建築物名稱：嘉義縣朴子市公所-辦公廳舍(新建)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建築物或建築基地內增設符合規定

之無障礙停車位(計 4 處) 
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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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嘉義縣 建築物名稱：嘉義縣朴子市公所-辦公廳舍(新建)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289



 

 

縣市別：屏東縣 建築物名稱：屏東縣政府南棟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3 

法規需一處盥洗室，本場所增設 6

處盥洗室 2-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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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屏東縣  建築物名稱：屏東縣政府南棟大樓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本府南棟大樓為 8層樓建築物，法

規設置 2處小便斗，本府於每層樓

均增設 1處，計增設 6 處 

個案 +１ 

 

項次 小便斗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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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屏東縣 建築物名稱：順仁安養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法規需一處浴室，本場所增設一處

浴室 
2-1 +3 

 

 

 

 
 

4-292



 

 

縣市別：屏東縣 建築物名稱：順仁安養院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法規需一處無障礙廁所，本場所增

設一處無障礙廁所 
2-1 +3 

 

 
 

4-293



 

 

縣市別：屏東縣  建築物名稱：萬丹文康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本場所增設一處盥洗室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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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屏東縣  建築物名稱：萬丹文康中心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增設一座無障礙樓梯  
2-2 +3 

 

項次 無障礙樓梯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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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花蓮縣 建築物名稱：F HOTEL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主要通路設置有緊急求助鈴或服務

鈴 
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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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花蓮縣 建築物名稱：F HOTEL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結帳櫃台、服務台高度均在 90 公分

以下，符合規範附錄之設置標準 
1-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一般樓梯加設警示設施 個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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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花蓮縣 建築物名稱：吉安鄉慶豐老人館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

門鎖。 
3-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2 

主要通路增設安全扶手 個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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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花蓮縣 建築物名稱：吉安鄉慶豐老人館 

項

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３ 

建築物增設符合規定之無障礙廁所

計 2 處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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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臺東縣 建築物名稱： 一家餐廳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無障礙廁所之門鎖採易操作使用之

門鎖 
3-2 +1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4-300



 

 

縣市別：臺東縣 建築物名稱：南豐鐵花棧 

項次 加分項目說明 加分類型 加分 
(每項最高 5分) 

1 

室內出入口寬度全部大於 90 公分

（既有改善） 
2-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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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督導考核總成績 

(一)督導考核總成績 
表 4.5.1 106 年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總成績表 

 代
號

縣
市

行
政

措
施

改
善

成
果

其
他

積

極
作

為
外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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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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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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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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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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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考核單位成績等級 

表 4.5.2 106 年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成績等級表 

類型

分組
縣市

業務評分

(30%)

現勘評分

(70%)
總分 等級

臺北市 100 79 85.30 甲等

新北市 100 99 99.30 特優

桃園市 96 80 84.80 甲等

臺中市 85 96 92.70 優等

臺南市 89 95 93.20 優等

高雄市 100 91 93.70 優等

基隆市 46 67 60.70 丙等

新竹市 60 74 69.80 丙等

嘉義市 83 70 73.90 乙等

宜蘭縣 58 84 76.20 乙等

新竹縣 81 50 59.30 丁等

苗栗縣 39 85 71.20 乙等

彰化縣 41 55 50.80 丁等

南投縣 75 90 85.50 甲等

雲林縣 88 92 90.80 優等

嘉義縣 44 26 31.40 己等

屏東縣 64 75 71.70 乙等

花蓮縣 32 82 67.00 丙等

臺東縣 64 54 57.00 丁等

都

會

型

城

鎮

型

偏

遠

及

離

島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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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專案輔導會議 

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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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輔導會議結論 

（一）107 年業務督導計畫： 

1.業務考核項目部分，各項業務督導工作項目受督導單位大致均能

達到得分標準，惟既有建築物改善完成件數部分，表現欠佳，建

議各受考核單位可提供未改善完成案件數供營建署參考，俾利研

議明年度既有建築物改善完成件數評分標準是否有調整之必要。 

2.現場考核項目部分，考量部分受考核單位於督導行程結束後補提

加分項目，恐對考評結果略有不公，經討論後本次不予採計。建

議請各受考核單位於「考核日期前一周」依據加分項目評分參考

表提報加分項目，以利考核當日時程安排及避免加分項目疏漏。 

（二）業務考核項目部份： 

1.優良改善案例彙編及改善通則部分，此兩項成果皆有公布於各

受考核單位網頁，建議尚未完成之受考核單位可加以參考並盡

速完成。 

2.勘檢人員的專業知識及經驗直接影響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的品

質，因此有關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部份，依勘檢原則第六條規

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任之勘檢人員，辦理至少三個小

時之勘檢實務講習。其講習內容如下：（一）勘檢注意事項（含

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二）勘檢程序。（三）勘檢任務。

（四）其他相關事項。」，考量各受考核單位財務人力及聘任

勘檢人員狀況，建議「勘檢實務講習辦理頻率可配合該單位勘

檢人員任期調整，或縣市聯合辦理」亦可採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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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考核成果結論 

（一）106 年度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成績總結，特優等縣

市為新北市政府；優等縣市共計有臺中市政府、台南市政府、高雄

市政府及雲林縣政府等 4個單位。 

（二）業務考核項目部份： 

1.行政措施：「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第六條規定

對聘任之勘檢人員辦理至少三個小時之勘檢實務講習部分，嘉義

市及苗栗縣政府未辦理勘檢實務講習，其餘 12 個受考核單位皆

辦理完成且全員到課；「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尚有 11 個受考核單位尚未成立建築物無障

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 

2.改善成果：既有建築物改善為本督導核心工作之一。104 年既有

建築物改善完成總件數為 1968 件。目前半數受考核單位之改善

完成件數得分率尚未達 60%以上；城鎮型之改善完成案件數平均

約為 30~40 件（僅達滿分標準 120 件約三分之一）；偏遠及離島

型之改善完成案件數平均約為 11 件（僅達滿分標準 60 件約六分

之一）；替代改善計畫結案率則有 3個單位得分率尚未達 60%以

上。 

3.其他積極作為：案例彙編及通則之整理有助於提高既有建築物改

善之完成率且可降低建管人員之工作量，在執行落實無障礙生活

環境業務推動中為一項重要之輔助工具；優良改善案例彙編尚有

基隆市、苗栗縣、彰化縣及花蓮縣等 4 個單位未製作任何案例，

改善通則尚有宜蘭縣、嘉義縣及花蓮縣等 3個單位未製作任何通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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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現場考核部份： 

1.建築圖說部份：各受考核單位提供之建築圖說已大幅改善去年構

造詳圖尺寸標示及比例不符之問題。 

2.無障礙設施、設備部份：實地現場抽查以廁所盥洗室缺失最多，

無障礙通路缺失其次。加分項目依督導結果得分分析，仍以都會

型縣市較有作為，城鎮型及偏遠離島型縣市則以雲林縣表現較為

優異。 

3.騎樓整平：本次督導共計有 7 個單位未能得分，主要原因為 104、

105 年未執行騎樓整平業務，故本次督導共計符合規定之騎樓路

有 12 個單位。 

二、業務推動相關作業建議 

（一）107 年業務督導計畫： 

1.業務考核項目部分，各項業務督導工作項目受督導單位大致均能

達到得分標準，惟既有建築物改善完成件數部分，表現欠佳，建

議各受考核單位可提供未改善完成案件數供營建署參考，俾利研

議明年度既有建築物改善完成件數評分標準是否有調整之必要。 

2.現場考核項目部分，考量部分受考核單位於督導行程結束後補提

加分項目，恐對考評結果略有不公，經討論後本次不予採計。建

議請各受考核單位於「考核日期前一周」依據加分項目評分參考

表提報加分項目，以利考核當日時程安排及避免加分項目疏漏。 

（二）業務考核項目部份： 

1.優良改善案例彙編及改善通則部分，此兩項成果皆有公布於各

受考核單位網頁，建議尚未完成之受考核單位可加以參考並盡

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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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勘檢人員的專業知識及經驗直接影響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的品

質，因此有關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部份，依勘檢原則第六條規

定「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任之勘檢人員，辦理至少三個小

時之勘檢實務講習。其講習內容如下：（一）勘檢注意事項（含

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二）勘檢程序。（三）勘檢任務。

（四）其他相關事項。」，考量各受考核單位財務人力及聘任

勘檢人員狀況，建議「勘檢實務講習辦理頻率可配合該單位勘

檢人員任期調整，或縣市聯合辦理」亦可採認得分。 

（三）實地現場考核部份： 

1.為求現場考核加分項目公平，請各受考核單位於「考核當日」依

據「加分項目評分參考表」提報實地現場考核加分項目；非為評

分標準內之項目亦可提報，惟加分與否由營建署開會決定。 

2.部分受督導單位實地現場考核因某處無障礙設施未改善完成，依

該處設施之規範查核項目數量扣分。建議考量比例原則及各無障

礙設備設施之設置方式不同，評分倒扣方式改為：既有建築物每

小項缺失扣 1 分，每項無障礙設施最多扣 5分，每一既有建築物

案件最多可扣 15 分；新建建築物每小項缺失扣 2 分，每項無障

礙設施最多扣 10 分，每一新建建築物案件最多可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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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一、106 年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考核評分表 

表 7.1 106 年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考核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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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 年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實地現場考核評分表 

表 7.2 106 年公共建築物及騎樓無障礙環境實地現場考核評分表 

 



 7-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三、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考評表(設計規範 102 年版) 

表 7.3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考評表(設計規範 102 年版) 

編
號

編
號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A0
1

A0
2

坡
道

及
扶

手
A0

3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A0

4

室
內

出
入

口
A0

5

樓
梯

A0
6

昇
降

設
備

A0
7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A0

8

廁
所

盥
洗

室
A0

9

浴
室

A1
0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A1

1

公
共

建
築

物

名
　

　
　

稱

淨
高

、
淨

寬
、

突
出

物
警

示
或

防
撞

設
施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輪

椅
迴

轉
空

間
、

呼
叫

鈕
位

置
、

觸
覺

裝
置

位
置

(含
各

樓
層

乘
場

入
口

標
誌

)、
昇

降
機

門
、

機
廂

尺
寸

、
扶

手
、

後
視

鏡
、

輪
椅

乘
坐

者
操

作
盤

。

各
層

平
面

圖

(比
例

尺
大

小

不
限

)

構
造

詳
圖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五
十

分
之

一
)

應
標

示
圖

樣
種

類
應

標
示

事
項

配
置

圖
(比

例

尺
大

小
不

限
)

高
程

差
、

坡
度

、
寬

度
、

平
臺

(含
起

點
與

終
點

平
臺

、
中

間
平

臺
或

轉
彎

平
臺

之
淨

寬
、

淨
深

)、
坡

道
防

護
緣

、
扶

手
(含

高
度

、
形

狀
、

淨

寬
、

與
壁

面
距

離
、

端
部

處
理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平

臺
(含

淨
寬

、
淨

深
、

坡
度

)、
門

扇
(含

操
作

空
間

、
開

門
方

式
)、

門
把

(含
位

置
及

型
式

)。

淨
寬

、
門

扇
(含

操
作

空
間

、
開

門
方

式
)、

門
把

(含
位

置
及

型
式

)。

底
版

淨
高

未
達

一
百

九
十

公
分

之
防

護
設

施
、

轉
折

平
臺

設
計

方
式

、
梯

級
(含

級
深

、
級

高
、

鼻
端

處
理

)、
防

滑
條

、
防

護
緣

、
扶

手
(含

水

平
延

伸
方

式
、

端
部

處
理

、
長

度
、

高
度

、
扶

手
形

狀
、

與
壁

面
距

離
)、

欄
杆

、
警

示
設

施
。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業

務
督

導
實

地
現

場
抽

查
考

評
表

(設
計

規
範

10
2年

版
)

受
督

導
單

位
：

督
導

委
員
：

□
本

項

　
必

須

　
評

分

□
本

項

　
不

必

　
評

分

建
照

掛
號

日
期

：

使
照

核
發

日
期

：

最
後

一
次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

年
　

　
月
　

　
日

方
位

、
室

外
通

路
(含

高
程

、
引

導
設

施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淨

寬
、

排
水

方
向

)、
室

外
停

車
空

間
(含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含

坡
道

、
引

導
標

誌
)、

基
地

及
建

築
物

高
程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
室

內
出

入
口

、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含

高
程

、
坡

度
、

寬
度

、
迴

轉
空

間
)、

無
障

礙
樓

梯
位

置
、

昇
降

設
備

(含
引

導
設

施
、

輪

椅
迴

轉
空

間
、

機
廂

尺
寸

)、
廁

所
盥

洗
室

(含
迴

轉
空

間
)、

浴
室

(含
高

程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含
位

置
、

尺
寸

及
數

量
)、

室
內

停
車

空
間

(含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及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無
障

礙
廁

所
盥

洗
室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迴

轉
空

間
、

出
入

口
(含

門
淨

寬
、

門
把

、
門

檔
位

置
)、

鏡
子

、
求

助
鈴

位
置

、
馬

桶
(含

淨
空

間
、

高
度

、
沖

水
控

制
、

靠

背
)、

馬
桶

扶
手

(含
型

式
、

位
置

及
尺

寸
)、

洗
面

盆
(含

位
置

、
高

度
、

深
度

、
水

龍
頭

開
關

型
式

、
扶

手
)、

廁
所

盥
洗

室
外

部
設

置
求

助
鈴

警
示

燈
之

位
置

。

一
般

廁
所

盥
洗

室
：

小
便

器
(含

型
式

、
位

置
、

尺
寸

、
扶

手
、

淨
空

間
)。

迴
轉

空
間

、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位

置
、

扶
手

、
淋

浴
間

座
椅

、
淋

浴
間

淨
空

間
、

水
龍

頭
位

置
、

求
助

鈴
位

置
。

坡
度

、
寬

度
、

深
度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席
位

配
置

、
陪

伴
者

座
椅

位
置

、
欄

杆
(含

防
護

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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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B
0
1

B
0
2

B
0
3

B
0
4

B
0
5

B
0
6

B
0
7

B
0
8

B
0
9

B
1
0

B
1
1

B
1
2

B
1
3

B
1
4

B
1
5

B
1
6

B
1
7

2
0
2
.
4
.
4
 
獨

棟
或

連
棟

建
築

物
之

特
別

規
定

-
免

設
置

：
位

於
山

坡
地

，
或

其
臨

接
道

路
之

淹
水

潛
勢

高
度

達
5
0
 
公

分
以

上
，

且
地

面
層

須
自

基
地

地
面

提
高

5
0
 
公

分
以

上
者

，
或

地
面

層
設

有
室

內
停

車
位

者
，

或
建

築
基

地
未

達
1
0
 
個

住
宅

單
位

者
，

得
免

設
置

室
外

通
路

。

2
0
2
.
4
.
5
 
獨

棟
或

連
棟

建
築

物
之

特
別

規
定

-
部

分
設

置
：

建
築

基
地

具
1
0
 
個

以
上

、
未

達
5
0
 
個

住
宅

單

位
者

，
應

至
少

有
1
/
1
0
 
個

住
宅

單
位

設
置

室
外

通
路

。
其

計
算

如
有

零
數

者
，

應
再

增
加

1
 
個

住
宅

單
位

設
置

室
外

通
路
。

2
0
3
.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線

（
道

路
或

人
行

道
）

至
建

築
物

主
要

出
入

口
，

或
基

地
內

各
幢

建
築

物
間

設
有

引
導

設
施

之
通

路
，

作
為

無
障

礙
通

路
之

室
外

通
路

應
符

合
本

點
規

定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2
0
3
.
2
.
1
 
室

外
通

路
設

計
-
引

導
標

誌
：

室
外

無
障

礙
通

路
與

建
築

物
室

外
主

要
通

路
不

同
時
，

必
須

於
室

外
主

要
通

路
入

口
處

標
示

無
障

礙
通

路
之

方
向

。

2
0
3
.
2
.
4
 
室

外
通

路
設

計
-
排

水
：

無
遮

蓋
戶

外
通

路
應

考
慮

排
水

，
可

往
路

拱
兩

邊
排

水
，

洩
水

坡
度

1
/
1
0
0
 
-
 
2
/
1
0
0
。

2
0
3
.
2
.
5
 
室

外
通

路
設

計
-
開

口
：

通
路

1
3
0
 
公

分
範

圍
內
，

應
儘

量
不

設
置

水
溝

格
柵

或
其

他
開

口
，

如

需
設

置
，

其
水

溝
格

柵
或

其
他

開
口

在
主

要
行

進
之

方
向

，
開

口
不

得
大

於
1
.
3
 
公

分
。

2
0
3
.
2
.
2
 
室

外
通

路
設

計
-
坡

度
：

地
面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1
5
；

但
2
0
2
.
4
 
獨

棟
或

連
棟

之
建

築
物

其
地

面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1
0
，

超
過

者
須

依
2
0
6
 
節

規
定

設
置

坡
道

。
且

二
不

同
方

向
之

坡
道

交
會

處
應

設
置

平

台
，

該
平

臺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2
0
3
.
2
.
3
 
室

外
通

路
設

計
-
淨

寬
：

通
路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1
3
0
 
公

分
；

但
2
0
2
.
4
 
獨

棟
或

連
棟

之
建

築
物

其

通
路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通 則

查
核

項
目

2
0
3
.
2
.
7
 
室

外
通

路
設

計
-
室

外
通

路
警

示
設

施
特

別
規

定
：

室
外

通
路

設
有

坡
道

，
並

於
側

邊
設

有
階

梯

時
，

為
利

視
障

者
使

用
，

應
依

3
0
5
.
1
 
設

置
終

端
警

示
設

施
，

其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1
3
0
 
公

分
或

該
階

梯
寬

度
。

2
0
2
.
4
.
2
 
獨

棟
或

連
棟

建
築

物
之

特
別

規
定

-
組

成
：

其
地

面
層

無
障

礙
通

路
，

僅
須

設
置

室
外

通
路

。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通

路
者
，

其
通

路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2
0
3
.
2
.
6
 
室

外
通

路
設

計
-
突

出
物

限
制

：
通

路
淨

高
不

得
小

於
2
0
0
 
公

分
，

地
面

起
6
0
-
2
0
0
 
公

分
之

範

圍
，

不
得

有
1
0
公

分
以

上
之

懸
空

突
出

物
，

如
為

必
要

設
置

之
突

出
物
，

應
設

置
警

示
或

其
他

防
撞

設

施
。

2
0
2
.
1
 
通

則
-
組

成
：

無
障

礙
通

路
應

由
以

下
符

合
本

規
範

規
定

之
一

個
或

多
個

設
施

組
成
：

室
外

通
路

、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
出

入
口

、
坡

道
、

扶
手
、

昇
降

設
備

、
輪

椅
昇

降
台

等
。

2
0
2
.
2
 
高

低
差

：
高

低
差

在
0
.
5
 
公

分
至

3
 
公

分
者

，
應

作
1
/
2
 
之

斜
角

處
理

，
高

低
差

在
0
.
5
公

分
以

下

者
得

不
受

限
制

；
高

低
差

大
於

3
 
公

分
者

，
應

設
置

符
合

本
規

範
之

「
坡

道
」

、
「

昇
降

設
備

」
或

「
輪

椅
昇

降
台
」

。

2
0
2
.
3
 
地

面
：

通
路

地
面

應
平

整
、

堅
固

、
防

滑
。

2
0
2
.
4
.
1
 
獨

棟
或

連
棟

建
築

物
之

特
別

規
定

-
適

用
對

象
：

建
築

基
地

內
該

棟
自

地
面

層
至

最
上

層
均

屬
同

一
住

宅
單

位
且

僅
供

住
宅

使
用

者
。

2
0
2
.
4
.
3
 
獨

棟
或

連
棟

建
築

物
之

特
別

規
定

-
設

有
騎

樓
者
：

其
室

外
通

路
得

於
騎

樓
與

道
路

邊
界

至
少

設

置
一

處
坡

道
，

經
由

騎
樓

通
達

各
棟

出
入

口
。

一 、 無 障 礙 通 路 ( 一 )

室 外 通 路

□
【

規
範

1
0
2
.
0
1
.
0
1
】

內
政

部
1
0
1
.
1
1
.
1
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
1
0
8
1
0
4
1
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
0
2
.
0
1
.
0
1
至

1
0
3
.
1
2
.
3
1
適

用
）

 



 7-20

編
號

作
業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B
1
8

B
1
9

B
2
0

B
2
1

B
2
2

B
2
3

B
2
4

B
2
5

B
2
6

B
2
7

B
2
8

B
2
9

B
3
0

B
3
1

出 入 口

2
0
5
.
4
.
1
 
門

-
開

門
方

式
：

不
得

使
用

旋
轉

門
，

若
使

用
自

動
門
，

必
須

使
用

水
平

推
拉

式
，

且
應

設
有

當

門
受

到
物

體
或

人
的

阻
礙

時
，

可
自

動
停

止
並

重
新

開
啟

的
裝

置
，

此
裝

置
應

透
過

感
應

到
地

板
面

1
5
～

2
5
 
公

分
及

5
0
～

7
5
 
公

分
處

之
障

礙
物

來
啟

動
。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2
0
5
.
4
.
2
 
門

-
門

扇
：

若
門

扇
或

牆
版

為
整

片
透

明
玻

璃
，

應
於

地
面

1
2
0
 
公

分
至

1
5
0
 
公

分
處

設
置

告
知

標
示

。

查
核

項
目

2
0
4
.
2
.
1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坡

度
：

地
面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如
大

於
1
/
5
0
 
應

依
2
0
6
 
節

規
定

設

置
坡

道
。

2
0
4
.
2
.
2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寬

度
：

通
路

走
廊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1
2
0
 
公

分
，

走
廊

中
如

有
開

門
，

則
去

除
門

扇
開

啟
之

空
間

後
，

其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1
2
0
 
公

分
。

2
0
5
.
3
 
驗

(
收

)
票

口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前
後

地
板

面
應

順
平
，

且
地

板
面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2
0
4
.
2
.
3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迴

轉
空

間
：

寬
度

小
於

1
5
0
 
公

分
之

走
廊

，
每

隔
1
0
 
公

尺
、

通
路

走
廊

盡
頭

或
距

盡
頭

3
.
5
 
公

尺
以

內
，

應
有

一
1
5
0
 
公

分
×
1
5
0
 
公

分
以

上
之

迴
轉

空
間

。

2
0
4
.
2
.
4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突

出
物

限
制

：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淨

高
不

得
小

於
1
9
0
 
公

分
；

兩
邊

之
牆

壁

，
由

地
面

起
6
0
 
公

分
至

1
9
0
 
公

分
以

內
，

不
得

有
1
0
 
公

分
以

上
之

懸
空

突
出

物
，

如
為

必
要

設
置

之
突

出
物

，
應

設
置

警
示

或
其

他
防

撞
設

施
﹚

。

2
0
5
.
2
.
4
 
出

入
口

-
操

作
空

間
：

單
扇

門
側

邊
應

留
設

適
當

之
操

作
空

間
，

其
操

作
空

間
因

門
扇

開
啟

之
方

式
及

到
達

門
之

方
向

不
同

而
異

，
分

別
標

示
其

所
需

之
操

作
空

間
。

2
0
4
.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通
路

之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2
0
5
.
2
.
3
 
出

入
口

-
室

內
出

入
口

：
門

扇
打

開
時

，
地

面
應

平
順

不
得

設
置

門
檻
，

且
門

框
間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另
折

疊
門

應
以

推
開

後
，

扣
除

折
疊

之
門

扇
後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2
0
5
.
4
.
3
 
門

-
門

把
：

應
設

置
於

地
板

上
7
5
-
8
5
 
公

分
處
，

且
門

把
應

採
用

容
易

操
作

之
型

式
，

不
得

使
用

喇
叭

鎖
。

2
0
5
.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通
路

上
之

出
入

口
、

驗
﹙

收
﹚

票
口

及
門

之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2
0
5
.
2
.
1
 
出

入
口

-
通

則
：

出
入

口
兩

邊
之

地
面

1
2
0
 
公

分
之

範
圍

內
應

平
整
、

堅
硬

、
防

滑
，

不
得

有
高

差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2
0
5
.
2
.
2
 
出

入
口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

出
入

口
前

應
設

置
平

台
，

平
台

淨
寬

與
出

入
口

同
寬

，
且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淨
深

亦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地
面

順
平

避
免

設
置

門
檻

，
外

門

可
考

慮
設

置
溝

槽
防

水
（

蓋
版

開
口

在
主

要
行

進
方

向
之

開
口

寬
度

應
小

於
1
.
3
 
公

分
，

若
設

門
檻

時
，

應
為

3
 
公

分
以

下
，

且
門

檻
高

度
在

0
.
5
 
公

分
至

3
 
公

分
者

，
應

作
1
/
2
 
之

斜
角

處
理

，
高

度
在

0
.
5
 
公

分
以

下
者

得
不

受
限

制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
【

規
範

1
0
2
.
0
1
.
0
1
】

內
政

部
1
0
1
.
1
1
.
1
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
1
0
8
1
0
4
1
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
0
2
.
0
1
.
0
1
至

1
0
3
.
1
2
.
3
1
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一 、 無 障 礙 通 路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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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B
3
2

B
3
3

B
3
4

B
3
5

B
3
6

B
3
7

B
3
8

B
3
9

B
4
0

B
4
1

B
4
2

B
4
3

B
4
4

B
4
5

B
4
6

B
4
7

B
4
8

B
4
9

B
5
0

坡 道 扶 手

2
0
7.

3.
1 

扶
手

設
置

-
堅

固
：

扶
手

應
設

置
堅

固
，

除
廁

所
特

別
設

計
之

活
動

扶
手

外
，

皆
需

穩
固

不
得

搖

晃
，

且
扶

手
接

頭
處

應
平

整
，
不

可
有

銳
利

之
突

出
物

。

2
0
6.

3.
3 

平
台

-
轉

彎
平

台
：

坡
道

方
向

變
換

處
應

設
置

長
寬

各
1
50

 公
分

以
上

之
平

台
，

該
平

台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坡

道
因

轉
彎

角
度

不
同

其
平

台
設

置
方

式
亦

不
同

。

2
0
6.

4.
1 

防
護

設
施

-
坡

道
邊

緣
防

護
：

高
低

差
大

於
20

 公
分

者
，

未
鄰

牆
壁

之
一

側
或

兩
側

應
設

置
不

得
小

於
高

度
5
 公

分
之

防
護

緣
，

該
防

護
緣

在
坡

道
側

不
得

突
出

於
扶

手
之

垂
直

投
影

線
外

；
或

設
置

與

地
面

淨
距

離
不

得
大

於
5 

公
分

之
防

護
桿
（

板
）

。

2
0
6.

5.
1 

扶
手

-
設

置
規

定
：

高
低

差
大

於
2
0 

公
分

之
坡

道
，

兩
側

皆
應

設
置

符
合

本
規

範
規

定
之

連
續

性
扶

手
。

扶
手

無
需

設
置

30
 公

分
以

上
之

水
平

延
伸

。

2
0
6.

2.
4 

地
面

：
坡

道
地

面
應

平
整

（
不

得
設

置
導

盲
磚

或
其

他
妨

礙
輪

椅
行

進
之

舖
面

）
、

堅
固

、
防

滑
。

2
0
6.

4.
2 

防
護

設
施

-
護

欄
：

坡
道

高
於

鄰
近

地
面

7
5
 公

分
時

，
未

臨
牆

之
一

側
或

兩
側

應
設

置
高

度
不

得
小

於
11

0
 公

分
之

防
護

欄
；

十
層

以
上

者
，

不
得

小
於

1
20

 公
分

。

2
0
7.

2.
2 

通
則

-
扶

手
形

狀
：

可
為

圓
形

、
橢

圓
形

，
圓

形
直

徑
約

為
2
.8

-
4 

公
分

，
其

他
形

狀
者

，
外

緣

周
邊

長
9-

1
3 

公
分
。

2
0
7.

3.
2 

扶
手

設
置

-
與

壁
面

距
離

：
扶

手
若

鄰
近

牆
壁

，
應

與
壁

面
保

留
3-

5 
公

分
之

間
隔

。

2
0
7.

3.
3 

扶
手

設
置

-
高

度
：

單
層

扶
手

之
上

緣
與

地
板

面
之

距
離

應
為

7
5
 公

分
。

雙
層

扶
手

上
緣

高
度

分
別

為
65

 
公

分
及

85
 
公

分
，

若
用

於
小

學
，

高
度

則
各

降
低

1
0
 公

分
。

2
0
7.

3.
4 

扶
手

設
置

-
端

部
處

理
：

扶
手

端
部

應
作

防
勾

撞
處

理
，

並
視

需
要

設
置

可
供

視
障

者
辨

識
之

資

訊
或

點
字
。

查
核

項
目

2
0
6.

2.
1 

坡
道

設
計

-
引

導
標

誌
：

坡
道

儘
量

設
置

於
建

築
物

主
要

入
口

處
，

若
未

設
置

於
主

要
入

口
處

者

，
應

於
入

口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設
置

引
導

標
誌

。

一 、 無 障 礙 通 路 ( 三 )

2
0
7.

2.
3 

通
則

-
表

面
：

扶
手

表
面

及
靠

近
之

牆
壁

應
平

整
，

不
得

有
突

出
或

勾
狀

物
。

2
0
6.

5.
2 

扶
手

-
扶

手
高

度
：

設
單

道
扶

手
者

，
地

面
至

扶
手

上
緣

高
度

為
75

 公
分

；
設

雙
道

扶
手

者
，

高
度

分
別

為
8
5 

公
分
、

6
5 

公
分

。

2
0
6.

3.
2 

平
台

-
中

間
平

台
：

坡
道

每
高

差
7
5 

公
分

，
應

設
置

長
度

至
少

1
50

 公
分

之
平

台
，

平
台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2
0
6.

3.
1 

平
台

-
端

點
平

台
：

坡
道

起
點

及
終

點
，

應
設

置
長
、

寬
各

1
50

 
公

分
以

上
之

平
台

，
且

該
平

台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

2
0
7.

1 
適

用
範

圍
無

障
礙

設
施

需
設

置
扶

手
者

，
其

扶
手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2
0
6.

2.
2 

坡
道

設
計

-
寬

度
：

坡
道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若
坡

道
為

取
代

樓
梯

者
﹙

即
未

另
設

樓
梯

﹚
，

則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15

0 
公

分
。

2
0
6.

2.
3 

坡
道

設
計

-
坡

度
：

坡
道

之
坡

度
﹙

高
度

與
水

平
長

度
之

比
﹚

不
得

大
於

1/
1
2；

高
低

差
小

於
20

公
分

者
，

其
坡

度
得

酌
予

放
寬
，

惟
不

得
超

過
下

表
規

定
。

2
0
6.

1 
坡

道
-
適

用
範

圍
在

無
障

礙
通

路
上

，
上

下
平

台
高

低
差

超
過

3
 公

分
，

或
連

續
5
 公

尺
坡

度
超

過

1
/
15

 之
斜

坡
，

應
設

置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之

坡
道
。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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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C0
1

C0
2

C0
3

C0
4

C0
5

C0
6

C0
7

C0
8

C0
9

C1
0

C1
1

C1
2

C1
3

警
示

設
施

C1
4

戶
外

平

台
階

梯
C1

5

通 則
3
0
1.

2 
地

板
表

面
：

樓
梯

平
台

及
梯

級
表

面
應

採
用

防
滑

材
料

。

樓
梯

設
計

梯 級

扶
手

與

欄
杆

3
0
3.

5.
1 

特
別

規
定

-
適

用
對

象
：

第
2 

層
以

上
供

住
宅

使
用

之
公

寓
大

廈
，

各
樓

層
之

樓
地

板
面

積
24

0

平
方

公
尺

以
下

者
。

3
0
4.

1 
扶

手
與

欄
杆

-
扶

手
：

樓
梯

兩
側

應
裝

設
距

梯
級

鼻
端

高
度

7
5-

85
 
公

分
之

扶
手

或
雙

道
扶

手
﹙

高

6
5
 公

分
及

85
 公

分
﹚

，
除

下
列

情
形

外
該

扶
手

應
連

續
不

得
中

斷
。

二
平

台
﹙

或
樓

板
﹚

間
之

高
差

在

2
0
 公

分
以

下
者

，
得

不
設

扶
手

；
另

樓
梯

之
平

台
外

側
扶

手
得

不
連

續
。

3
0
3.

5.
2 

特
別

規
定

-
級

高
及

級
深

：
樓

梯
上

所
有

梯
級

之
級

高
及

級
深

應
統

一
，

級
高

﹙
R
﹚

需
為

1
8 

公

分
以

下
，

級
深

﹙
T
﹚

不
得

小
於

24
 公

分
，

且
55

 公
分

≦
2 

R 
+
 T

≦
65

 
公

分
。

3
0
5.

1 
警

示
設

施
-
終

端
警

示
：

距
梯

級
終

端
3
0 

公
分

處
，

應
設

置
深

度
3
0-

60
 公

分
，

顏
色

且
質

地
不

同
之

警
示

設
施

。
樓

梯
中

間
之

平
台

不
需

設
置

警
示

設
施
。

3
0
6 

戶
外

平
台

階
梯

之
寬

度
在

6
 公

尺
以

上
者

，
應

於
中

間
加

裝
扶

手
，

梯
級

級
高

之
設

置
應

符
合

3
03

.1

之
規

定
，

扶
手

之
設

置
應

符
合

3
04

 節
之

規
定

。

3
0
4.

2 
水

平
延

伸
：

樓
梯

兩
端

扶
手

應
水

平
延

伸
30

 
公

分
以

上
，

並
作

端
部

防
勾

撞
處

理
，

扶
手

水
平

延

伸
，

不
得

突
出

於
走

道
上

；
另

中
間

連
續

扶
手
，

於
平

台
處

得
不

需
水

平
延

伸
。

3
0
3.

3 
防

滑
條

：
梯

級
邊

緣
之

水
平

踏
面

部
份

應
作

防
滑

處
理

，
且

應
與

踏
步

平
面

順
平

。

3
0
1.

1 
通

則
-
樓

梯
形

式
：

不
得

設
置

旋
轉

式
及

梯
級

間
無

垂
直

板
之

露
空

式
樓

梯
。

查
核

項
目

二 、 樓 梯
3
0
3.

4 
防

護
緣

：
梯

級
未

鄰
接

牆
壁

部
份

，
應

設
置

高
出

梯
級

5
 
公

分
以

上
之

防
護

緣
。

3
0
1.

3 
戶

外
樓

梯
：

無
頂

蓋
之

戶
外

樓
梯

及
樓

梯
入

口
應

注
意

排
水

，
避

免
行

走
表

面
積

水
，

且
落

水
口

不
得

設
置

於
樓

梯
動

線
上

。
若

樓
梯

動
線

上
有

落
水

口
，

則
開

口
不

得
大

於
1
.3

 公
分

。

3
0
2.

1 
樓

梯
設

計
-
樓

梯
底

版
高

度
：

樓
梯

底
版

至
其

直
下

方
地

板
面

淨
高

未
達

19
0 

公
分

部
份

應
設

防
護

設
施

(可
使

用
格

柵
、

花
台

或
任

何
可

提
醒

視
障

者
之

設
施

))
。

3
0
2.

2 
樓

梯
轉

折
設

計
：

樓
梯

往
上

之
梯

級
部

份
，

起
始

之
梯

級
應

退
至

少
一

階
。

但
扶

手
符

合
平

順
轉

折
，

且
平

台
寬

度
符

合
規

定
者

，
不

在
此

限
。

樓
梯

梯
級

鼻
端

至
樓

梯
間

過
梁

之
垂

直
淨

距
離

應
不

得
小

於
19

0 
公

分
。

3
0
3.

1 
梯

級
-
級

高
及

級
深

：
樓

梯
上

所
有

梯
級

之
級

高
及

級
深

應
統

一
，

級
高

﹙
R﹚

需
為

16
 
公

分
以

下

，
級

深
﹙

T
﹚

不
得

小
於

2
6 

公
分

，
且

5
5 

公
分

≦
2
 
R 

+ 
T≦

6
5
 公

分
。

3
0
3.

2 
梯

級
鼻

端
：

梯
級

突
沿

的
彎

曲
半

徑
不

得
大

於
1
.3

 公
分

，
且

超
出

踏
板

的
突

沿
應

將
突

沿
下

方

作
成

斜
面

，
該

突
出

之
斜

面
不

得
大

於
2
 公

分
。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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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D
0
1

一
般

規
定

D
0
2

D
0
3

D
0
4

D
0
5

D
0
6

D
0
7

D
0
8

D
0
9

D
1
0

D
1
1

D
1
2

D
1
3

D
1
4

D
1
5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查
核

項
目

4
0
5.

3 
昇

降
機

出
入

口
：

昇
降

機
出

入
口

處
之

樓
地

板
面

，
應

與
機

廂
地

板
面

保
持

平
整

，
其

與
機

廂
地

板
面

之
水

平
間

隙
不

得
大

於
3.

2
 公

分
。

4
0
3.

3.
2 

平
行

牆
面

：
平

行
固

定
於

牆
面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其

下
緣

應
距

地
板

面
1
80

-
20

0 
公

分
處

，
尺

寸
不

得
小

於
1
0 

公
分
。

4
0
3.

3 
主

要
入

口
樓

層
標

誌
：

主
要

入
口

樓
層

之
昇

降
機

應
設

置
以

下
無

障
礙

標
誌

。

4
0
6.

2 
扶

手
：

機
廂

內
至

少
兩

側
牆

面
應

設
置

扶
手
，

扶
手

之
設

置
應

符

合
20

7 
節

之
規

定
。

但
固

定
方

式
得

不
受

本
規

範
圖

2
07

.2
.2

 之
限

制
。

4
0
5.

1 
昇

降
機

門
-
昇

降
機

門
：

昇
降

機
門

應
水

平
方

向
開

啟
，

並
為

自
動

開
關

方
式

。
如

果
門

受
到

物
體

或
人

的
阻

礙
時

，
昇

降
機

門
應

設
有

可
自

動
停

止
並

重
新

開
啟

的
裝

置
，

此
裝

置
應

透
過

感
應

到
地

板
面

1
5
～

25
 公

分
及

50
～

7
5 

公
分

處
之

障
礙

物
來

啟
動
。

4
0
5.

2 
關

門
時

間
：

梯
廳

昇
降

機
到

達
時

，
門

開
啟

至
關

閉
之

時
間

不
應

少
於

5
 秒

鐘
；

若
由

昇
降

機
廂

內
按

鈕
開

門
，

昇
降

機
門

應
維

持
完

全
開

啟
狀

態
至

少
5
 秒

鐘
。

4
0
6.

1 
昇

降
機

廂
-
機

廂
尺

寸
：

昇
降

機
門

的
淨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機

廂
之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
35

公
分

﹙
 不

需
扣

除
扶

手
佔

用
之

空
間

﹚
；

但
集

合
住

宅
昇

降
機

門
的

淨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4
0
4.

2 
昇

降
機

呼
叫

鈕
：

梯
廳

及
門

廳
內

應
設

置
2組

呼
叫

鈕
，

呼
叫

鈕
最

小
的

尺
寸

應
為

長
寬

各
2 

公
分

以
上

，
或

直
徑

2
 公

分
以

上
。

上
組

呼
叫

鈕
左

邊
應

設
置

點
字
，

下
組

呼
叫

鈕
之

中
心

線
距

樓
地

板
面

8
5-

9
0
 公

分
，

下
組

呼
叫

鈕
上

方
適

當
位

置
應

設
置

長
寬

各
5 

公
分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4
0
4.

3 
昇

降
機

入
口

的
觸

覺
裝

置
：

在
昇

降
機

各
樓

乘
場

入
口

兩
側

之
門

框
或

牆
柱

上
應

裝
設

觸
覺

裝
置

及
顯

示
樓

層
的

數
字

、
點

字
符

號
，

單
一

浮
凸

字
時

，
長

寬
各

8
 
公

分
以

上
。

二
個

或
二

個
以

上
浮

凸
字

時
，

每
一

個
浮

凸
字

尺
寸

，
應

寬
6
 公

分
、

長
8 

公
分

以
上
，

標
誌

之
中

心
點

應
位

於
樓

地
板

面
上

方
1
35

公
分

，
且

標
示

之
數

字
需

與
底

板
的

顏
色

有
明

顯
不

同
。

4
0
3.

3.
1 

突
出

牆
壁

：
垂

直
牆

面
、

突
出

式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其

下
緣

應
距

地
板

面
2
00

-2
20

 
公

分
，

尺

寸
不

得
小

於
1
5 

公
分
。

4
0
4.

1 
昇

降
機

出
入

平
台

﹙
停

靠
處

﹚
-
輪

椅
迴

轉
空

間
：

昇
降

機
出

入
口

之
樓

地
板

應
無

高
差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並

留
設

不
得

小
於

直
徑

1
.
5 

公
尺

之
淨

空
間

。

4
0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垂
直

通
路

中
使

用
之

昇
降

機
，

其
出

入
平

台
及

供
行

動
不

便
者

使
用

之
相

關
設

施

應
依

本
章

規
定

設
置

。

4
0
2 

一
般

規
定

-
無

障
礙

昇
降

機
與

群
管

理
控

制
下

之
一

般
昇

降
機

之
呼

叫
按

鈕
必

須
分

別
設

置
，

並
得

以

相
鄰

兩
座

無
障

礙
昇

降
機

為
群

管
理

控
制

。

4
0
3.

1 
引

導
標

誌
-
入

口
引

導
：

建
築

物
主

要
入

口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昇
降

機
方

向
指

引
。

4
0
3.

2 
昇

降
機

引
導

：
昇

降
機

設
有

點
字

之
呼

叫
鈕

前
方

3
0 

公
分

處
之

地
板
，

應
作

3
0 

公
分

×
60

公
分

之

不
同

材
質

處
理
。

引 導 標 誌 昇 降 機 出 入 平 台 昇 降 機 門 昇 降 機 廂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三 、 昇 降 設 備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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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D1
6

D1
7

D1
8

D1
9

D2
0

D2
1

查
核

項
目

4
0
6.

7 
語

音
系

統
：

機
廂

內
應

設
置

語
音

系
統

以
報

知
樓

層
數

、
行

進
方

向
及

開
關

情
形

。

4
0
6.

8 
集

合
住

宅
昇

降
機

：
集

合
住

宅
之

昇
降

機
門

的
淨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機
廂

之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2

5 
公

分
（

不
需

扣
除

扶
手

佔
用

之
空

間
）

，
且

語
音

系
統

得
增

設
開

關
。

4
0
6.

3 
後

視
鏡

：
面

對
機

廂
之

後
側

壁
應

設
置

安
全

玻
璃

之
後

視
鏡

（
若

後
側

壁
為

鏡
面

不
銹

鋼
或

類
似

材
質

得
免

之
）

或
懸

掛
式

之
廣

角
鏡

(
寬

30
-
35

 公
分

，
高

20
 公

分
以

上
)
，

後
視

鏡
之

下
緣

距
機

廂
地

面

8
5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出
入

口
淨

寬
，

高
度

大
於

90
 公

分
。

4
0
6.

4 
輪

椅
乘

坐
者

操
作

盤
：

操
作

盤
按

鍵
應

包
括

緊
急

事
故

通
報

器
、

各
通

達
樓

層
及

開
、

關
等

按

鍵
。

若
為

多
排

按
鈕

，
最

上
層

標
有

樓
層

指
示

的
按

鈕
中

心
線

距
機

廂
地

面
不

得
大

於
12

0 
公

分
，

﹙
如

設
置

位
置

不
足

，
得

放
寬

至
13

0
 公

分
﹚

，
且

最
下

層
按

鈕
之

中
心

線
距

機
廂

地
板

面
85

 公
分

；
若

為
單

排
按

鈕
，

其
樓

層
按

鈕
之

中
心

線
距

機
廂

地
板

面
不

得
高

於
8
5 

公
分
；

操
作

盤
距

機
廂

入
口

壁
面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3
0 

公
分

、
入

口
對

側
壁

面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20
 公

分
。

4
0
6.

5 
按

鈕
：

按
鈕

之
最

小
尺

寸
至

少
應

為
2 

公
分

，
按

鈕
間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1
 公

分
，

其
標

示
之

數

字
需

與
底

板
的

顏
色

有
明

顯
不

同
，

且
不

得
使

用
觸

控
式

按
鈕

。

4
0
6.

6 
點

字
標

示
：

點
字

標
示

應
設

於
一

般
操

作
盤

﹙
直

式
操

作
盤

﹚
按

鈕
左

側
，

﹙
30

層
以

上
之

建
築

物
，

若
設

置
位

置
不

足
，

可
設

在
適

當
位

置
﹚

。
點

字
標

示
詳

如
表

40
6.

6﹙
其

中
★

表
示

避
難

層
﹚

。
表

4
0
6.

6 
規

定
以

外
之

點
字

標
示

，
以

注
音

符
號

版
本

點
字

標
示

。

三 、 昇 降 設 備 ( 二 )

昇 降 機 廂

續
前

頁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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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圍

E0
1

E0
2

E0
3

E0
4

E0
5

E0
6

E0
7

E0
8

E0
9

E1
0

E1
1

E1
2

E1
3

E1
4

E1
5

E1
6

E1
7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查
核

項
目

5
0
5.

5 
側

邊
L
 型

扶
手

：
馬

桶
側

面
牆

壁
裝

置
扶

手
時

，
應

設
置

L 
型

扶
手

，
扶

手
外

緣
與

馬
桶

中
心

線

之
距

離
為

3
5 

公
分

，
扶

手
水

平
與

垂
直

長
度

皆
不

得
小

於
70

 公
分

，
垂

直
向

之
扶

手
外

緣
與

馬
桶

前
緣

之
距

離
為

2
7 

公
分

，
水

平
向

扶
手

上
緣

與
馬

桶
座

面
距

離
為

27
 
公

分
。

5
0
5.

6 
可

動
扶

手
：

馬
桶

至
少

有
一

側
為

可
固

定
之

掀
起

式
扶

手
。

使
用

狀
態

時
，

扶
手

外
緣

與
馬

桶
中

心
線

之
距

離
為

3
5 

公
分

，
扶

手
高

度
與

對
側

之
扶

手
高

度
相

等
，

扶
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馬
桶

前
端

且
突

出

部
分

不
得

大
於

1
5 

公
分
。

5
0
5.

1 
馬

桶
及

扶
手

-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廁

所
設

置
馬

桶
及

扶
手
，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5
0
5.

2 
淨

空
間

：
馬

桶
至

少
有

一
側

邊
之

淨
空

間
不

得
小

於
7
0 

公
分
，

扶
手

如
設

於
側

牆
時

，
馬

桶
中

心

線
距

側
牆

之
距

離
不

得
大

於
60

 
公

分
，

馬
桶

前
緣

淨
空

間
不

得
小

於
7
0 

公
分
。

5
0
5.

3 
高

度
：

無
障

礙
廁

所
盥

洗
室

應
使

用
一

般
形

式
之

馬
桶

，
座

位
之

高
度

為
4
0-

4
5 

公
分

，
馬

桶
不

可
有

蓋
，

且
應

設
置

靠
背

，
靠

背
距

離
馬

桶
前

緣
42

-
48

 公
分
，

靠
背

與
馬

桶
座

位
之

淨
距

離
為

2
0 

公
分

(
水

箱
作

為
靠

背
需

考
慮

其
平

整
及

耐
壓

性
，

應
距

離
馬

桶
前

緣
4
2-

48
 公

分
)。

5
0
5.

4 
沖

水
控

制
：

沖
水

控
制

可
為

手
動

或
自

動
，

手
動

沖
水

控
制

應
設

置
於

L
 型

扶
手

之
側

牆
上

，
距

馬
桶

前
緣

往
前

1
0 

公
分

及
馬

桶
座

面
上

約
4
0 

公
分

處
。

5
0
2.

2 
地

面
：

廁
所

盥
洗

室
之

地
面

應
堅

硬
、

平
整

、
防

滑
，

尤
其

應
注

意
地

面
潮

濕
及

有
肥

皂
水

時
之

防
滑

。

5
0
3.

1 
引

導
標

誌
-
入

口
引

導
：

無
障

礙
廁

所
與

一
般

廁
所

相
同
，

應
於

適
當

處
設

置
廁

所
位

置
指

示
，

如

無
障

礙
廁

所
未

設
置

於
一

般
廁

所
附

近
，

應
於

一
般

廁
所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設

置
方

向
指

示
。

5
0
3.

2 
標

誌
：

無
障

礙
廁

所
前

牆
壁

或
門

上
應

設
置

如
圖

9
02

.1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如
主

要
走

道
與

廁
所

開
門

方
向

平
行

，
則

應
另

設
置

垂
直

於
牆

面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5
0
2.

3 
高

差
：

由
無

障
礙

通
路

進
入

廁
所

盥
洗

室
不

得
有

高
差

，
止

水
宜

採
用

截
水

溝
。

5
0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廁

所
盥

洗
室

者
，

其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5
0
2.

1 
位

置
：

廁
所

盥
洗

室
應

設
於

無
障

礙
通

路
可

到
達

之
處

。

5
0
4.

2 
門

：
廁

所
盥

洗
室

空
間

應
採

用
橫

向
拉

門
，

出
入

口
之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且
門

把
距

門
邊

應
保

持
6 

公
分

，
靠

牆
之

一
側

並
應

於
距

門
把

3-
5 

公
分

處
設

置
門

擋
，

以
防

止
夾

手
；

門
扇

得
設

於
牆

之
內

外
側
。

5
0
4.

4.
1 

求
助

鈴
-
位

置
：

廁
所

盥
洗

室
內

應
設

置
兩

處
緊

急
求

助
鈴

，
一

處
在

距
離

馬
桶

前
緣

往
後

15

公
分

、
馬

桶
座

位
上

6
0
 公

分
，

另
在

距
地

板
面

高
3
5
 公

分
範

圍
內

設
置

一
處

可
供

跌
倒

後
使

用
之

求
助

鈴
，

且
應

明
確

標
示
，

易
於

操
控

。

5
0
4.

4.
2 

求
助

鈴
-
連

接
裝

置
：

按
鈕

應
連

至
服

務
台

或
類

似
空

間
，

若
無

服
務

台
，

應
連

接
至

廁
所

盥
洗

室
外

部
設

置
警

示
燈

或
聲

響
。

5
0
4.

3 
鏡

子
：

鏡
子

之
鏡

面
底

端
與

地
板

面
距

離
不

得
大

於
9
0公

分
，

鏡
面

的
高

度
應

在
90

 公
分

以
上

。

馬 桶 及 扶 手

廁 所 盥 洗 室 ( 一 )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引
導

標

誌 廁 所通 則

5
0
4.

1 
廁

所
-
淨

空
間

：
廁

所
盥

洗
室

空
間

內
應

設
置

迴
轉

空
間

，
其

直
徑

不
得

小
於

1
50

 公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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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8

E1
9

E2
0

E2
1

E2
2

E2
3

E2
4

E2
5

E2
6

E2
7

E2
8

E2
9

E3
0

E3
1

E3
2

E3
3

E3
4

E3
5

續
前

頁

5
0
7.

6 
扶

手
：

洗
面

盆
兩

側
及

前
方

環
繞

洗
面

盆
設

置
扶

手
，

扶
手

高
於

洗
面

盆
邊

緣
1-

3公
分

，
且

扶
手

於
洗

面
盆

邊
緣

水
平

淨
距

離
2-

4
 公

分
。

查
核

項
目

5
0
6.

5 
空

間
：

設
置

小
便

器
之

淨
空

間
，

不
得

小
於

便
器

中
心

線
左

右
各

5
0 

公
分
。

5
0
6.

6 
扶

手
：

小
便

器
二

側
及

前
方

應
設

置
扶

手
，

垂
直

牆
面

之
上

側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85

 
公

分
、

垂

直
牆

面
之

下
側

扶
手

下
緣

與
地

板
面

距
離

為
65

-7
0 

公
分
；

平
行

牆
面

之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1
20

 公

分
；

兩
垂

直
牆

面
扶

手
之

中
心

線
距

離
為

6
0
 公

分
，

長
度

為
55

 
公

分
；

兩
側

垂
直

地
面

之
扶

手
距

離
牆

壁
之

距
離

為
2
5 

公
分
。

5
0
7.

1 
洗

面
盆

-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洗

面
盆

或
洗

手
槽

，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5
0
7.

2 
無

障
礙

空
間

：
洗

面
盆

前
方

不
得

有
高

差
。

A
1
02

.3
.2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小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突

出
小

於
5
0 

公
分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2

0 
公

分
。

A
1
02

.3
.3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大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突

出
50

-
60

 公
分

，
則

其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1

0
 公

分
。

如
桌

檯
突

出
大

於
6
0 

公
分

，
則

無
法

觸
及

該
牆

面
。

5
0
7.

3 
高

度
：

洗
面

盆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不

得
大

於
80

 
公

分
，

且
洗

面
盆

下
面

距
面

盆
邊

緣
2
0 

公
分

之
範

圍
，

由
地

板
面

量
起

高
65

 公
分

及
水

平
30

 
公

分
內

應
淨

空
，

以
符

合
膝

蓋
淨

容
納

空
間

規
定

。

A
1
02

.4
.2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小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深

度
小

於
25

 
公

分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0

 
公

分
。

5
0
7.

4 
水

龍
頭

：
水

龍
頭

應
有

撥
桿

，
或

設
置

自
動

感
應

控
制

設
備

。

5
0
7.

5 
洗

面
盆

深
度

：
洗

面
盆

邊
緣

距
離

水
龍

頭
操

作
桿

或
自

動
感

應
水

龍
頭

之
出

水
口

不
得

大
於

4
5 

公

分
，

且
洗

面
盆

下
方

空
間

，
外

露
管

線
及

器
具

表
面

不
得

有
尖

銳
或

易
磨

蝕
之

設
備

。

A
1
02

.4
.3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大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深

度
為

25
-6

0
 公

分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1

5 
公

分
。

如
桌

檯
突

出
大

於
6
0 

公
分
，

則
無

法
觸

及
該

牆
面

。

A
1
02

.3
.1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可

及
範

圍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0

公
分

，
最

低
高

度
為

4
0
 公

分
，

 以
高

度
為

85
 公

分
最

適
宜

。

5
0
6.

2 
無

障
礙

空
間

：
小

便
器

前
方

不
得

有
高

差
。

5
0
6.

1 
小

便
器

-
位

置
：

一
般

廁
所

設
有

小
便

器
者

，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小

便
器

，
無

障
礙

小
便

器
應

設
置

於

廁
所

入
口

便
捷

之
處

。

A
1
02

.4
.1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可

及
範

圍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且
中

間
無

阻
礙

物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0

 公
分

，
最

低
高

度
為

4
0 

公
分

。

5
0
6.

4 
沖

水
控

制
：

沖
水

控
制

可
為

手
動

或
自

動
，

手
動

沖
水

控
制

應
符

合
A
10

2.
3 

及
A
10

2.
4
 節

手
可

觸
及

範
圍

之
規

定
。

5
0
6.

3 
高

度
：

小
便

器
之

突
出

端
距

地
板

面
應

為
35

-
38

公
分
。

小
便

器
頂

部
距

樓
地

板
面

為
1
0
0-

12
0 

公

分
。

小 便 器 洗 面 盆

四 、 廁 所 盥 洗 室 ( 二 )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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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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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F
0
1

F
0
2

F
0
3

F
0
4

F
0
5

F
0
6

F
0
7

F
0
8

F
0
9

F
1
0

F
1
1

F
1
2

F
1
3

F
1
4

F
1
5

F
1
6

F
1
7

F
1
8

F
1
9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6
0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浴

室
者

，
其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之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6
0
2
.
1
 
通

則
-
位

置
：

浴
室

應
設

於
無

障
礙

通
路

可
到

達
之

處
。

6
0
2
.
2
 
通

則
-
地

面
：

浴
室

之
地

面
應

堅
硬

、
平

整
、

防
滑

，
尤

其
應

注
意

地
面

潮
濕

及
有

肥
皂

水
時

之
防

滑
。

6
0
2
.
4
 
通

則
-
求

助
鈴

：
ㄧ

處
距

地
板

面
高

9
0
-
1
2
0
 
公

分
處
；

另
距

地
板

面
高

3
5
 
公

分
範

圍
內

設
置

一
處

可
供

跌
倒

後
使

用
之

求
助

鈴
，

且
應

明
確

標
示

，
易

於
操

控
。

6
0
3
.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浴

缸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6
0
4
.
4
.
1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定

義
：

設
有

活
動

座
椅
，

可
選

擇
乘

坐
洗

澡
用

輪
椅

者
直

接
進

入
，

或
移

位
至

座
檯

之
淋

浴
間

。

6
0
3
.
4
 
扶

手
：

側
面

牆
壁

應
裝

設
一

水
平

及
垂

直
扶

手
；

水
平

扶
手

上
緣

距
浴

缸
底

面
7
5
公

分
，

與
出

水

側
牆

壁
的

距
離

不
得

大
於

3
8
 
公

分
；

垂
直

部
份

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
 
公

分
，

與
浴

缸
靠

背
側

之
外

緣
距

離
約

7
0
 
公

分
；

出
水

側
及

對
向

牆
壁

皆
應

設
置

L
 
型

扶
手

，
該

扶
手

水
平

上
緣

距
浴

缸
底

面
7
5
 
公

分
，

垂
直

及
水

平
部

分
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
 
公

分
，

且
垂

直
部

分
距

浴
缸

外
緣

不
得

超
過

1
0
 
公

分
。

6
0
4
.
3
.
3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扶

手
：

兩
側

牆
壁

應
設

置
水

平
扶

手
，

其
入

口
對

向
牆

壁
之

水
平

扶
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4
5
 
公

分
，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7
5
 
公

分
；

入
口

之
牆

壁
近

外
緣

處
2
 
側

及
座

椅
靠

牆
側

，
皆

應

設
置

垂
直

扶
手

，
其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
 
公

分
。

6
0
4
.
3
.
4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水

龍
頭

位
置

：
設

於
入

口
側

面
牆

壁
，

牆
面

之
中

心
線

左
右

各
3
8
 
公

分
且

距

地
板

面
8
0
-
1
2
0
 
公

分
之

區
域

。

6
0
4
.
4
.
2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尺

寸
：

淋
浴

間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前
方

之
無

障
礙

淨
空

間
不

得
小

於
寬

8
0
 
公

分
，

長
1
5
0
 
公

分
。

查
核

項
目

6
0
3
.
3
 
浴

缸
：

浴
缸

長
度

不
得

大
於

1
4
0
 
公

分
；

浴
缸

外
側

距
地

面
高

度
4
5
 
公

分
、

底
部

應
設

置
止

滑
片

，
且

浴
缸

內
兩

側
接

近
上

緣
處

，
應

設
置

扶
手

。

6
0
4
.
3
.
2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尺

寸
：

淋
浴

間
長

度
及

寬
度

皆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前
方

之
無

障
礙

淨
空

間
不

得
小

於
寬

9
0
公

分
，
長

1
2
0
 
公

分
。

6
0
4
.
2
 
座

椅
：

應
設

寬
4
5
 
公

分
以

上
、

深
4
0
 
公

分
、
距

地
板

面
高

度
4
5
 
公

分
之

座
椅

﹙
固

定
或

活
動

式

皆
可

﹚
，

座
椅

應
防

滑
，

若
為

平
滑

者
，

座
椅

前
緣

應
略

高
於

後
緣

﹙
斜

率
約

1
/
1
2
﹚

。

6
0
4
.
3
.
1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定

義
：

設
有

固
定

座
椅

，
輪

椅
無

法
直

接
進

入
，

使
用

者
必

須
移

位
至

座
椅

之

淋
浴

間
。

6
0
3
.
2
 
位

置
：

浴
缸

前
方

之
無

障
礙

空
間

應
涵

蓋
整

個
浴

缸
的

長
度

，
前

方
淨

空
間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浴
缸

寬
度

，
深

度
為

8
0
 
公

分
以

上
。

6
0
2
.
3
 
通

則
-
高

差
：

由
無

障
礙

通
路

進
入

浴
室

不
得

有
高

差
，

止
水

宜
採

用
截

水
溝

。

6
0
4
.
1
 
適

用
範

圍
：

設
置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或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須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6
0
4
.
4
.
3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扶

手
：

除
入

口
側

及
設

置
座

椅
側

外
，

另
兩

面
牆

皆
需

設
置

扶
手

，
距

地

板
面

高
度

7
5
 
公

分
，

距
牆

角
1
5
 
公

分
內

得
不

設
置

扶
手

且
入

口
側

邊
座

椅
處

應
設

置
高

度
7
5
 
公

分
之

可

動
式

扶
手
。

6
0
4
.
4
.
4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水

龍
頭

位
置

：
設

於
入

口
對

側
牆

壁
，

無
座

位
者

，
可

為
距

地
板

面
8
0
-

1
2
0
 
公

分
之

區
域

；
有

座
位

者
，

其
設

置
區

域
以

距
設

座
位

之
牆

壁
6
8
 
公

分
之

範
圍

為
限
。

五 、 浴 室

通 則 浴 缸 淋 浴 間 淋 浴 間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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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圍

G0
1

G0
2

G0
3

G0
4

G0
5

G0
6

G0
7

G0
8

G0
9

G1
0

G1
1

G1
2

G1
3

G1
4

G1
5

7
0
2.

3 
多

廳
式

場
所

：
多

廳
式

之
場

所
，

其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數

量
，

應
依

各
廳

觀
眾

席
位

之
固

定
坐

椅
席

位
數

分
別

計
算
。

7
0
2.

2 
數

量
：

建
築

物
設

有
固

定
座

椅
席

位
者

，
其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數
量

不
得

少
於

下
表

規
定

：

7
0
2.

4.
2 

固
定

銀
幕

仰
視

能
見

度
容

許
範

圍
：

席
位

之
水

平
視

線
與

觀
看

銀
幕

中
心

視
線

之
夾

角
≦

3
0°

。

7
0
2.

5 
座

椅
彈

性
運

用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可
考

量
安

裝
可

拆
卸

之
座

椅
，

如
未

有
輪

椅
使

用
者

使
用

時
，

得
安

裝
座

椅
。

7
0
4.

1 
引

導
標

誌
：

觀
眾

席
主

要
入

口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應
設

置
輪

椅
席

位
之

方
向

標
示

。

7
0
4.

2 
位

置
：

應
設

於
鄰

近
避

難
逃

生
通

道
、

易
到

達
且

有
無

障
礙

通
路

可
到

達
之

處
，

若
有

3
 個

以
上

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並

排
時

，
應

可
由

前
後

或
左

右
兩

側
進

入
該

席
位

。

7
0
4.

3 
視

線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的
視

線
不

得
受

阻
礙

應
和

其
他

區
域

相
同
。

7
0
4.

4 
陪

伴
者

之
座

椅
：

在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鄰

近
至

少
應

留
有

一
個

陪
伴

者
座

椅
。

7
0
4.

5 
欄

杆
：

座
位

前
地

面
有

高
差

者
應

設
置

欄
杆

，
欄

杆
高

度
75

 公
分

。

7
0
2.

4 
席

位
安

排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得
設

於
觀

眾
席

不
同

位
置

、
區

域
及

樓
層

，
以

增
加

多
方

位
的

較
佳

視
野

角
度
。

7
0
2.

4.
1 

固
定

銀
幕

水
平

能
見

度
容

許
範

圍
：

中
間

區
塊

之
席

位
與

銀
幕

兩
側

之
夾

角
≦

90
°，

兩
側

區
塊

之
席

位
與

銀
幕

兩
側

之
夾

角
≦

6
0°

。

7
0
1 

適
用

範
圍

-
設

有
固

定
座

椅
場

所
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查
核

項
目

7
0
2.

1 
地

面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的
地

面
應

堅
硬

平
整

、
防

滑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

7
0
3.

1 
寬

度
：

單
一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有
多

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時

，
每

個
空

間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8
5 

公
分
。

7
0
3.

2 
深

度
：

可
由

前
方

或
後

方
進

入
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時
，

空
間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
2
0公

分
，

而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僅

可
由

側
面

進
入

者
，

則
空

間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
50

 公
分

。

通 則 空
間

尺
寸

配 置

六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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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
1

通
則

H0
2

H0
3

H0
4

H0
5

H0
6

H0
7

H0
8

H0
9

H1
0

H1
1

範
圍

I0
1

I0
2

I0
3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8
0
3.

1 
入

口
引

導
：

車
道

入
口

處
及

車
道

沿
路

轉
彎

處
應

設
置

明
顯

之
指

引
標

誌
，

引
導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之
方

向
及

位
置

。
入

口
引

導
標

誌
應

與
行

進
方

向
垂

直
，

以
利

辨
識

。

8
0
4.

2 
相

鄰
停

車
位

：
相

鄰
停

車
位

得
共

用
下

車
區

，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0

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5
50

公
分

，
包

括
寬

1
50

 公
分

的
下

車
區
。

8
0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者
，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8
0
2 

通
則

-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應

設
於

最
靠

近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出

入
口

或
無

障
礙

昇
降

機
之

便
捷

處
。

8
0
4.

1 
單

一
停

車
位

：
汽

車
停

車
位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3
50

 
公

分
，

包
括

寬
1
50

公
分

的
下

車
區

，
下

車
區

斜
線

間
淨

距
離

為
40

 公
分

以
下

，
標

線
寬

度
為

10
 公

分
。

8
0
3.

2.
1 

車
位

標
誌

-
車

位
豎

立
標

誌
：

應
於

室
外

停
車

位
旁

設
置

具
夜

光
效

果
之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標
示
，

標
誌

尺
寸

應
為

4
0 

公
分

×
 4

0 
公

分
以

上
，

下
缘

高
度

1
90

-2
00

 
公

分
。

查
核

項
目

9
0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標
誌

應
依

本
章

規
定

設
置

。

9
0
2.

1 
標

誌
：

無
障

礙
標

誌
應

符
合

圖
9
02

.
1 

規
定

之
比

例
。

8
0
5.

1 
停

車
位

：
機

車
位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2
2
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22

5
 公

分
，

停
車

位
地

面
上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標

誌
，

標
誌

圖
尺

寸
不

得
小

於
90

 
公

分
×9

0 
公

分
。

8
0
3.

4 
停

車
位

地
面

：
地

面
應

堅
硬

、
平

整
、

防
滑

，
表

面
不

可
使

用
鬆

散
性

質
的

砂
或

石
礫

，
高

低
差

不
得

大
於

0
.5

 公
分

，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

8
0
3.

3 
車

位
地

面
標

誌
：

停
車

位
地

面
上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標

誌
，

標
誌

圖
尺

寸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9
0公

分
，

停
車

格
線

之
顏

色
應

為
淺

藍
色

或
白

色
，

與
地

面
具

有
辨

識
之

反
差

效
果

，
下

車
區

應
為

白
色

斜
線

及
直

線
，

予
以

區
別

。

8
0
5.

2 
出

入
口

：
機

車
停

車
位

之
出

入
口

寬
度

及
通

達
無

障
礙

機
車

停
車

位
之

車
道

寬
度

均
不

得
小

於
1
80

公
分

。

8
0
3.

2.
2 

車
位

標
誌

-
車

位
懸

掛
、

張
貼

標
誌

：
應

於
室

內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上

方
、

鄰
近

牆
或

柱
面

旁
設

置

具
夜

光
效

果
，

且
無

遮
蔽

、
易

於
辨

識
之

懸
掛

或
張

貼
標

誌
，

標
誌

尺
寸

應
不

得
小

於
30

 公
分

×3
0 

公
分

以
上

，
下

缘
距

地
板

面
高

度
不

得
小

於
1
90

 
公

分
。

七 、 停 車 空 間

引 導 標 誌

汽
車

停

車
位

機
車

停

車
位

及

出
入

口

八 、 無 障 礙 標 誌

通
則

9
0
2.

2 
顏

色
：

無
障

礙
標

誌
之

顏
色

與
底

色
應

有
明

顯
不

同
，

且
該

標
誌

若
設

置
於

壁
面

上
，

該
標

誌
之

底
色

亦
應

與
壁

面
顏

色
有

明
顯

不
同

；
得

採
用

藍
色

底
、

白
色

圖
案

。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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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J0
1

J0
2

J0
3

J0
4

J0
5

J0
6

J0
7

J0
8

J0
9

J1
0

J1
1

J1
2

J1
3

J1
4

J1
5

J1
6

J1
7

J1
8

J1
9

J2
0

J2
1

查
核

項
目

九 、 無 障 礙 客 房

通 則 衛 浴 設 備 空 間 設 置 尺 寸

房
間

內

求
助

鈴

1
0
01

 適
用

範
圍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客
房

者
，

其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1
0
02

.1
 位

置
：

無
障

礙
客

房
應

設
於

無
障

礙
通

路
可

到
達

之
處
，

且
應

出
入

方
便

。

1
0
02

.2
 地

面
：

無
障

礙
客

房
之

地
面

應
平

順
、

防
滑

。

1
0
02

.3
 出

入
口

：
由

無
障

礙
通

路
進

入
無

障
礙

客
房

之
出

入
口

應
符

合
本

規
範

20
5.

2
.3

及
20

5
.2

.4
 之

規
定

。

1
0
03

.1
 衛

浴
設

備
空

間
：

無
障

礙
客

房
內

應
設

置
衛

浴
設

備
，

衛
浴

設
備

至
少

應
包

括
馬

桶
、

洗
面

盆
及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等
。

1
0
03

.2
：

衛
浴

設
備

空
間

應
設

置
迴

轉
空

間
，

其
直

徑
不

得
小

於
13

5 
公

分
。

1
0
03

.3
 馬

桶
及

扶
手

之
設

置
應

符
合

本
規

範
5
05

 之
規

定
。

1
0
03

.4
 洗

面
盆

之
設

置
應

符
合

本
規

範
50

7
 之

規
定

。

1
0
03

.5
：

衛
浴

設
備

空
間

之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之

設
置

應
符

合
本

規
範

60
3、

60
4 

之
規

定
。

1
0
03

.6
：

衛
浴

設
備

空
間

馬
桶

、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求

助
鈴

之
設

置
應

分
別

符
合

本
規

範
50

4.
4 

及
6
02

.4

之
規

定
。

1
0
04

.1
 房

間
內

通
路

：
房

間
內

通
路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12
0 

公
分
，

床
間

淨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A
1
02

.3
.3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大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突

出
50

-
60

 公
分

，
則

其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1

0
 公

分
。

如
桌

檯
突

出
大

於
6
0 

公
分

，
則

無
法

觸
及

該
牆

面
。

1
0
04

.2
 門

：
其

設
置

應
符

合
本

規
範

20
5.

4
 之

規
定

。

1
0
04

.3
 供

房
客

使
用

之
電

器
插

座
及

開
關

：
其

設
置

高
度

應
距

地
板

面
高

70
-1

00
公

分
處
，

設
置

位
置

應

距
柱

、
牆

角
3
0公

分
以

上
，

並
符

合
A
10

2.
3
及

A1
02

.
4輪

椅
正

向
與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之
規

定
。

A
1
02

.3
.1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可

及
範

圍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0

公
分

，
最

低
高

度
為

4
0
 公

分
，

 以
高

度
為

85
 公

分
最

適
宜

。

A
1
02

.3
.2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小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突

出
小

於
5
0 

公
分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2

0 
公

分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1
0
05

.1
 位

置
：

應
至

少
設

置
兩

處
，

ㄧ
處

距
地

板
面

高
90

-1
20

 
公

分
處

；
另

一
處

距
地

板
面

3
5-

45
 公

分
，

且
按

鈕
應

明
確

標
示

，
易

於
觸

控
。

1
0
05

.2
 連

接
裝

置
：

求
助

鈴
按

鈕
訊

號
應

連
接

至
服

務
台

或
類

似
空

間
，

若
無

服
務

台
，

應
連

接
至

該
客

房
外

部
設

置
警

示
燈

或
聲

響
。

A
1
02

.4
.1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可

及
範

圍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且
中

間
無

阻
礙

物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0

 公
分

，
最

低
高

度
為

4
0 

公
分

。

A
1
02

.4
.2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小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深

度
小

於
25

 
公

分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0

 
公

分
。

A
1
02

.4
.3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大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深

度
為

25
-6

0
 公

分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1

5 
公

分
。

如
桌

檯
突

出
大

於
6
0 

公
分
，

則
無

法
觸

及
該

牆
面

。

□
【

規
範

1
0
2.

0
1.

0
1】

內
政

部
1
01

.
11

.
16

台
內

營
字

第
1
01

0
81

0
4
15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10
2
.0

1
.0

1
至

1
0
3.

1
2.

3
1適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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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考評表(設計規範 97 年版) 

表 7.4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實地現場抽查考評表(設計規範 97 年版) 

編
號

編
號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A
0
1

A
0
2

坡
道

及
扶

手
A
0
3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A
0
4

室
內

出
入

口
A
0
5

樓
梯

A
0
6

昇
降

設
備

A
0
7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A
0
8

廁
所

盥
洗

室
A
0
9

浴
室

A
1
0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A
1
1

坡
度

、
寬

度
、

深
度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席
位

配
置

、
陪

伴
者

座
椅

位
置

、
欄

杆
(
含

防
護

緣
)
。

應
標

示
事

項

建
照

掛
號

日
期

：

使
照

核
發

日
期

：

最
後

一
次

辦
理

變
更

使
用

：

年
　

　
月
　

　
日

督
導

委
員
：

受
督

導
單

位
：

□
本

項

　
必

須

　
評

分

□
本

項

　
不

必

　
評

分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輪

椅
迴

轉
空

間
、

呼
叫

鈕
位

置
、

觸
覺

裝
置

位
置

(
含

各
樓

層
乘

場
入

口
標

誌
)
、

昇
降

機
門

、
機

廂
尺

寸
、

扶
手

、
後

視

鏡
、

輪
椅

乘
坐

者
操

作
盤

。

淨
高

、
淨

寬
、

突
出

物
警

示
或

防
撞

設
施

。

無
障

礙
廁

所
盥

洗
室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迴

轉
空

間
、

出
入

口
(
含

門
淨

寬
、

門
把

、
門

檔
位

置
)
、

鏡
子

、
求

助
鈴

位
置

、
馬

桶
(
含

淨
空

間
、

高
度

、
沖

水
控

制
、

靠

背
)
、

馬
桶

扶
手

(
含

型
式

、
位

置
及

尺
寸

)
、

洗
面

盆
(
含

位
置

、
高

度
、

深
度

、
水

龍
頭

開
關

型
式

、
扶

手
)
、

廁
所

盥
洗

室
外

部
設

置
求

助
鈴

警
示

燈
之

位
置

。

一
般

廁
所

盥
洗

室
：

小
便

器
(
含

型
式

、
位

置
、

尺
寸

、
扶

手
、

淨
空

間
)
。

構
造

詳
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五
十

分
之

一
)

配
置

圖
(
比

例

尺
大

小
不

限
)

各
層

平
面

圖

(
比

例
尺

大
小

不
限

)

方
位

、
室

外
通

路
(
含

高
程

、
引

導
設

施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淨

寬
、

排
水

方
向

)
、

室
外

停
車

空
間

(
含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
含

坡
道

、
引

導
標

誌
)
、

基
地

及
建

築
物

高
程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
室

內
出

入
口

、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
含

高
程

、
坡

度
、

寬
度

、
迴

轉
空

間
)
、

無
障

礙
樓

梯
位

置
、

昇
降

設
備

(
含

引
導

設
施

、
輪

椅
迴

轉
空

間
、

機
廂

尺
寸

)
、

廁
所

盥
洗

室
(
含

迴
轉

空
間

)
、

浴
室

(
含

高
程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
含

位
置

、
尺

寸
及

數
量

)
、

室
內

停
車

空
間

(
含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及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

迴
轉

空
間

、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位

置
、

扶
手

、
淋

浴
間

座
椅

、
淋

浴
間

淨
空

間
、

水
龍

頭
位

置
、

求
助

鈴
位

置
。

高
程

差
、

坡
度

、
寬

度
、

平
臺

(
含

起
點

與
終

點
平

臺
、

中
間

平
臺

或
轉

彎
平

臺
之

淨
寬

、
淨

深
)
、

坡
道

防
護

緣
、

扶
手

(
含

高
度

、
形

狀
、

淨

寬
、

與
壁

面
距

離
、

端
部

處
理

)
。

引
導

標
誌

位
置

、
平

臺
(
含

淨
寬

、
淨

深
、

坡
度

)
、

門
扇

(
含

操
作

空
間

、
開

門
方

式
)
、

門
把

(
含

位
置

及
型

式
)
。

淨
寬

、
門

扇
(
含

操
作

空
間

、
開

門
方

式
)
、

門
把

(
含

位
置

及
型

式
)
。

底
版

淨
高

未
達

一
百

九
十

公
分

之
防

護
設

施
、

轉
折

平
臺

設
計

方
式

、
梯

級
(
含

級
深

、
級

高
、

鼻
端

處
理

)
、

防
滑

條
、

防
護

緣
、

扶
手

(
含

水

平
延

伸
方

式
、

端
部

處
理

、
長

度
、

高
度

、
扶

手
形

狀
、

與
壁

面
距

離
)
、

欄
杆

、
警

示
設

施
。

公
共

建
築

物

名
　

　
　

稱

應
標

示
圖

樣
種

類

無
障

礙
生

活
環

境
業

務
督

導
實

地
現

場
抽

查
考

評
表

(
設

計
規

範
9
7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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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B
0
1

B
0
2

B
0
3

B
0
4

B
0
5

B
0
6

B
0
7

B
0
8

B
0
9

B
1
0

B
1
1

B
1
2

B
1
3

B
1
4

B
1
5

B
1
6

2
0
2
.
2
 
高

低
差

：
高

低
差

在
0
.
5
 
公

分
至

3
 
公

分
者

，
應

作
1
/
2
 
之

斜
角

處
理

，
高

低
差

在
0
.
5
公

分
以

下

者
得

不
受

限
制

（
圖

2
0
2
.
2
）

；
高

低
差

大
於

3
 
公

分
者
，

應
設

置
符

合
本

規
範

之
「

坡
道

」
、

「
昇

降
設

備
」

或
「

輪
椅

升
降

台
」

。

2
0
2
.
3
 
地

面
：

通
路

地
面

應
平

整
、

堅
固

、
防

滑
。

2
0
3
.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線

（
道

路
或

人
行

道
）

至
建

築
物

主
要

出
入

口
，

或
基

地
內

各
幢

建
築

物
間

設
有

引
導

設
施

之
通

路
，

作
為

無
障

礙
通

路
之

室
外

通
路

應
符

合
本

規
定

。

2
0
2
.
1
 
組

成
：

無
障

礙
通

路
應

由
以

下
符

合
本

規
範

規
定

之
一

個
或

多
個

設
施

組
成

：
室

外
通

路
、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
出

入
口

、
坡

道
、

扶
手

、
昇

降
設

備
、

輪
椅

升
降

台
等

。

2
0
3
.
2
.
1
 
設

計
原

則
-
引

導
標

誌
：

室
外

無
障

礙
通

路
與

建
築

物
室

外
主

要
通

路
不

同
時
，

必
須

於
室

外
主

要
通

路
入

口
處

標
示

無
障

礙
通

路
之

方
向

。

查
核

項
目 室 外 通 路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2
0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通

路
者
，

其
通

路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2
0
4
.
2
.
4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突

出
物

限
制

：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淨

高
不

得
小

於
1
9
0
 
公

分
；

兩
邊

之
牆

壁

，
由

地
面

起
6
0
 
公

分
至

1
9
0
 
公

分
以

內
，

不
得

有
1
0
 
公

分
以

上
之

懸
空

突
出

物
，

如
為

必
要

設
置

之
突

出
物

，
應

設
置

警
示

或
其

他
防

撞
設

施
。

一 、 無 障 礙 通 路 ( 一 )

2
0
3
.
2
.
2
 
設

計
原

則
-
坡

度
：

地
面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1
5
，

超
過

者
須

依
2
0
6
 
規

定
設

置
坡

道
。

且
二

不
同

方
向

之
坡

道
交

會
處

應
設

置
平

台
，

該
平

台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2
0
3
.
2
.
3
 
設

計
原

則
-
淨

寬
：

通
路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1
3
0
 
公

分
。

2
0
4
.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通
路

之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2
0
4
.
2
.
1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坡

度
：

地
面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如
大

於
1
/
5
0
 
應

依
2
0
6
 
節

規
定

設

置
坡

道
。

2
0
3
.
2
.
4
 
設

計
原

則
-
排

水
：

無
遮

蓋
戶

外
通

路
應

考
慮

排
水
，

可
往

路
拱

兩
邊

排
水

，
 
洩

水
坡

度
1
/
1
0
0

-
2
/
1
0
0
。

通 則

2
0
3
.
2
.
6
 
設

計
原

則
-
突

出
物

限
制

：
通

路
淨

高
不

得
小

於
2
0
0
 
公

分
，

地
面

起
6
0
-
2
0
0
 
公

分
之

範
圍

，

不
得

有
1
0
公

分
以

上
之

懸
空

突
出

物
，

如
為

必
要

設
置

之
突

出
物

，
應

設
置

警
示

或
其

他
防

撞
設

施
。

2
0
3
.
2
.
5
 
設

計
原

則
-
開

口
：

通
路

1
3
0
 
公

分
範

圍
內

，
應

儘
量

不
設

置
水

溝
格

柵
或

其
他

開
口

，
如

需
設

置
，

其
水

溝
格

柵
或

其
他

開
口

在
主

要
行

進
之

方
向

，
開

口
不

得
大

於
1
.
3
 
公

分
。

2
0
4
.
2
.
2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寬

度
：

通
路

走
廊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1
2
0
 
公

分
，

走
廊

中
如

有
開

門
，

則
去

除
門

扇
開

啟
之

空
間

後
，

其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1
2
0
 
公

分
。

2
0
4
.
2
.
3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設

計
-
迴

轉
空

間
：

寬
度

小
於

1
5
0
 
公

分
之

走
廊

，
每

隔
1
0
 
公

尺
、

通
路

走
廊

盡
頭

或
距

盡
頭

3
.
5
 
公

尺
以

內
，

應
有

一
1
5
0
 
公

分
×
1
5
0
 
公

分
以

上
之

迴
轉

空
間

。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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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B
1
7

B
1
8

B
1
9

B
2
0

B
2
1

B
2
2

B
2
3

B
2
4

B
2
5

B
2
6

B
2
7

B
2
8

B
2
9

B
3
0

B
3
1

B
3
2

2
0
5
.
4
.
2
 
門

-
門

扇
：

若
門

扇
或

牆
版

為
整

片
透

明
玻

璃
，

應
於

地
面

1
2
0
 
公

分
至

1
5
0
 
公

分
處

設
置

告
知

標
示

。

2
0
5
.
4
.
1
 
門

-
開

門
方

式
：

不
得

使
用

旋
轉

門
，

若
使

用
自

動
門
，

必
須

使
用

水
平

推
拉

式
，

且
應

設
有

當

門
受

到
物

體
或

人
的

阻
礙

時
，

可
自

動
停

止
並

重
新

開
啟

的
裝

置
，

此
裝

置
應

透
過

感
應

到
地

板
面

1
5
～

2
5
 
公

分
及

5
0
～

7
5
 
公

分
處

之
障

礙
物

來
啟

動
。

2
0
5
.
4
.
3
 
門

-
門

把
：

應
設

置
於

地
板

上
7
5
-
8
5
 
公

分
處
，

且
門

把
應

採
用

容
易

操
作

之
型

式
，

不
得

使
用

喇
叭

鎖
。

2
0
5
.
2
.
3
 
出

入
口

-
室

內
出

入
口

：
門

扇
打

開
時

，
地

面
應

平
順

不
得

設
置

門
檻
，

且
門

框
間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另
折

疊
門

應
以

推
開

後
，

扣
除

折
疊

之
門

扇
後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2
0
6
.
2
.
2
 
 
坡

道
設

計
-
寬

度
：

坡
道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若
坡

道
為

取
代

樓
梯

者
﹙

即
未

另
設

樓
梯

﹚
，

則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2
0
5
.
2
.
3
 
出

入
口

-
操

作
空

間
：

單
扇

門
側

邊
應

留
設

適
當

之
操

作
空

間
，

其
操

作
空

間
因

門
扇

開
啟

之
方

式
及

到
達

門
之

方
向

不
同

而
異

，
分

別
標

示
其

所
需

之
操

作
空

間
。

2
0
5
.
3
 
驗

(
收

)
票

口
-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前
後

地
板

面
應

順
平
，

且
地

板
面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2
0
5
.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通
路

上
之

出
入

口
、

驗
﹙

收
﹚

票
口

及
門

之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查
核

項
目

2
0
6
.
2
.
4
 
 
坡

道
設

計
-
地

面
：

坡
道

地
面

應
平

整
（
不

得
設

置
導

盲
磚

或
其

他
妨

礙
輪

椅
行

進
之

舖

面
）

、
堅

固
、

防
滑

。

一 、 無 障 礙 通 路 ( 二 )

出 入 口

2
0
5
.
2
.
1
 
出

入
口

-
通

則
：

出
入

口
兩

邊
之

地
面

1
2
0
 
公

分
之

範
圍

內
應

平
整
、

堅
硬

、
防

滑
，

不
得

有
高

差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2
0
6
.
1
 
適

用
範

圍
-
在

無
障

礙
通

路
上

，
上

下
平

台
高

低
差

超
過

3
 
公

分
，

或
連

續
5
 
公

尺
坡

度
超

過
1
/
1
5

之
斜

坡
，

應
設

置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之

坡
道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2
0
6
.
2
.
3
 
 
坡

道
設

計
-
坡

度
：

坡
道

之
坡

度
﹙

高

度
與

水
平

長
度

之
比

﹚
不

得
大

於
1
/
1
2
；

高
低

差
小

於
2
0
 
公

分
者

，
其

坡
度

得
酌

予
放

寬
，

惟

不
得

超
過

下
表

規
定

。

2
0
6
.
2
.
1
 
坡

道
設

計
-
引

導
標

誌
：

坡
道

儘
量

設
置

於
建

築
物

主
要

入
口

處
，

若
未

設
置

於
主

要
入

口
處

者

，
應

於
入

口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設
置

引
導

標
誌

。

2
0
6
.
3
.
1
 
平

台
-
端

點
平

台
：

坡
道

起
點

及
終

點
，

應
設

置
長
、

寬
各

1
5
0
 
公

分
以

上
之

平
台

，
且

該
平

台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2
0
6
.
3
.
2
 
平

台
-
中

間
平

台
：

坡
道

每
高

差
7
5
 
公

分
，

應
設

置
長

度
至

少
1
5
0
 
公

分
之

平
台

，
平

台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2
0
5
.
2
.
2
 
出

入
口

-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

出
入

口
前

應
設

置
平

台
，

平
台

淨
寬

與
出

入
口

同
寬

，
且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淨
深

亦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
0
。

地
面

順
平

避
免

設
置

門
檻

，
外

門

可
考

慮
設

置
溝

槽
防

水
（

蓋
版

開
口

在
主

要
行

進
方

向
之

開
口

寬
度

應
小

於
1
.
3
 
公

分
）

，
若

設
門

檻
時

，
應

為
3
 
公

分
以

下
，

且
門

檻
高

度
在

0
.
5
 
公

分
至

3
 
公

分
者

，
應

作
1
/
2
 
之

斜
角

處
理

，
高

度
在

0
.
5

公
分

以
下

者
得

不
受

限
制

。

坡 道

□
【

規
範

0
9
7
.
0
7
.
0
1
】

內
政

部
0
9
7
.
0
4
.
1
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
7
0
8
0
2
1
9
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
9
7
.
0
7
.
0
1
至

0
9
7
.
1
2
.
1
8
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
1
2
.
1
9
】

內
政

部
0
9
7
.
1
2
.
1
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
7
0
8
0
9
3
6
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
9
7
.
1
2
.
1
9
至

1
0
1
.
1
2
.
3
1
適

用
）

高
低

差
 

20
公

分
以

下
 

5
公

分
以

下
 

3
公

分
以

下

坡
度

 
1/

10
 

1/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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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B3
3

B3
4

B3
5

B3
6

B3
7

B3
8

B3
9

B4
0

B4
1

B4
2

B4
3

B4
4

2
0
6.

2.
3 

通
則

-
表

面
：

扶
手

表
面

及
靠

近
之

牆
壁

應
平

整
，

不
得

有
突

出
或

勾
狀

物
。

2
0
7.

3.
1 

扶
手

設
置

-
堅

固
：

扶
手

應
設

置
堅

固
，

除
廁

所
特

別
設

計
之

活
動

扶
手

外
，

皆
需

穩
固

不
得

搖

晃
，

且
扶

手
接

頭
處

應
平

整
，
不

可
有

銳
利

之
突

出
物

。

2
0
7.

3.
2 

扶
手

設
置

-
與

壁
面

距
離

：
扶

手
若

鄰
近

牆
壁

，
應

與
壁

面
保

留
3-

5 
公

分
之

間
隔

。

2
0
7.

3.
3 

扶
手

設
置

-
高

度
：

單
層

扶
手

之
上

緣
與

地
板

面
之

距
離

應
為

7
5
 公

分
，

雙
層

扶
手

上
緣

高
度

分
別

為
65

公
分

及
8
5 

公
分

。
若

用
於

小
學
，

高
度

則
各

降
低

10
 
公

分
。

查
核

項
目

2
0
7.

2.
2 

通
則

-
扶

手
形

狀
：

可
為

圓
形

、
橢

圓
形

，
圓

形
直

徑
約

為
2
.8

-
4 

公
分

，
其

他
形

狀
者

，
外

緣

周
邊

長
9-

1
3 

公
分
。

2
0
7.

1 
扶

手
-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設
施

需
設

置
扶

手
者

，
其

扶
手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續
前

頁

2
0
6.

3.
3 

平
台

-
轉

彎
平

台
：

坡
道

方
向

變
換

處
應

設
置

長
寬

各
1
50

 公
分

以
上

之
平

台
，

該
平

台
之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坡

道
因

轉
彎

角
度

不
同

其
平

台
設

置
方

式
亦

不
同

。

2
0
7.

3.
4 

扶
手

設
置

-
端

部
處

理
：

扶
手

端
部

應
作

防
勾

撞
處

理
，

並
視

需
設

置
可

供
視

障
者

辨
識

之
資

訊

或
點

字
。

【
規

範
09

7
12

19
僅

圖
示

修
正

】

2
0
6.

5.
1 

扶
手

-
設

置
規

定
：

高
低

差
大

於
2
0 

公
分

之
坡

道
，

兩
側

皆
應

設
置

符
合

本
規

範
規

定
之

連
續

性
扶

手
。

2
0
6.

5.
2 

扶
手

-
扶

手
高

度
：

設
單

道
扶

手
者

，
地

面
至

扶
手

上
緣

高
度

為
75

 公
分

；
設

雙
道

扶
手

者
，

高
度

分
別

為
8
5 

公
分
、

6
5 

公
分

。

坡 道 扶 手

規
範

09
70

7
01

，
20

6.
4
.1

 防
護

設
施

-坡
道

邊
緣

防
護

：
高

低
差

大
於

20
公

分
者

，
未

鄰
牆

壁
之

一
側

或

兩
側

應
設

置
不

得
小

於
高

度
5公

分
之

防
護

緣
，

該
防

護
緣

在
坡

道
側

不
得

突
出

於
扶

手
之

垂
直

投
影

線

外
。

規
範

09
71

2
19

，
20

6.
4
.1

 防
護

設
施

-坡
道

邊
緣

防
護
：

高
低

差
大

於
20

 
公

分
者

，
未

鄰
牆

壁
之

一
側

或

兩
側

應
設

置
不

得
小

於
高

度
5 

公
分

之
防

護
緣

，
該

防
護

緣
在

坡
道

側
不

得
突

出
於

扶
手

之
垂

直
投

影
線

外
；

或
設

置
與

地
面

淨
距

離
不

得
大

於
5
 公

分
之

防
護

桿
（

板
）

。

規
範

09
70

7
01

，
20

6.
4
.2

  
防

護
設

施
-
護

欄
：

坡
道

高
於

鄰
近

地
面

7
5公

分
時
，

未
臨

牆
之

一
側

或
兩

側

應
設

置
高

度
1
00

公
分

之
防

護
欄

。
如

果
高

差
在

二
層

以
下

者
，

護
欄

高
度

不
得

小
於

1
00

公
分

，
三

層
以

上
者

不
得

小
於

1
10

公
分

，
十

層
以

上
者

，
不

得
小

於
12

0公
分

。

規
範

09
71

2
19

，
20

6.
4
.2

  
防

護
設

施
-
護

欄
：

坡
道

高
於

鄰
近

地
面

7
5 

公
分

時
，

未
臨

牆
之

一
側

或
兩

側
應

設
置

高
度

不
得

小
於

11
0 

公
分

之
防

護
欄

；
十

層
以

上
者

，
不

得
小

於
1
20

 公
分

。

一 、 無 障 礙 通 路 ( 三 )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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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C
0
1

C
0
2

C
0
3

C
0
4

C
0
5

C
0
6

C
0
7

C
0
8

C
0
9

C
1
0

C
1
1

C
1
2

警
示

設
施

C
1
3

3
0
2
.
3
 
樓

梯
平

台
：

不
得

有
梯

級
或

高
低

差
。

3
0
3
.
1
 
級

深
及

級
高

：
樓

梯
上

所
有

梯
級

之
級

高
及

級
深

應
統

一
，

級
高

﹙
R
﹚

需
為

1
6
 
公

分
以

下
，

級

深
﹙

T
﹚

不
得

小
於

2
6
 
公

分
，

且
5
5
 
公

分
≦

2
 
R
 
+
 
T
≦

6
5
 
公

分
。

查
核

項
目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僅

圖
示

修
正

】

3
0
5
.
1
 
終

端
警

示
：

距
梯

級
終

端
3
0
 
公

分
處

，
應

設
置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3
0
 
公

分
，

顏
色

且
質

地
不

同
之

警
示

設
施

。
樓

梯
中

間
之

平
台

不
需

設
置

警
示

設
施
。

規
範

0
9
7
0
7
0
1
，

3
0
4
.
1
 
扶

手
：

樓
梯

兩
側

應
裝

設
距

梯
級

鼻
端

高
度

7
5
公

分
之

扶
手

或
雙

道
扶

手
﹙

高
6
5

公
分

及
8
5
公

分
﹚

，
除

下
列

情
形

外
該

扶
手

應
連

續
不

得
中

斷
。

二
平

台
﹙

或
樓

板
﹚

間
之

高
差

在
2
0
公

分
以

下
者

，
得

不
設

扶
手

；
另

樓
梯

之
平

台
外

側
扶

手
得

不
連

續
。

規
範

0
9
7
0
7
0
1
，

3
0
4
.
1
 
扶

手
：

樓
梯

兩
側

應
裝

設
距

梯
級

鼻
端

高
度

7
5
-
8
5
 
公

分
之

扶
手

或
雙

道
扶

手
﹙

高
6
5
 
公

分
及

8
5
 
公

分
﹚

，
除

下
列

情
形

外
該

扶
手

應
連

續
不

得
中

斷
。

二
平

台
﹙

或
樓

板
﹚

間
之

高
差

在
2
0
 
公

分
以

下
者

，
得

不
設

扶
手

；
另

樓
梯

之
平

台
外

側
扶

手
得

不
連

續
。

規
範

0
9
7
0
7
0
1
，

3
0
4
.
2
 
水

平
延

伸
：

樓
梯

兩
端

扶
手

應
水

平
延

伸
3
0
公

分
以

上
，

並
作

端
部

防
勾

撞
處

理

，
扶

手
水

平
延

伸
，

不
得

突
出

於
走

道
上

。

規
範

0
9
7
1
2
1
9
，

3
0
4
.
2
 
水

平
延

伸
：

樓
梯

兩
端

扶
手

應
水

平
延

伸
3
0
 
公

分
以

上
，

並
作

端
部

防
勾

撞
處

理
，

扶
手

水
平

延
伸

，
不

得
突

出
於

走
道

上
；

另
中

間
連

續
扶

手
，

於
平

台
處

得
不

需
水

平
延

伸
。

3
0
3
.
3
 
防

滑
條

：
梯

級
邊

緣
之

水
平

踏
面

部
份

應
作

防
滑

處
理

，
且

應
與

踏
步

平
面

順
平

。

3
0
3
.
4
 
防

護
緣

：
梯

級
未

鄰
接

牆
壁

部
份

，
應

設
置

高
出

梯
級

5
 
公

分
以

上
之

防
護

緣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僅

圖
示

修
正

】

3
0
2
.
2
 
樓

梯
轉

折
設

計
：

樓
梯

往
上

之
梯

級
部

份
，

起
始

之
梯

級
應

退
一

階
。

3
0
3
.
2
 
梯

級
鼻

端
：

梯
級

突
沿

的
彎

曲
半

徑
不

得
大

於
1
.
3
 
公

分
，

且
超

出
踏

板
的

突
沿

應
將

突
沿

下
方

作
成

斜
面

，
該

突
出

之
斜

面
不

得
大

於
2
 
公

分
。

3
0
1
.
3
 
戶

外
樓

梯
：

無
頂

蓋
之

戶
外

樓
梯

及
樓

梯
入

口
應

注
意

排
水

，
避

免
行

走
表

面
積

水
，

且
落

水
口

不
得

設
置

於
樓

梯
動

線
上

。
若

樓
梯

動
線

上
有

落
水

口
，

則
開

口
不

得
大

於
1
.
3
 
公

分
。

3
0
2
.
1
 
樓

梯
底

版
高

度
：

樓
梯

底
版

至
其

直
下

方
地

板
面

淨
高

未
達

1
9
0
 
公

分
部

份
應

設
防

護
設

施
(
可

使

用
格

柵
、

花
台

或
任

何
可

提
醒

視
障

者
之

設
施

)。

3
0
1
.
1
 
樓

梯
形

式
：

不
得

設
置

旋
轉

式
及

梯
級

間
無

垂
直

板
之

露
空

式
樓

梯
。

3
0
1
.
2
 
地

板
表

面
：

樓
梯

平
台

及
梯

級
表

面
應

採
用

防
滑

材
料

。
通 則 樓 梯 設 計 梯 級

二 、 樓 梯

扶
手

與

欄
杆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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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D0
1

一
般

規
定

D0
2

D0
3

D0
4

D0
5

D0
6

D0
7

D0
8

D0
9

D1
0

D1
1

D1
2

D1
3

4
0
4.

2 
昇

降
機

呼
叫

鈕
：

梯
廳

及
門

廳
內

的
呼

叫
鈕

之
中

心
線

高
度

應
距

樓
地

板
面

1
1
0 

公
分

，
呼

叫
鈕

左
邊

應
設

置
點

字
。

呼
叫

鈕
最

小
的

尺
寸

應
為

長
寬

各
2
 公

分
以

上
；

或
直

徑
2
 公

分
以

上
。

【
規

範
09

7
12

19
僅

圖
示

修
正

】

4
0
4.

3 
昇

降
機

入
口

的
觸

覺
裝

置
：

在
昇

降
機

各
樓

乘
場

入
口

兩
側

之
門

框
或

牆
柱

上
應

裝
設

觸
覺

裝
置

及
顯

示
樓

層
的

數
字

、
點

字
符

號
，

單
一

浮
凸

字
時

，
長

寬
各

8
 
公

分
以

上
。

二
個

或
二

個
以

上
浮

凸
字

時
，

每
一

個
浮

凸
字

尺
寸

，
應

寬
6
 公

分
、

長
8 

公
分

以
上
，

標
誌

之
中

心
點

應
位

於
樓

地
板

面
上

方
1
35

公
分

，
且

標
示

之
數

字
需

與
底

板
的

顏
色

有
明

顯
不

同
。

4
0
5.

1 
昇

降
機

門
：

昇
降

機
門

應
水

平
方

向
開

啟
，

並
為

自
動

開
關

方
式

。
如

果
門

受
到

物
體

或
人

的
阻

礙
時

，
昇

降
機

門
應

設
有

可
自

動
停

止
並

重
新

開
啟

的
裝

置
，

此
裝

置
應

透
過

感
應

到
地

板
面

1
5～

2
5 

公

分
及

50
～

7
5 

公
分

處
之

障
礙

物
來

啟
動
。

4
0
5.

2 
關

門
時

間
：

梯
廳

昇
降

機
到

達
門

開
啟

至
關

閉
之

時
間

，
不

應
少

於
5
 秒

鐘
；

若
由

昇
降

機
廂

內

按
鈕

開
門

，
昇

降
機

門
應

維
持

完
全

開
啟

狀
態

至
少

5
 秒

鐘
。

4
0
5.

3 
昇

降
機

出
入

口
：

昇
降

機
出

入
口

處
之

樓
地

板
面

，
應

與
機

廂
地

板
面

保
持

平
整

，
其

與
機

廂
地

板
面

之
水

平
間

隙
不

得
大

於
3.

2
 公

分
。

4
0
3.

2 
昇

降
機

引
導

：
昇

降
機

設
有

點
字

之
呼

叫
鈕

前
方

3
0 

公
分

處
之

地
板
，

應
作

3
0 

公
分

×
60

公
分

之

不
同

材
質

處
理
。

查
核

項
目

4
0
2 

一
般

規
定

-
無

障
礙

昇
降

機
與

群
管

理
控

制
下

之
一

般
昇

降
機

之
呼

叫
按

鈕
必

須
分

別
設

置
。

4
0
3.

3 
主

要
入

口
樓

層
標

誌
：

主
要

入
口

樓
層

之
昇

降
機

應
設

置
以

下
無

障
礙

標
誌

。

4
0
3.

3.
2 

平
行

牆
面

：
平

行
固

定
於

牆
面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其

下
緣

應
距

地
板

面
9
0-

1
50

 公
分

處
，

 尺

寸
不

得
小

於
5
 公

分
。

三 、 昇 降 設 備 ( 一 )

引 導 標 誌

昇 降 機 出 入 平 台 ﹙

停 靠 處 ﹚

昇 降 機 門

4
0
3.

1 
入

口
引

導
：

建
築

物
主

要
入

口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昇
降

機
方

向
指

引
。

4
0
4.

1 
輪

椅
迴

轉
空

間
：

昇
降

機
出

入
口

之
樓

地
板

應
無

高
差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
50

，
並

留
設

不
得

小
於

直
徑

1
.5

 公
尺

之
淨

空
間
。

4
0
3.

3.
1 

突
出

牆
壁

：
垂

直
牆

面
、

突
出

式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其

下
緣

應
距

地
板

面
2
00

-2
20

 
公

分
，

尺

寸
不

得
小

於
1
5 

公
分
。

4
0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垂
直

通
路

中
使

用
之

昇
降

機
，

其
出

入
平

台
及

供
行

動
不

便
者

使
用

之
相

關
設

施

應
依

本
節

規
定

設
置

。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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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D
1
4

D
1
5

D
1
6

D
1
7

D
1
8

D
1
9

D
2
0

D
2
1

4
0
6
.
4
 
輪

椅
乘

坐
者

操
作

盤
：

有
一

組
操

作
盤

，
最

上
層

標
有

樓
層

指
示

的
按

鈕
中

心
線

距
機

廂
地

面
不

得
大

於
1
2
0
 
公

分
，

﹙
如

設
置

位
置

不
足

，
得

放
寬

至
1
3
0
 
公

分
﹚

，
且

最
下

層
按

鈕
之

中
心

線
距

梯
廂

地
板

面
不

得
小

於
8
5
 
公

分
，

在
控

制
面

板
上

應
設

置
緊

急
事

故
通

報
器
；

另
操

作
盤

距
梯

廂
入

口
壁

面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3
0
 
公

分
、

入
口

對
側

壁
面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2
0
 
公

分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僅

圖
示

修
正

】

4
0
6
.
5
 
按

鈕
：

按
鈕

之
最

小
尺

寸
至

少
應

為
2
 
公

分
，

按
鈕

間
之

距
離

不
得

小
於

1
 
公

分
，

其
標

示
之

數

字
需

與
底

板
的

顏
色

有
明

顯
不

同
，

且
不

得
使

用
觸

摸
式

按
鈕

。

4
0
6
.
1
 
機

廂
尺

寸
：

昇
降

機
門

的
淨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機
廂

之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
3
5
 
公

分
﹙

 
不

需
扣

除
扶

手
佔

用
之

空
間

﹚
；

但
集

合
住

宅
昇

降
機

門
的

淨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4
0
6
.
2
 
扶

手
：

機
廂

內
至

少
兩

側
牆

面
應

設
置

扶
手
，

扶
手

之
設

置
應

符
合

2
0
7
 
節

之
規

定
。

三 、 昇 降 設 備 ( 二 )

4
0
6
.
3
 
後

視
鏡

：
面

對
機

廂
之

後
側

壁
應

設
置

安
全

玻
璃

之
後

視
鏡

（
若

後
側

壁
為

鏡
面

不
銹

鋼
或

類
似

材
質

得
免

之
）

或
懸

掛
式

之
廣

角
鏡

(
寬

3
0
-
3
5
 
公

分
，

高
2
0
 
公

分
以

上
)
，

後
視

鏡
之

下
緣

距
機

廂
地

面

8
5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出
入

口
淨

寬
，

高
度

大
於

9
0
 
公

分
。

查
核

項
目 昇 降 機 廂

規
範

0
9
7
0
7
0
1
，

4
0
6
.
6
 
點

字
標

示
：

點
字

標
示

應
設

於
一

般
操

作
盤
﹙

直
式

操
作

盤
﹚

按
鈕

左
側

，
﹙

3
0

層
以

上
之

建
築

物
，

若
設

置
位

置
不

足
，

可
設

在
適

當
位

置
﹚

。
點

字
標

示
詳

如
表

4
0
6
.
6
。

規
範

0
9
7
1
2
1
9
，

4
0
6
.
6
 
點

字
標

示
：

點
字

標
示

應
設

於
一

般
操

作
盤
﹙

直
式

操
作

盤
﹚

按
鈕

左
側

，
﹙

3
0

層
以

上
之

建
築

物
，

若
設

置
位

置
不

足
，

可
設

在
適

當
位

置
﹚

。
點

字
標

示
詳

如
表

4
0
6
.
6
﹙

其
中

★
表

示

避
難

層
﹚

。
表

4
0
6
.
6
 
規

定
以

外
之

點
字

標
示
，

以
注

音
符

號
版

本
點

字
標

示
。

4
0
6
.
8
 
集

合
住

宅
昇

降
機

：
集

合
住

宅
之

昇
降

機
尺

寸
，

門
之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機
廂

之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
2
5
 
公

分
（

不
須

扣
除

扶
手

佔
用

之
空

間
）

，
且

語
音

系
統

得
增

設
開

關
。

4
0
6
.
7
 
語

音
系

統
：

機
廂

內
應

設
置

語
音

系
統

以
報

知
樓

層
數

、
行

進
方

向
及

開
關

情
形

。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續
前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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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E
0
1

E
0
2

E
0
3

E
0
4

E
0
5

E
0
6

E
0
7

E
0
8

E
0
9

E
1
0

E
1
1

5
0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廁

所
盥

洗
室

者
，

其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5
0
2
.
1
 
位

置
：

廁
所

盥
洗

室
應

設
於

無
障

礙
通

路
可

到
達

之
處

。

5
0
2
.
2
 
地

面
：

廁
所

盥
洗

室
之

地
面

應
堅

硬
、

平
整

、
防

滑
，

尤
其

應
注

意
地

面
潮

濕
及

有
肥

皂
水

時
之

防
滑

。

5
0
2
.
3
 
高

差
：

由
無

障
礙

通
路

進
入

廁
所

盥
洗

室
不

得
有

高
差

，
止

水
宜

採
用

截
水

溝
。

5
0
3
.
1
 
入

口
引

導
：

無
障

礙
廁

所
與

一
般

廁
所

相
同

，
應

於
適

當
處

設
置

廁
所

位
置

指
示

，
如

無
障

礙
廁

所
未

設
置

於
一

般
廁

所
附

近
，

應
於

一
般

廁
所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設

置
方

向
指

示
。

5
0
3
.
2
 
標

誌
：

無
障

礙
廁

所
前

牆
壁

或
門

上
應

設
置

如
圖

9
0
2
.
1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如
主

要
走

道
與

廁
所

開
門

方
向

平
行

，
則

應
另

設
置

垂
直

於
牆

面
之

無
障

礙
標

誌
。

5
0
4
.
1
 
淨

空
間

：
廁

所
盥

洗
室

空
間

內
應

設
置

迴
轉

空
間

，
其

直
徑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規
範

0
9
7
0
7
0
1
，

5
0
4
.
2
 
門

：
廁

所
盥

洗
室

空
間

應
採

用
橫

向
拉

門
，

門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且
門

把

距
門

邊
應

保
持

6
公

分
，

靠
牆

之
一

側
並

應
於

距
門

把
3
-
5
公

分
處

設
置

門
擋

，
以

防
止

夾
手

；
門

扇
得

設

於
牆

之
內

外
側
。

規
範

0
9
7
1
2
1
9
，

5
0
4
.
2
 
門

：
廁

所
盥

洗
室

空
間

應
採

用
橫

向
拉

門
，

出
入

口
之

淨
寬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且

門
把

距
門

邊
應

保
持

6
 
公

分
，

靠
牆

之
一

側
並

應
於

距
門

把
3
-
5
 
公

分
處

設
置

門
擋
，

以
防

止
夾

手
；

門
扇

得
設

於
牆

之
內

外
側
。

5
0
4
.
3
 
鏡

子
：

鏡
子

之
鏡

面
底

端
與

地
板

面
距

離
不

得
大

於
9
0
 
公

分
，

或
設

置
傾

斜
鏡

面
；

鏡
子

的
高

度

應
在

9
0
 
公

分
以

上
。

5
0
4
.
4
.
1
 
求

助
鈴

-
位

置
：

廁
所

盥
洗

室
內

應
設

置
緊

急
求

助
鈴
，

其
按

鈕
應

設
置

兩
處

，
一

處
在

距
離

馬

桶
前

緣
往

後
1
5
 
公

分
、

馬
桶

座
位

上
6
0
 
公

分
處

，
另

一
處

在
馬

桶
前

緣
往

前
3
5
 
公

分
、

高
3
5
 
公

分
處

，
且

按
鈕

應
明

確
標

示
。

5
0
4
.
4
.
2
 
求

助
鈴

-
連

接
裝

置
：

按
鈕

應
連

至
服

務
台

或
類

似
空

間
，

若
無

服
務

台
，

應
連

接
至

廁
所

盥
洗

室
外

部
設

置
警

示
燈

或
聲

響
。

查
核

項
目 廁 所

四 、 廁 所 盥 洗 室 ( 一 )

通 則

引
導

標
誌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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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E
1
2

E
1
3

E
1
4

E
1
5

E
1
6

E
1
7

E
1
8

E
1
9

E
2
0

E
2
1

E
2
2

E
2
3

E
2
4

E
2
5

E
2
6

5
0
5
.
4
 
沖

水
控

制
：

沖
水

控
制

可
為

手
動

或
自

動
，

手
動

沖
水

控
制

應
設

置
於

L
 
型

扶
手

之
側

牆
上

，
距

馬
桶

前
緣

往
前

1
0
 
公

分
及

馬
桶

座
面

上
約

4
0
 
公

分
處
。

5
0
5
.
5
 
側

邊
L
 
型

扶
手

：
馬

桶
側

面
牆

壁
應

裝
置

L
 
型

扶
手

，
扶

手
水

平
與

垂
直

長
度

皆
不

得
小

於
7
0
公

分
，

垂
直

向
之

扶
手

外
緣

與
馬

桶
前

緣
之

距
離

為
2
7
 
公

分
，

水
平

向
扶

手
上

緣
與

馬
桶

座
面

距
離

為
2
7

公
分

。

5
0
6
.
1
 
位

置
：

小
便

器
如

設
置

於
一

般
廁

所
內

，
應

設
置

於
廁

所
入

口
便

捷
之

處
。

5
0
6
.
2
 
無

障
礙

空
間

：
小

便
器

前
方

不
得

有
高

差
。

規
範

0
9
7
0
7
0
1
，

5
0
5
.
6
 
可

動
扶

手
：

馬
桶

至
少

有
一

側
之

扶
手

應
為

可
動

式
﹙

可
為

掀
起

式
或

水
平

移
動

式
﹚

，
使

用
狀

態
時

，
扶

手
外

緣
與

馬
桶

中
心

線
之

距
離

為
3
5
公

分
，

扶
手

高
度

與
對

側
之

扶
手

高
度

相

等
，

扶
手

長
度

與
馬

桶
前

端
相

等
。

規
範

0
9
7
1
2
1
9
，

5
0
5
.
6
 
可

動
扶

手
：

馬
桶

至
少

有
一

側
之

扶
手

應
為

可
動

式
﹙

可
為

掀
起

式
或

水
平

移
動

式
﹚

，
使

用
狀

態
時

，
扶

手
外

緣
與

馬
桶

中
心

線
之

距
離

為
3
5
公

分
，

扶
手

高
度

與
對

側
之

扶
手

高
度

相

等
，

扶
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馬
桶

前
端

且
突

出
部

分
不

得
大

於
1
5
 
公

分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僅

圖
示

修
正

】

5
0
5
.
2
 
淨

空
間

：
馬

桶
至

少
有

一
側

邊
之

淨
空

間
不

得
小

於
7
5
 
公

分
。

規
範

0
9
7
0
7
0
1
，

5
0
5
.
3
 
高

度
：

除
醫

療
或

療
養

機
構

有
特

殊
需

求
外
，

應
使

用
一

般
形

式
之

馬
桶

，
座

位

之
高

度
為

4
0
-
4
5
公

分
，

馬
桶

不
可

有
蓋

，
且

應
設

置
靠

背
 
(
水

箱
作

為
靠

背
需

考
慮

其
平

整
及

耐
壓

性
)。

規
範

0
9
7
1
2
1
9
，

5
0
5
.
3
 
高

度
：

除
醫

療
或

療
養

機
構

有
特

殊
需

求
外
，

應
使

用
一

般
形

式
之

馬
桶

，
座

位

之
高

度
為

4
0
-
4
5
 
公

分
，

馬
桶

不
可

有
蓋

，
且

應
設

置
靠

背
，

靠
背

距
離

馬
桶

前
緣

4
2
-
4
8
 
公

分
(
水

箱
作

為
靠

背
需

考
慮

其
平

整
及

耐
壓

性
)
，

靠
背

與
馬

桶
座

位
之

淨
距

離
為

2
0
公

分
。

5
0
5
.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廁

所
設

置
馬

桶
及

扶
手
，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5
0
6
.
4
 
沖

水
控

制
：

沖
水

控
制

可
為

手
動

或
自

動
，

手
動

沖
水

控
制

應
符

合
A
1
0
2
.
3
 
及

A
1
0
2
.
4
節

手
可

觸

及
範

圍
之

規
定
。

A
1
0
2
.
3
.
1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
可

及
範

圍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
0

公
分

，
最

低
高

度
為

4
0
公

分
。

A
1
0
2
.
3
.
2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
桌

檯
較

小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突

出
小

於
5
0
 
公

分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
0
 
公

分
。

A
1
0
2
.
3
.
3
 
輪

椅
正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
桌

檯
較

大
：

坐
輪

椅
者

正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突

出
5
0
~
6
0
 
公

分

，
則

其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1
0
 
公

分
。

如
桌

檯
突

出
大

於
6
0
 
公

分
，

則
無

法
觸

及
該

牆
面

。

A
1
0
2
.
4
.
1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
可

及
範

圍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且
中

間
無

阻
礙

物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
0
 
公

分
，
最

低
高

度
為

4
0
 
公

分
。

A
1
0
2
.
4
.
2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
桌

檯
較

小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深

度
小

於
2
5
 
公

分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
2
0
 
公

分
。

5
0
6
.
3
 
高

度
：

小
便

器
之

突
出

端
距

地
板

面
應

為
3
5
-
3
8
 
公

分
。

查
核

項
目 馬 桶 及 扶 手

四 、 廁 所 盥 洗 室 ( 二 )

小 便 器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續
前

頁

 



 7-40

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E2
7

E2
8

E2
9

E3
0

E3
1

E3
2

E3
3

E3
4

E3
5

E3
6

規
範

09
70

7
01

，
50

6.
6
 扶

手
：

小
便

器
二

側
及

前
方

應
設

置
扶

手
，

垂
直

牆
面

之
上

側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85

公
分

；
平

行
牆

面
之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12
0公

分
；

兩
垂

直
牆

面
扶

手
之

中
心

線
距

離
為

60
公

分
，

長
度

為
55

公
分

；
兩

側
垂

直
地

面
之

扶
手

距
離

牆
壁

之
距

離
為

2
5
公

分
。

規
範

09
71

2
19

，
50

6.
6
 扶

手
：

小
便

器
二

側
及

前
方

應
設

置
扶

手
，

垂
直

牆
面

之
上

側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85

 公
分

、
垂

直
牆

面
之

下
側

扶
手

下
緣

與
地

板
面

距
離

為
65

-
70

 公
分

；
平

行
牆

面
之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12
0 

公
分

；
兩

垂
直

牆
面

扶
手

之
中

心
線

距
離

為
6
0 

公
分

，
長

度
為

55
 公

分
；

兩
側

垂
直

地
面

之

扶
手

距
離

牆
壁

之
距

離
為

25
 公

分
。

規
範

09
70

7
01

，
50

6.
5
 空

間
：

設
置

小
便

器
之

淨
空

間
，

不
得

小
於

便
器

中
心

線
左

右
各

5
0公

分
。

規
範

09
71

2
19

，
50

6.
5
 空

間
：

設
置

小
便

器
之

淨
空

間
，

不
得

小
於

便
器

中
心

線
左

右
各

5
0 

公
分

。

5
0
7.

2 
無

障
礙

空
間

：
洗

面
盆

前
方

不
得

有
高

差
。

5
0
7.

3 
高

度
：

洗
面

盆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不

得
大

於
85

 
公

分
，

且
洗

面
盆

下
面

距
面

盆
邊

緣
2
0公

分
之

範
圍

，
由

地
板

面
量

起
6
5 

公
分

內
應

淨
空

，
並

符
合

A
10

2
.6

 膝
蓋

及
腳

趾
淨

容
納

空
間

規
定

。

5
0
7.

4 
水

龍
頭

：
水

龍
頭

應
有

撥
桿

，
或

設
置

自
動

感
應

控
制

設
備

。

規
範

09
70

7
01

，
50

7.
5
 洗

面
盆

深
度

：
洗

面
盆

邊
緣

距
離

操
作

水
龍

頭
不

得
大

於
50

公
分
，

洗
面

盆
儲

水

深
度

不
得

大
於

1
6公

分
，

且
洗

面
盆

下
方

空
間

，
外

露
管

線
及

器
具

表
面

不
得

有
尖

銳
或

易
磨

蝕
之

設

備
。

規
範

09
71

2
19

，
50

7.
5
 洗

面
盆

深
度

：
洗

面
盆

邊
緣

距
離

水
龍

頭
操

作
桿

或
自

動
感

應
水

龍
頭

之
出

水
口

不
得

大
於

4
5 

公
分

，
且

洗
面

盆
下

方
空

間
，

外
露

管
線

及
器

具
表

面
不

得
有

尖
銳

或
易

磨
蝕

之
設

備
。

【
規

範
09

7
12

19
僅

圖
示

修
正

】

5
0
7.

6 
扶

手
：

洗
面

盆
兩

側
及

前
方

環
繞

洗
臉

盆
設

置
扶

手
，

扶
手

高
於

洗
面

盆
邊

緣
1~

3公
分

。

5
0
7.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洗

面
盆

或
洗

手
槽

，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A
1
02

.4
.3

 
側

向
接

近
可

及
範

圍
-桌

檯
較

大
：

坐
輪

椅
者

側
向

接
近

時
，

如
桌

檯
深

度
為

25
-6

0
 公

分
時

，
可

及
之

最
大

高
度

為
11

5 
公

分
。

如
桌

檯
突

出
大

於
6
0 

公
分
，

則
無

法
觸

及
該

牆
面

。

查
核

項
目 洗 面 盆

四 、 廁 所 盥 洗 室 ( 三 )

小 便 器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A
1
02

.6
 膝

蓋
淨

容
納

空
間

-
當

輪
椅

必
須

進
入

桌
檯

或
洗

面
盆

下
部

空
間

時
，

所
需

淨
空

間
為

距
可

靠
近

之
邊

緣
20

 
公

分
之

範
圍

內
，

淨
空

間
所

需
最

小
高

度
為

65
 公

分
、

距
邊

緣
2
0 

至
30

 
公

分
處

，
淨

空
間

之
高

度
由

6
5 

公
分

逐
漸

降
低

為
25

 公
分

。

續
前

頁

 



 7-41

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F
0
1

F
0
2

F
0
3

F
0
4

F
0
5

F
0
6

F
0
7

F
0
8

F
0
9

F
1
0

F
1
1

F
1
2

F
1
3

F
1
4

F
1
5

F
1
6

F
1
7

F
1
8

F
1
9

五 、 浴 室

通 則 浴 缸 淋 浴 間

6
0
4
.
4
.
3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扶

手
：

除
入

口
側

及
設

置
座

椅
側

外
，

另
兩

面
牆

皆
需

設
置

扶
手

，
距

地

板
面

高
度

7
5
 
公

分
，

距
牆

角
1
5
 
公

分
內

得
不

設
置

扶
手

且
入

口
側

邊
座

椅
處

應
設

置
高

度
7
5
 
公

分
之

可

動
式

扶
手
。

6
0
4
.
4
.
4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水

龍
頭

位
置

：
設

於
入

口
對

側
牆

壁
，

無
座

位
者

，
可

為
距

地
板

面
8
0
-

1
2
0
 
公

分
之

區
域

；
有

座
位

者
，

其
設

置
區

域
以

距
設

座
位

之
牆

壁
6
8
 
公

分
之

範
圍

為
限
。

6
0
4
.
3
.
3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扶

手
：

兩
側

牆
壁

應
設

置
水

平
扶

手
，

其
入

口
對

向
牆

壁
之

水
平

扶
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4
5
 
公

分
，

扶
手

上
緣

距
地

板
面

7
5
 
公

分
；

入
口

之
牆

壁
近

外
緣

處
2
 
側

及
座

椅
靠

牆
側

，
皆

應

設
置

垂
直

扶
手

，
其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
 
公

分
。

6
0
4
.
2
 
座

椅
：

應
設

寬
4
5
 
公

分
以

上
、

深
4
0
 
公

分
、
距

地
板

面
高

度
4
5
 
公

分
之

座
椅

﹙
固

定
或

活
動

式

皆
可

﹚
，

座
椅

應
防

滑
，

若
為

平
滑

者
，

座
椅

前
緣

應
略

高
於

後
緣

﹙
斜

率
約

1
/
1
2
﹚

。

6
0
2
.
3
 
高

差
：

由
無

障
礙

通
路

進
入

浴
室

不
得

有
高

差
，

止
水

宜
採

用
截

水
溝

。

6
0
2
.
4
 
求

助
鈴

：
ㄧ

處
距

地
板

面
高

9
0
-
1
2
0
 
公

分
處

；
另

一
處

距
地

板
面

3
5
-
4
5
 
公

分
，

且
按

鈕
應

明
確

標
示

。

6
0
3
.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浴

缸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6
0
4
.
4
.
1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定

義
：

設
有

活
動

座
椅
，

可
選

擇
乘

坐
洗

澡
用

輪
椅

者
直

接
進

入
，

或
移

位
至

座
檯

之
淋

浴
間

。

6
0
3
.
3
 
浴

缸
：

浴
缸

長
度

不
得

大
於

1
4
0
 
公

分
；

浴
缸

外
側

距
地

面
高

度
4
5
 
公

分
、

底
部

應
設

置
止

滑
片

，
且

浴
缸

內
兩

側
接

近
上

緣
處

，
應

設
置

扶
手

。

6
0
3
.
4
 
扶

手
：

側
面

牆
壁

應
裝

設
一

水
平

及
垂

直
扶

手
；

水
平

扶
手

上
緣

距
浴

缸
底

面
7
5
公

分
，

與
出

水

側
牆

壁
的

距
離

不
得

大
於

3
8
 
公

分
；

垂
直

部
份

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
 
公

分
，

與
浴

缸
靠

背
側

之
外

緣
距

離
約

7
0
 
公

分
；

出
水

側
及

對
向

牆
壁

皆
應

設
置

L
 
型

扶
手

，
該

扶
手

水
平

上
緣

距
浴

缸
底

面
7
5
 
公

分
，

垂
直

及
水

平
部

分
之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
 
公

分
，

且
垂

直
部

分
距

浴
缸

外
緣

不
得

超
過

1
0
 
公

分
。

6
0
4
.
1
 
適

用
範

圍
：

設
置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或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須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6
0
3
.
2
 
位

置
：

浴
缸

前
方

之
無

障
礙

空
間

應
涵

蓋
整

個
浴

缸
的

長
度

，
前

方
淨

空
間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浴
缸

寬
度

，
深

度
為

8
0
 
公

分
以

上
。

6
0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浴

室
者
，

其
浴

缸
或

淋
浴

間
之

設
計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6
0
2
.
1
 
位

置
：

浴
室

應
設

於
無

障
礙

通
路

可
到

達
之

處
。

6
0
2
.
2
 
地

面
：

浴
室

之
地

面
應

堅
硬

、
平

整
、

防
滑

，
尤

其
應

注
意

地
面

潮
濕

及
有

肥
皂

水
時

之
防

滑
。

查
核

項
目

6
0
4
.
3
.
1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定

義
：

設
有

固
定

座
椅

，
輪

椅
無

法
直

接
進

入
，

使
用

者
必

須
移

位
至

座
椅

之

淋
浴

間
。

6
0
4
.
3
.
2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尺

寸
：

淋
浴

間
長

度
及

寬
度

皆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前
方

之
無

障
礙

淨
空

間
不

得
小

於
寬

9
0
公

分
，
長

1
2
0
 
公

分
。

6
0
4
.
3
.
4
 
移

位
式

淋
浴

間
-
水

龍
頭

位
置

：
設

於
入

口
側

面
牆

壁
，

牆
面

之
中

心
線

左
右

各
3
8
 
公

分
且

距

地
板

面
8
0
-
1
2
0
 
公

分
之

區
域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僅

圖
示

修
正

】

6
0
4
.
4
.
2
 
輪

椅
進

入
式

淋
浴

間
-
尺

寸
：

淋
浴

間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1
5
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8
0
 
公

分
，

前
方

之
無

障
礙

淨
空

間
不

得
小

於
寬

8
0
 
公

分
，

長
1
5
0
 
公

分
。

□
【

規
範

0
9
7
.
0
7
.
0
1
】

內
政

部
0
9
7
.
0
4
.
1
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
7
0
8
0
2
1
9
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
9
7
.
0
7
.
0
1
至

0
9
7
.
1
2
.
1
8
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
1
2
.
1
9
】

內
政

部
0
9
7
.
1
2
.
1
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
7
0
8
0
9
3
6
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
9
7
.
1
2
.
1
9
至

1
0
1
.
1
2
.
3
1
適

用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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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G0
1

G0
2

G0
3

G0
4

G0
5

G0
6

G0
7

G0
8

G0
9

G1
0

範
圍

H0
1

通
則

H0
2

H0
3

H0
4

H0
5

H0
6

H0
7

H0
8

機
車

停
車

位
H0

9

7
0
4.

1 
引

導
標

誌
：

觀
眾

席
主

要
入

口
處

及
沿

路
轉

彎
處

應
設

置
輪

椅
席

位
之

方
向

標
示

。

7
0
4.

2 
位

置
：

應
設

於
鄰

近
避

難
逃

生
通

道
、

易
到

達
且

有
無

障
礙

通
路

可
到

達
之

處
，

若
有

3
 個

以
上

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並

排
時

，
應

可
由

前
後

或
左

右
兩

側
進

入
該

席
位

。

7
0
4.

4 
陪

伴
者

之
座

椅
：

在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鄰

近
至

少
應

留
有

一
個

陪
伴

者
座

椅
。

8
0
4.

1 
單

一
停

車
位

：
汽

車
停

車
位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
0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3
50

 
公

分
，

包
括

寬
1
50

公
分

的
下

車
區
。

8
0
3.

4 
停

車
位

地
面

：
地

面
應

堅
硬

、
平

整
、

防
滑

，
表

面
不

可
使

用
鬆

散
性

質
的

砂
或

石
礫

，
高

低
差

不
得

大
於

0
.5

 公
分

，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

8
0
3.

3 
車

位
地

面
標

誌
：

停
車

位
地

面
上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標

誌
，

標
誌

圖
尺

寸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9
0 

公
分

，
停

車
格

線
之

顏
色

應
為

藍
色

，
下

車
區

應
為

白
色

斜
線

，
以

利
區

別
。

7
0
3.

2 
深

度
：

可
由

前
方

或
後

方
進

入
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時
，

空
間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
2
0公

分
，

而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僅

可
由

側
面

進
入

者
，

則
空

間
深

度
不

得
小

於
1
50

 公
分

。

8
0
2 

通
則

-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應

設
於

最
靠

近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出

入
口

或
無

障
礙

昇
降

機
之

便
捷

處
。

查
核

項
目

8
0
4.

2 
相

鄰
停

車
位

：
相

鄰
停

車
位

得
共

用
下

車
區

，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60

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5
50

公

分
，

 包
括

寬
15

0 
公

分
的

下
車

區
。

六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通 則 空
間

尺
寸

配 置

七 、 停 車 空 間

7
0
2.

1 
地

面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的
地

面
應

堅
硬

平
整

、
防

滑
，

且
坡

度
不

得
大

於
1
/5

0
。

8
0
3.

1 
入

口
引

導
：

車
道

入
口

處
及

車
道

沿
路

轉
彎

處
應

設
置

明
顯

之
指

引
標

誌
，

引
導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之
方

向
及

位
置
。

8
0
5 

機
車

停
車

位
-
機

車
位

長
度

不
得

小
於

2
20

 公
分

，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2
2
5 

公
分

。

8
0
3.

2 
車

位
豎

立
標

誌
：

應
於

停
車

位
旁

設
置

具
夜

光
效

果
之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標
示

，
標

誌
尺

寸
應

為
4
0

公
分

×4
0 

公
分

以
上

，
下

缘
高

度
1
90

-2
00

 
公

分
。

8
0
1 

適
用

範
圍

-
建

築
物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無
障

礙
停

車
位

者
，

應
符

合
本

章
規

定
。

7
0
4.

5 
欄

杆
：

座
位

前
地

面
有

高
差

者
應

設
置

欄
杆

，
欄

杆
高

度
75

 公
分

。

7
0
3.

1 
寬

度
：

單
一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9
0 

公
分
；

有
多

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時

，
每

個
空

間
寬

度
不

得
小

於
8
5 

公
分
。

7
0
2.

2 
數

量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之
數

量

不
得

小
於

表
7
02

.2
 規

定
。

表
70

2.
2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數
量

規
定

表

7
0
4.

3 
視

線
：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的
視

線
不

得
受

阻
礙

應
和

其
他

區
域

相
同
。

7
0
1 

適
用

範
圍

-
設

有
固

定
座

椅
場

所
之

輪
椅

觀
眾

席
位

應
符

合
本

節
規

定
。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引 導 標 誌 汽
車

停
車

位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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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作
業

程
序

及
認

定
原

則
或

替
代

改
善

說
明

符
合

不
符

合
備

註

範
圍

I0
1

I0
2

I0
3

9
0
2.

2 
顏

色
：

無
障

礙
標

誌
之

顏
色

與
底

色
應

有
明

顯
不

同
，

且
該

標
誌

若
設

置
於

壁
面

上
，

該
標

誌
之

底
色

亦
應

與
壁

面
顏

色
有

明
顯

不
同

；
得

採
用

藍
色

底
、

白
色

圖
案

。

內
政

部
09

7
.0

4.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9

70
80

21
9
0號

令
及

內
政

部
09

7
.1

2.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9

70
80

9
36

0號
令

修
正

之
建

築
物

無
障

礙
設

施
設

計
規

範
，

尚
未

有
無

障
礙

客
房

規
定

。

9
0
1 

適
用

範
圍

-
無

障
礙

標
誌

應
依

本
章

規
定

設
置

。

9
0
2.

1 
標

誌
：

無
障

礙
標

誌
應

符
合

圖
9
02

.
1 

規
定

之
比

例
。

查
核

項
目

九
、

無
障

礙

客
房

□
【

規
範

0
9
7.

0
7.

0
1】

內
政

部
0
97

.
04

.
10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2
1
9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0

7
.0

1
至

0
9
7.

1
2.

1
8適

用
）

□
【

規
範

0
9
7.

1
2.

1
9】

內
政

部
0
97

.
12

.
19

台
內

營
字

第
0
97

0
80

9
3
60

號
令

修
正

之
設

計
規

範
（

09
7
.1

2
.1

9
至

1
0
1.

1
2.

3
1適

用
）

八 、 無 障 礙 標 誌

通 則

□
必

須

　
設

置

□
自

由

　
設

置

位
置

數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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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5-106 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名單 

表 7.5 105-106 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名單 

職稱 姓名 任職機關及職稱 備註 

召集人 王榮進 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  

共同召集人 
王安強 內政部營建署主任秘書  

高文婷 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組長  

副召集人 

蘇憲民 前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  

黃仁鋼 前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副組長  

林震富 前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科長  

吳敏男 前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科長  

欒中丕 內政部營建署建管組副組長  

1 委員 陳淑玲 陳淑玲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專家學者 

2 委員 劉金鐘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常務理事 

3 委員 金 桐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4 委員 王武烈 王武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5 委員 陳政雄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6 委員 林敏哲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講師 

7 委員 李訓良 李訓良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8 委員 謝瑤馨 謝瑤馨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9 委員 林俊福 台灣無障礙協會代表 

身障福利團體代表

10 委員 蔡再相 中華視障聯盟 

11 委員 鄭淑勻 台灣無障礙旅遊發展協會 

12 委員 蔡崑茂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13 委員 柯坤男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14 委員 楊德明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15 委員 張木藤 中華民國脊髓損傷者聯合會 

16 委員 楊檔巖 楊檔巖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公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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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委員 吳建忠 吳建忠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公會代表 

18 委員 湯浣平 湯浣平建築師事務所 

19 委員 陳大榮 陳大榮建築師事務所 

20 委員 詹政達 詹政達建築師事務所 

21 委員 梁仁勳 梁仁勳建築師事務所 

22 委員 黃文彬 黃文彬建築師事務所 

23 委員 郭鴻鑾 郭鴻鑾建築師事務所 

24 委員 鄭介文 鄭介文建築師事務所 

25 委員 陳奎宏 陳奎宏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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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地現場考核行程表 

表 7.6 實地現場考核行程表 

日期 受督導單位(A 組) 受督導單位(B 組) 

9 月 7 日 (四) 桃園市  

9 月 8 日 (五) 高雄市 彰化縣 

9 月 9 日 (六)   

9 月 10 日 (日)   

9 月 11 日 (一) 台北市 嘉義縣 

9 月 12 日 (二) 屏東縣 嘉義市 

9 月 13 日 (三)   

9 月 14 日 (四) 南投縣 雲林縣 

9 月 15 日 (五) 台中市 基隆市 

9 月 16 日 (六)   

9 月 17 日 (日)   

9 月 18 日 (一) 台南市 新竹縣 

9 月 19 日 (二) 苗栗縣 花蓮縣 

9 月 20 日 (三) 新竹市  

9 月 21 日 (四) 台東縣 宜蘭縣 

9 月 22 日 (五)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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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會議議程 

表 7.7 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考核會議議程 

項

次 
時間 內容 使用時間 備註 

1 10:00 至 11:00 
實地現場考核 

(第一件建築物) 
60 分鐘  

2 11:00 至 12:00 
實地現場考核 

(騎樓整平路段) 
60 分鐘  

3 12:00 至 13:00 
於受督導單位 

午膳休息 
60 分鐘  

4 13:00 至 14:00 
實地現場考核 

(第二件建築物) 
60 分鐘  

5 14:00 至 15:00 
實地現場考核 

(第三件建築物) 
60 分鐘  

6 15:00 至 16:00 
實地現場考核 

(第四件建築物) 
60 分鐘  

備註： 

一、實地現場考核分組、分梯次同時進行，每組由 3～5 位督導委員參

與，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因素無法依原預定時間前往，時間再行調

整通知。 

二、實地現場考核勘檢前，受督導單位須備齊相關資料向督導小組做行

程說明及勘檢案件之建築物概況及設施項目，以利實地現場考核進

行。 

三、受督導單位應於現場實地抽查時應備齊下列資料以供委員查核。 

（一）新建建築物：請受督導單位備齊選定地點之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含

無障礙全區配置圖及設施大樣圖及使用執照勘檢紀錄） 

（二）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案件審查通過之書圖資料及勘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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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改善及諮詢審查小組名冊範例 

表 7.8 改善及諮詢審查小組名冊範例 

序號 姓名 單位名稱 符合資格 備註

1 張三 小太陽基金會 第五點第一款 資格證明如附件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政府

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設施勘檢小組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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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築物勘檢案件總清冊範例 

表 7.9 建築物勘檢案件總清冊範例-新建 

 序
號

公
共

建
築

物
名

稱
公

共
建

築
物

類
別
代

碼
(
細

)
鄉
鎮

別
代

碼
建
築

物
地

點
樓
地

板
面

積
使
用

執
照

字
號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政

府

新
建

公
共

建
築

物
勘

檢
案

件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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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建築物勘檢案件總清冊範例-既有 

 
 

序
號

公
共
建

築
物
名

稱
公

共
建
築

物

類
別

代
碼

(
細
)

鄉
鎮
別

代
碼

建
築

物
地
點

樓
地

板
面

積
使

用
執

照
字
號

改
善

或
替
代

改
善

計
畫

審
核
通

過
文
號

改
善

完
成

日
期

結
案

文
號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政

府

既
有

公
共

建
築

物
結

案
清

冊



 7-51

十、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設施勘檢小組名冊範例 

表 7.11 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設施勘檢小組名冊範例 

序號 姓名 單位名稱 符合資格 備註

1 張三 小太陽基金會 第五點第一款 資格證明如附件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政府

公共建築無障礙設備設施勘檢小組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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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分期分區改善計畫表範例 

表 7.12 分期分區改善計畫表範例 

                            項目

分類
總列管案件數

應改善件數

（A=B+C）

改善完成件數

（B）

待改善件數（

C）

分區及改善期

限

A-1

1.戲（劇）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

觀覽場。

2.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列

場所：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集會

堂（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3.觀眾席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列

場所：體育館（場）及設施。

A-2

1.車站（公路、鐵路、大眾捷運）。

2.候船室、水運客站。

3.航空站、飛機場大廈。

B-2

百貨公司（百貨商場）商場、市場（超級

市場、零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展覽場

（館）、量販店。

B-3

1.飲酒店（無陪侍，供應酒精飲料之餐飲

服務場所，包括啤酒屋）、小吃街等類似

場所。

2.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列

場所：餐廳、飲食店、飲料店（無陪侍提

供非酒精飲料服務之場所，包括茶藝館、

咖啡店、冰果店及冷飲店等）等類似場

所。

B-4
國際觀光旅館、一般觀光旅館、一般旅

館。

D-1 室內游泳池。

D-2

1.會議廳、展示廳、博物館、美術館、圖

書館、水族館、科學館、陳列館、資料

館、歷史文物館、天文臺、藝術館。

2.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列場

所：音樂廳、文康中心、社教館、集會堂

（場）、社區（村里）活動中心。

3.觀眾席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下列場

所：體育館（場）及設施。

D-3 小學教室、教學大樓、相關教學場所。

D-4
國中、高中（職）、專科學校、學院、大

學等之教室、教學大樓、相關教學場所。

D-5
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列場

所：補習（訓練）班、課後托育中心。

E

類

宗

教
、

殯

葬

類

E

1.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寺（

寺院）、廟（廟宇）、教堂。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殯儀

館。

A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B

類

商

業

類

D

類

休

閒
、

文

教

類

               政府

既有公共建築物分期分區改善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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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1.設有十床病床以上之下列場所：醫院、

療養院。

2.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列

場所：護理之家、屬於老人福利機構之長

期照護機構。

F-2
1.身心障礙者福利機構、身心障礙者教養

機構（院）、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

2.特殊教育學校。

F-3
1.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下列

場所：幼兒園、兒童及少年福利機構。

2.發展遲緩兒早期療育中心。

G-1

含營業廳之下列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

易場所、金融保險機構、合作社、銀行、

郵政、電信、自來水及電力等公用事業機

構之營業場所。

G-2

1.郵政、電信、自來水及電力等公用事業

機構之辦公室。

2.政府機關(公務機關)。

3.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機構。

G-3

1.衛生所。

2.設置病床未達十床之下列場所：醫院、

療養院。

3.公共廁所。

4.便利商店。

H-1

1.樓地板面積未達五百平方公尺之下列場

所：護理之家、屬於老人福利機構之長期

照護機構。

2.老人福利機構之場所：養護機構、安養

機構、文康機構、服務機構。

H-2
1.六層以上之集合住宅。

2.五層以下且五十戶以上之集合住宅。

I

類

危

險

物

品

類
I 加油（氣）站。

說明：

1.總列管案件數為建築物依法應設置無障礙設施及設備者，經主管機關清查列管。

2.應改善件數為總列管案件數中，經現場勘查後認定應改善者。

3.改善完成件數為應改善件數中，建築物業主已改善且報主管關機關同意核備者。

4.待改善件數為應改善件數中，建築物未改善完成，主關機關仍列管者。

F

類

衛

生
、

福

利
、

更

生

類

G

類

辦

公
、

服

務

類

H

類

住

宿

類

合 計

               政府

既有公共建築物分期分區改善計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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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管理委員會名冊範例 

表 7.13 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管理委員會名冊範例 

序號 職稱 姓名 單位名稱 備註

1 張三 小太陽基金會 第五點第一款 身心礙團體代表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政府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管理委員會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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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研商 106 年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業務實地現場抽查

行前說明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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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研商 106 年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業務實地現場抽查

評分事宜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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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106 年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檢討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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